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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H
O
中
興
大
學
農
學
院
氏
國
五
十
一
學
年
度
教
職
員
年
齡
分
裁
統
計
泉
。

〉
I
E

岳
大
、
中
典
兩
所
農
學
院
氏
國
五
十
二
年
至
六
十
一
年
估
計
需
要
之
教
民
人
數
統
計
表
。

〉
I
H
N
氏
國
五
十
一
學
年
皮
教
員
每
月
說
一
詩
偉
及
各
項
輔
助
費
數
目
統
計
表
。

〉
l
H
ω
垂
大
、
中
典
兩
所
農
學
院
教
員
稜
待
國
家
長
期
發
展
科
學
委
員
會
研
究
輔
助
會
人
數
次
所
估
百
分
比
統
計
束
。

〉
I
H
A
F氏
國
四
十
六
學
年
度
至
五
十
學
牛
皮
小
學
學
生
人
數
暨
估
計
氏
國
五
十
二
學
年
度
至
六
十
一
學
牛
皮
小
學
學
生
人
數
統
計
哀
。

〉
l
H
m
氏
國
四
十
六
學
牛
皮
至
五
十
學
牛
皮
高
級
中
學
暨
職
業
學
校
學
主
人
數
統
計
表

〉
a
H由
高
級
中
學
暨
高
級
浪
職
基
礎
學
科
每
遇
時
數
比
較
表

〉
l
H斗
氏
國
四
十
余
-
年
至
五
十
一
年
高
絨
中
學
暨
高
級
峨
業
學
技
莘
莘
學
生
人
數
統
計
泉
。

〉
l
H∞
氏
國
五
十
二
年
五
六
十
一
年
估
計
高
級
中
學
及
高
級
職
枝
平
常
學
生
人
數
統
計
表
。

〉
I
H
U
氏
國
四
十
七
年
至
五
十
一
年
大
專
聯
合
招
生
報
名
人
數
及
錄
取
人
數
統
計
表
。

〉
I
N
O
氏
國
四
十
L
九
年
至
五
十
一
年
大
學
及
獨
立
學
跪
學
主
人
數
統
計
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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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灣
各
大
學
農
業
教
育
的
現
在
和
將
來
，

本
研
究
報
告
像
應
教
育
部
長
之
請
而
作

農
蒙
教
育
改
進
委
員
會

第

-
提

委

與
紛
爭
，
由

~ 

平
提

要

一
、
本
報
告
包
括•• 

密
歇
根
大
學
顧
問
團
向
教
育
部
長
提
出
此
項
研
究
之
建
議
索
全
文
，
工
作
之
主
要
目
標
，
部
長
時
定
之
全
體
委
員
及
執
行
小
組
委

頁
，
工
作
委
員
會
訪
問
之
各
農
業
機
構
，
本
委
員
會
(
以
下
簡
稱
本
會
)
進
行
此
項
研
究
所
用
之
方
法
，
獲
得
之
資
料
，
發
現
之
間
趟
，
以
及
提

出
之
各
項
建
議
等
。

二
、
說
明
臺
灣
目
前
農
常
教
育
之
現
況
，
先
述
農
業
職
業
學
校
，
農
業
專
科
學
校
，
其
次

一份
述
兩
大
學
之
農
學
院
，
其
中
包
括
農
學
院
之
教
學
，
所
究

典
雅
辰
，
最
彼
略
述
其
他
從
事
研
究
與
推
廣
之
機
構
及
其
工
作
。

=
一
、
根
據
以
往
十
年
小
學
與
中
學
在
學
學
主
暨
乎
常
學
主
人
數
與
以
往
且
年
大
專
聯
合
招
生
報
考
與
錄
取
人
數
(
包
括
本
報
告
研
究
中
之
兩
史
學
院
在

內
)
，
估
計
卒
，
被
十
年
農
學
院
之
學
主
，
早
業
生
暨
教
員
人
數
，
除
非
學
生
入
學
史
有
限
制
，
或
國
家
經
濟
發
生
逆
轉
，
則
至
氏
國
六
十
一
年
時

均
將
增
加
一
倍
。
兩
校
校
長
與
院
長
業
已
提
出
今
後
十
年
發
展
計
制
與
所
需
建
器
及
經
費
之
仿
計
。

四
、
有
關
此
兩
農
學
院
之
重
要
閉
起
及
其
畢
常
生
之
服
務
情
形
等
，
在
此
研
究
中
均
曾
詳
細
討
論
，
其
中
若
干
問
題
與
所
得
之
意
見
如
下•• 

甲
、
薪
給
農
業
專
科
以
上
學
校
與
各
研
究
及
推
廣
機
構
所
支
付
之
蔣
津
實
在
太
低
，
不
能
使
資
格
逍
合
之
人
員
安
於
其
位
。

乙
、
畢
業
生
尚
欠
克
分
訓
練
若
干
雇
用
辜
常
生
之
機
構
表
示
，
墓
，常
生
在
校
時
尚
欠
缺
充
分
之
技
術
訓
練
。

丙
、
目
前
之
入
學
制
度
目
前
之
入
學
制
度
，
相
信
與
許
多
早
常
生
服
務
之
不
能
令
人
滿
意
一
享
有
關
。
學
生
所
入
文
科
奈
與
其
在
校
所
受
之
訓

線
，
往
往
非
其
興
趣
所
在
o

T
、
畢
業
生
之
服
務
態
度
若
干
畢
業
生
對
其
本
身
工
作
所
拖
之
消
拉
拉
皮
，
亦
顯
然
與
目
前
之
入
學
制
皮
有
閉
。

戊
、
數
學
土
之
問
題
教
學
土
目
前
存
在
許
多
問
趣
，
如
課
程
之
調
搓
，
國
會
館
之
充
實
，
儀
器
設
備
之
管
妞
，
教
員
之
進
修
等
帶
有
待
改
進
。 029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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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
、
農
學
歸
之
研
究
與
推
廣
問
題
比
一
問
題
之
發
生
，
大
部
份
由
於
缺
乏
一
整
個
計
割
，
以
與
院
內
各
象
聯
繫
益
與
校
外
各
機
構
合
作
所
致
。

本
A
Y建
議
早
日
舉
行
一
次
會
議
甫
詩
成
立
一
協
調
配
合
之
機
構
。

庚
、
人
口
之
增
加
臺
灣
人
口
預
計
至
氏
國
六
十
一
年
時
將
達
一
千
五
百
八
十
其
人
，
為
供
應
此
巨
量
人
。
所
需
之
糧
食
，
農
業
之
音
仕
異
常
重

大
o

同
時
政
府
尚
須
擴
大
教
育
設
施
，
以
滿
足
人
氏ll

包
括
成
人
及
其
子
女
1
|

受
教
育
之
願
望
。

幸
、
農
學
臨
畢
業
生
之
兢
業
依
據
若
干
方
面
所
作
之
估
計
，
對
於
今
彼
十
年
之
就
常
狀
訊
，
目
前
坪
難
作
一
肯
定
預
淵
。
惟
今
徒
趨
勢
需
要
學

歷
較
高
之
研
究
與
推
廣
工
作
人
員
與
教
員
則
球
為
明
顯
。
工
業
、
叢
林
、
漁
產
等
加
工
業
方
面
亦
需
要
受
過
高
級
訓
線
之
畢
業
主
，
又
加
之

需
派
遣
具
有
工
作
經
鞍
者
赴
國
外
版
廿
霄
，
故
今
筱
農
學
院
畢
業
主
之
中
州
路
，
尚
屬
樂
觀
。

五
、
本
會
曾
分
別
訪
問
若
于
對
農
索
具
有
興
趣
與
雇
用
農
院
早
業
生
之
政
府
機
關
首
長
典
人
氏
團
體
之
負
吾
人
，
聽
取
彼
等
對
於
改
進
農
學
院
教
學
之

意
見
及
建
議
。

六
、
.
本
會
所
提
建
議
暨
掠
納
其
他
機
關
所
表
示
之
意
見
，
共
有
下
列
八
項
，
其
詳
凡
本
報
告
第
且
幸
。

?
﹒
建
議
教
育
部
早
日
召
開
一
次
會
議
'
的
詩
對
於
農
業
研
究
與
推
廣
具
有
興
趣
之
各
有
關
機
關
參
加
，
設
立
一
永
久
性
之
組
織
，
其
目
的
在
協

調
一
切
研
究
與
推
廣
計
制
及
游
求
各
機
關
工
作
之
相
互
配
合
。
為
使
兩
農
學
院
與
各
機
聞
能
在
今
彼
十
牛
內
，
有
紋
的
分
擔
其
音
仕
，
此
一

組
織
之
成
立
，
極
為
重
耍
。

乙
、
容
許
較
高
百
分
比
之
是
拉
平
常
主
升
入
農
學
院
。
此
事
與
會
人
冕
成
認
為
非
常
重
要
，
如
何
協
助
此
事
之
實
現
，
各
方
面
曾
建
議
有
若
干
拌

法
。

丙
‘
建
議
兩
農
學
院
在
課
程
方
面
作
若
干
一
故
性
之
改
變
，
包
括
三
一
、
四
年
級
建
程
之
美
具
彈
性
;
增
設
辦
課
程
，
使
教
學
現
代
化
;
減
少
一
年

級
學
兮
，
增
加
四
年
，
絨
學
分
;
加
強
實
習
或
實
驗
;
以
及
息
本
科
學
典
故
街
性
學
料
之
更
加
注
重
等
。
此
外
提
建
議
教
育
部
高
等
教
育
司
應

調
卷
一
其
他
國
家
之
農
學
院
課
程
，
以
為
臺
大
、
興
大
雨
是
﹒
學
院
釐
定
一
一
種
較
當
彈
性
之
課
程
。

丁
、
建
議
改
進
各
校
圖
書
館
。
兩
校
圖
書
館
均
應
增
添
最
新
之
參
考
書
籍
與
科
學
性
轉
誌'
此
外
並
應
多
譯
外
文
書
籍
。

鼠
、
為
適
應
令
我
學
生
人
數
之
雄
織
增
加
，
建
議
將
投
課
與
實
驗
時
間
妥
于
編
排
，
以
充
份
利
用
教
室
與
會
颱
室
。
目
前
教
室
在
下
午
及
實
駿
室

在
上
午
僅
少
數
在
使
用
。

己
、
建
議
增
加
特
水
。
提
議
之

一
謂
此
事
可
能
實
現
之
經
費
來
源
，
一
為
國
家
長
期
發
展
科
學
委
員
會
之
研
究
桶
助
費
，
另
一
為
研
究
費
。

皮
‘
建
議
各
農
學
跪
在
每
牛
春
季
學
行
一
「
訪
問
過
」
，
在
話
時
期
內
邀
請
半
備
錄
用
農
學
院
平
業
學
立
之
去
私
機
構
來
枝
訪
問
，
並
與
應
屆
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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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學
主
唔
訣
。
建
議
每
院
應
成
立
一
永
久
性
委
員
會
以
協
助
平
常
生
獎
得
職
業
，
並
在
離
校
彼
與
彼
等
維
持
聯
繫
。

辛
、
據
兩
校
校
長
與
院
長
所
宣
仰
之
增
設
新
奈
與
研
究
所
計
訓
，
本
A
f
H
鑒
於
目
前
模
有
高
級
學
位
之
教
員
所
佔
百
分
比
過
小
，
建
議
應
及
平
考
處

儲
備
受
有
充
分
訓
練
之
合
格
教
員
。

附
註•• 

本
報
告
在
氏
國
五
十
二
年
四
月
二
十
日綽
有
執
行小
組
委
員
A
V
U
第
一
次
通
過

，
並
增
加
六
項
史
議
。
上
述
結
識
均
包
括
在
第
五
幸
建
議
部
份

第
十
點
內
。

又
同
h品
，
四
月
二
十
六
日
企
體
執
行
委
員
會
會
議
曾
對
是
于
建
議
應
採
取
之
步
驟
稍
有
修
正
意
見
，
已
在
本
報
告
內
仿
別
列
入
。

緒

毛=昌，

B 

中
牟
氏
國
教
育
部
令
部
長
李
陸
與
美
國
密
依
林
州
立大
學
主
管
閣
外
教
育
計
剝
之
溶
合
所
博
士
(
口
門-Z
M戶
口
丘
。
。
可
﹒
句
。
其
戶
口ω
)
曾
在
一
次
會

談
中
論
及
國
主
臺
灣
大
學
農
學
院
與
省
﹒
正
中
興
大
學
某
學
院
|
|
在
此
兩
大
學
內
，
密
大
均
派
有
顧
問
閩
|
|
兩
院
之
任
務
。
費
部
長
為
改
進
本
省
農

業
教
宵
，
乃
邀
請
密
依
林
州
立
大
學
顧
問
副
考
察
並
撿
詩
話
兩
院
之
一
切
設
施
，
就
其
目
前
狀
況
以
及
今
從
十
年
之
計
制
提
出
一
項
建
議
。
本
研
究
即

由
此
產
主
。

救
國
認
為
此
一
研
究
應
能
代
表
中
國
農
業
與
教
育
兩
界
領
導
人
士
之
意
見
，
因
此
，
海
合
所
博
士
與
密
大
顧
問
固
乃
建
議
組
織
一
研
究
委
員
會
，

色
括
兩
院
之
代
表
反
對
於
農業
與
教
育
抱
有
濃
厚
興
趣
之
若
干
機
關
代
表
人
士
。
密
太
顧
問
團
則
推
定
代
表
一
位
以
顧
問
身
份
笨
任
秘
書
長
之
工
作
。

本
索
於
氏
國
五
十
一
牛
四
月
二
十
八
日
經
費
部
長
核
定
，
其
內
容
如
下•• 

品
應
教
育
部
長
之
諦
，
擬
具
考
察
及
調
查
本
省
農
學
院
目
前
及
將
來
仕
務
之
徒
索
如
次
。

一
、
金
灣
農
業
之
發
展
，
在
-
一
次
社
界
大
戰
以
前
之
數
十
年
，
悶，
大
部
份
均
層
於
粗
放
之
經
營
。
雖
亦
有
無
約
化
經
營
，
但
農
業
之
發
展
，
主
要

仍
賴
耕
地
面
積
之
增
加
。
耕
種
方
浩
則
永
當
同
時
改
進
。

二
、
惟
負
二
次
大
戰
以
梭
，
情
況
已
大
為
改
變
。
除
尚
志
充
分
利
用
之
山
地
外
，
可
資
集
約
利
用
之
土
地
大
部
份
已
盡
利
用
。
臺
灣
農
業
之
發
展

業
已
普
﹒
過
引
起
國
外
人
士
之
注
意
。
本
省
光
復
後
，
若
于
重
要
措
施
業
已
顯
著
改
進
晏
海
之
社
會
反
經
濟
狀
況
。
土
地
改
革
已
增
加
農
業
主

產
，
改
善
家
庭
生
活
;
對
鄉
鎮
社
區
發
展
亦
有
貢
袱
。
同
時
人
氏
受
教
育
之
機
會
亦
已
大
為
增
加
。

=
一
‘
我
雄
人
口
之
激
增
及
人
底
收
入
之
增
加
，
促
使
農
業
有
史
進
一
步
發
展
之
必
要
。
其
方
法
則
大
有
賴
於
年
約
利
用
土
地
，
有
效
使
用
人
力
，

加
強
研
究
，
推
廣
新
的
拭
街
。
綜
合
以
止
各
點
，
可
歸
納
為
「
教
學
，
研
究
及
推
辰
」
=
一
個
方
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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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上
述
三
一
對
亦
為
政
府
應
盡
之
者
任
。
政
府
負
有
發
展
及
維
持
教
育
之
膏
，
色
持
農
會
教
育
在
內

o

政
府
亦
負
有
推
進
所
究
與
改
良
技
術
之
音

。
最
後
，
政
府
在
農
業
推
廣
教
有
方
面
尤
應
擔
負
較
大
之
奇
怯
，
俾
新
方
接
能
迅
速
傳
播
與
農
氏
。
因
此
，
政
府
推
行
此
三
明
工
作
之
效
呆

如
何
，
對
於
農
索
之
發
展
實
具
有
其
、
大
之
影
響
。
否
則
，
農
氏
祇
能
使
用
有
己
替
浩
生
產
騙
性
合
及
纖
維
作
物
，
以
應
付
漱
增
之
人
口
及
工
掌

上
之
需
要
。

豆
、
「
教
學
，
研
究
及
推
廣
」
=
一
項
工
作
，
目
前
偉
由
是
于
機
關
及
學
校
等
不
同
機
構
分
別
推
行
。
其
部
分
原
因
你
本
省
農
業
股
史
發
展
之
結
呆

，
其
中
有
日
據
時
代
遣
留
卦
，
亦
有
政
府
撤
迢
來
臺
彼
引
進
者
，
及
經
由
省
府
革
新
所
設
立
岩
。

六
、
本
提
索
之
主
要
目
的
，
在
椅
討
高
等
農
業
教
育
之
教
學
，
研
究
及
格
炭
=
一
方
面
之
工
作
。
目
前
兩
院
已
在
從
事
此
項
工
作
，
惟
因
尚
有
其
他

機
構
同
時
亦
從
事
於
相
似
之
工
作
或
辦
理
有
關
之
常
務
，
因
之
，
究
竟
農
學
院
應
負
何
種
會
任
之
問
題
逆
由
茲
而
生
。

七
、
為
求
明
暸
此
中
情
形
，
拉
建
議
教
育
部
部
長
任
命
成
立
一

-
m究
委
員
會
，
負
音
考
察
及
調
查
以
上
各
節
所
提
出
之
問
題
，
並
負
吾
有
間
資
料

之
苦
無
與
分
析
(
此
等
資
料
將
由
現
有
脊
料
及
與
農
常
機
關
人
員
之
討
論
中
獲
得
)
。
設
會
應
提
出
一
具
體
而
詳
盡
之
建
議
。
此
一
建
議
應

在
目
前
之
臺
灣
可
以
實
行
者
。
設A
T應
按
理
是
項
資
料
並
製
成
詳
盡
而
明
咐
之
報
告
送
主
教
育
部
長
。

八
、
教
育
部
長
於
諮
詢
國
立
臺
灣
大
學
及
省
立
中
興
大
學
校
長
彼
時
定
此
一
委
員
會
o

委
員
會
色
括
委
員
十
一
人
，
主
任
委
員
一
人
，
秘
書
長
一

人
，
並
應
由
委
員
，
屯
人
及
主
任
委
員
組
成
一
執
打
委
員
會
。
委
員
人
道
如
7.. 

甲
、
主
席•• 

主
席
不
必
參
與
日
常
工
作
，
必
需
在
教
育
界
及
農
業
界
有
相
常
崇
高
資
望
渚
。

乙
、
執
行
委
員
會
之
委
員
人
進•• 

Q
U教
育
部
|
|
高
等
教
育
司
司
長

白
其
投
進
用
委
員
今
日

的
叫
農
復A
T
-
-
-
委
員

倒
固
立
臺
灣
大
學
|
|
農
學
院
院
長

開
中
興
大
學
|
|
農
學
院
院
長

“w省
教
育
處

仙
川
省
農
林
龐

其
他
各
委
員
(
答
一
位
)
組
成
一
工
作
委
員
會
。



科
教
育
部

白
農
彼
會

臼
臺
灣
大
學
是
學
院

岫
鬥
中
興
大
學
農
學
院

丙
、
秘
書
長
|
|
由
密
歇
旅
大
學
顧
問
團
提
名

T

、
工
作
委
員
會
之
委
員
頰
解
除
其
他
一
切
職
務
，
專
仕
本
會
工
作
。
又
必
頹
給
于
本
委
員
會
以
充
份
之
期
限
士
一
至
四
個
月
)
及
工
作
所

需
之
人
力
物
力
(
經
費
及
和
當
人
頁
)
。

九
、
委
員
會
提
供
意
凡
事
研
鹿
為•• 

甲
、
調
查
目
前
各
機
關
在
農
常
上
有
關
「
教
學
，
研
究
及
推
廣
」
之
工
作
範
問
及
音
怯
。

七
、
建
議
農
學
院
在
「
教
學
、-
m究
及
推
廣
」
範
圍
內
應
負
之
仕
務
。

丙
、
捕
前
走
此
兩
所
農
學
院
於A?從
十
年
中
有
關
課
程
、
人
民
及
設
備
方
面
之
需
要
，
包
括
(
但
不
限
於

)
γ
述
各
點•• 

份
決
定
各
象
科
卒
黨
人
數
與
任
務
之
標
車
(
比
7
面
)

臼
每
一
象
科
每
年
早
業
生
之
人
數•• 

ω
學
士
學
位

ω
碩
士
學
位

的W
訓
練
其
他
程
皮
或
學
位
之
學
主
人
數
。

倒
研
究
工
作
及
推
廣
活
動
之
範
閱
。

的
開
「
教
學
、
研
究
及
推
廣
」
所
需
之
設
備
及
人
員
。

約
目
前
已
有
之
人
員
及
設
備
之
現
狀
。

何
為
完
成
此
十
年
計
制
每
年
所
需
增
加
之
人
員
反
設
備
。

的
按
照
目
前
臺
帶
之
價
值
，
計
算
下
列
兩
項
文
出
之
數
目
及
如
何
籌
付
。

ω
每
年
，
經
常
費
及
維
竣
修
理
.
脅
之
預
算
。

ω
每
牛
修
建
及
購
置
掛
用
。

ω
w何
方
面
需
要
顧
問
人
員
。

正



女

十
、
結
論
及
建
議
。

份
以
上
永
列
入
之
其
他
應
考
處
事
項
。

教
育
部
於
洽
商
有
聞
機
關
派
定
代
表
彼
(
為
磋
商
人
逞
，
時
間
上
略
有
稽
延

0
)
即
宣
佈
農
業
教
育
改
進
委
員
會
(
以
下
稱
本
A
?
)之
成
立
，
並

於
氏
閣
五
十
一
年
卡
月
八
日
在
教
有
部
召
開
第
一
次
會
議
，
大
多
數
委
員
均
出
席
，
並
討
論
本
所
究
計
制
應
如
何
進
行
。
又
會
中
決
定
成
立
一
執
行
小

組
委
員
會
(
以
下
稱
執
行
小
組
)
，
代
表
全
體
會議
決
定
所
究
方
針
及
其
他
事
務
上
與
工
作
委
員
會
有
開
之
事
項
。
拉
附
錄
費
部
長
時
定
之
本
會
全
體

委
員
名
單
如
7.. 

主
怯
委
員

•• 

副
主
仕
委
員•• 

手是

長

會

執
行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

•• 

委
員

•• 

工
作
委
員
會

委
員
﹒

蔣
夢
麟
博
士

李
慶
牽
博
士

沈
L申
訴
瀚
博
士

(
農
復A
T
)

(
中
興
大
學
)

(
農
復
會
)

賴

爾
博
士
(
口
叫-
C
E
M可
廿
三
0
)

(
密
大
顧
問
團
)

蔣
夢
麟
博
士

沈
宗
瀚
博
士

u
m淇
清
博
士
(
註
一
)

張
繼
正
先
生

張
所
田
先
生

李
慶
基
先
生
(
註
-
-
v

劉
真
先
主
(
註
三
)

金
時
銘
先
生
(
註
四V

(
農
彼A
Y
)

(
農
復
A
7
)

(
教
有
部
)

(
美
援
A
Y
)

(
臺
灣
大
學
)

戶
中
興
大
學
)

(
教
育
處
)

(
農
林
處
)

劉
法
芝
博
士
(
註i
v

(
教
育
部
)



英
格
元
教
授
(
註
六
)

丰
循
和
先
生
(
註L
t
)

其
春
耕
教
授

(
臺
灣
大
學
)

(
農
彼
會
)

(
中
興
大
學
)

執
行
小
組
委
員
會
名
單
如
下•• 

主委

席
•• 

"
只•• 

批
洪
清
博
士

張
所
田
院
長

丰
庭
蒙
博
士

李
桶
和
先
主

賴
爾
博
士
(
口
門
-
Q
M
H
M

可

H
L
M
L
0
)

執
行
小
姐
在
同
年
十
月
十
一
日
舉
行
第
一
次
會
議
，
訂
定
工
作
委
員
會
之
進
皮
，
並
決
定
有
十
月
二
十
二
日
開
始
工
作
。
原
先
計
釗
偉
在
三
個
月

內
完
成
研
究
，
另
加
一
個
月
時
間
準
備
報
告o
惟
工
作
委
員
會
僅
有
二
人
金
日
工
作
，
而
其
中
一
人
又
在
數
過
我
辭
職
，
因
之
需
要
較
多
時
間
以
完
成

工
作
。
執
行
小
姐
曾
數
皮
A
γ議
，
討
論
與
本
研
究
有
開
之
各
種
問
題
，
及
決
定
若
干
事
務
方
面
之事
情
，
如
規
定
每
日
治
差
旅
費
與
雇
用
打字
員
等
。

挂
一•• 

挑
洪
清
博
士
於
氏
國
五
十
一
年
十
一
月
升
仕
教
育
部
次
長
，
所
造
高
等
教
育
司
司
長
，
由
王
洪
鉤
先
生
繼
任
，
並
經
費
部
長
仕
命
王
接
鉤

先
主
為
本
執
行
委
員
今
日
委
員
，
她
博
士
給
綺
擔
任
執
行
小
組
主
席
。

註
-
一•• 

本
名
單
仕
命
彼
永
久
，
李
庭
率
先
生
辭
去
是
院
長
職
務
，
由
來
勉
南
教
投
接
任
院
長
，
代
表
中
興
大
學
參
加
本
委
員
會
，
李
處
是
博
士
擔

仕
本
會
副
主
任
委
員
。

註
=
一
•• 

是
年
十
一
月
劉
真
先
生
辭
教
有
廳
廳
長
職
務
，
改
由
閥
振
興
廳
長
參
加
本
會
。

註
四•• 

是
年
十
一
月
合
時
鴿
先
生
辭
農
林
廳
廳
長
職
務
，
改
由
張
志
秋
博
士
繼
任
並
參
加
本
會
。

~ 

註
f
A
•• 

壘
糖
位
司
協
思
劉
法
芝
博
士
，
因
本
身
工
作
不
能
擔
任
本A
Y職
務
，
但
曾
提
供
寶
會
走
凡
與
臺
糖
方
面
之
奇
抖
。

註
六•• 

吳
M
W元
教
技
是
年
十
二
月
三
日
因
接
受
一
赴
國
外
之
工
作
而
辭
職
，
改
由
臺
灣
大
學
森
林
學
在
郭
寶
幸
教
授
繼
任
，
郭
教
投
因
指
等
學
主

林
場
實
刮
目
於
氏
國
五
十
二
年
一
月
二
十
入
日
辭
職
。

垃
主•• 

丰
桶
和
先
主
原
偉
農
促
會
蔣
、
王
仕
委
員
夢
麟
之
和
會
，
因
本
身
工
作
開
像
不
能
擔
任
工
作
委
員
會
之
職
務
，
但
曹
供
給
有
關
農
個
個
會
方
面



J、

之
參
考
刊
物
，
並
擔
任
執
行
小
組
委
員
會
委
員
。

「
應
搜
集
與
分
析
有
關
資
料
，
訪
問
各
農
業
機
關
並
與
農
業
人
員
進
行
商
討

o

」

教
育
部
於
核
定
本
索
峙
，
曾
指
示
本
會•• 

遵
照
上
述
指
示
，
工
作
委
員
A
Y即
展
開
一
連
串
之
訪
問
，
並
收
集
各
種
有
關
資
料
。
拉
將
訪
問
及
供
給
脊
料
之
機
關
、
學
校
、
社
團
等
列
舉
如

7 
.. 

中
央
研
究
院

中
興
大
學
農
學
院
各
車
及
研
究
所

臺
灣
大
學
農
學
院
各
象
及
研
究
所

農
村
復
興
委
員
會
各
組
反
其
重
要
人
員

教
育
部

經
濟
部

金
海
省
農
業
試
駿
所

省
農
林
廳

省
教
育
廳

臺
泉
區
農
業
改
﹒
民
場

花
蓮
區
農
業
改
良
場

金
中
區
農
業
改
良
場

高
雄
區
農
業
改
良
場

金
泉
糖
康
成
梨
工
廠
(
垂
糖
m
A司
)

風
牟
其
約
農
家

山
地
農
牧
局

菸
縈
試
驗
所

省
官
兵
工
程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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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
或
農
常
職
哲
學
技

本
會
曾
製
印
調
查
表
-
一
種
，
一
種
條
函
請
兩
農
學
院
全
體
教
員
等
一
燒
，
欲
求
缺
等
對
於
教
學
方
面
之
意
見
，
一
種
侏
分
函
與
農
業
有
聞
之
仗
私
機

構
，
徵
求
彼
等
對
於
錄
用
農
學
院
牟
常
生
之
現
在
情
況
及
將
來
需
要
。
又
會
訪
問
臺
灣
大
學
與
中
興
大
學
校
長
，
農
學
院
院
長
與
教
務
長
徵
求
缺
等
之

意
凡
與
建
議
事
頃
。
本
報
告
中
有
若
干
關
於
農
業
職
業
學
技
之
資
料
，
你
告
密
大
顧
問
梅
德
思
博
士
(
口
門
﹒
口

O
S
E
Z
S

門
戶
。2)
在
中
興
大
學
與
農

常
教
育
學
象
合
作
舉
辦
之
一
項
末
，
完
成
之
調
查
﹒
報
告
書
中
摘
錄
。
若
干
智
者
之
資
料
條
誅
有
臺
大
農
學
院
院
長
室
助
理
訓
通
林
先
生
所
辦
理
之
臺
灣
大

學
農
學
院
平
常
生
意
凡
調
查
報
告
，
設
項
調
查
曾
由
密
大
-
顧
問
魏
德
教
授
芯
片
。
同

-
H
H
F
嵩
山
、OH
Y
)之協
助
及
臺
大
農
業
推
按
學
泉
之
合
作
。
又
承
翩

先
生
將
此
報
告
會
由
英
文
譯
成
中
文
。
其
他
協
助
本
項
調
查
研
究
岩
有
鄰
國
和
先
且
，
接
擔
任
中
興
大
學
農
學
院
密
大
顧
問
團
行
政
助
理
，
曾
以
數
地

時
間
搪
任
傳
譯
及
翻
譯
工
作
。
邦
安
石
先
生
在
臺
大
農
學
院
擔
任
密
大
顧
問
國
行
政
助
程
，
處
聽
此
項
計
制
有
開
財
務
工
作
。
及
教
育
部
丰
鼎
元
科
長

轉
仕
秘
書
工
作
。
其
他
有
關
兩
院
之
教
職
員
，
經
費
及
工
作
概
況
等
資
料
均
由
各
該
學
院
院
長
室
供
給

o

又
工
作
委
員
今
日
曾
提
有
指
示
，
勿
與
其
他
機
構
已
做
之
研
究
重
薇
，
但
應
設
法
利
用
有
關
本
計
制
之
現
有
各
種
資
料
。
丈
但
福
研
究
所
曾
應
教
育

部
之
詩
，
追
打
一
次
教
育
調
查
研
究
，
並
於
五
十
一
年
十
月
刊
行
「
中
，
每
氏
國
經
濟
發
展
過
程
中
教
育
計
制
之
任
務
」
報
告
一
研
。
其
中
農
學
院
部
兮

，
於
商
破
麥
克
司
加
博
士
(
口
門
﹒
出
﹒
可
-
Z
O
G
E
E

門
勻
﹒
)
之
同
意
徒
，
本
報
告
曾
加
以
引
用
。
又
從
設
報
告
所
敘
述
之
調
查
方
法
中
獲
益
不
少
。

丈
坦
福
報
告
書
中
其
他
若
干
有
關
農
紫
教
育
統
計
數
字
亦
于
列
入
，
因
丈
挖
一
祐
報
告
分
送
者
為
數
甚
少
，
金
灣
大
學
與
中
興
大
學
兩
校
校
長
與
農
學
院

院
長
在
本
所
究
進
行
時
，
均
尚
﹒
永
獲
見
該
會
。

此
項
研
究
經
且
有
大
部
分
條
由
國
際
開
發
總
署
中
國
分
暑
輔
助
，
計
新
臺
幣
二
十
五
為
元
。
惟
因
工
作
委
員
會
實
際
饒
有
半
數
人
員
參
如
研
究
，
故

所
支
經
費
建
比
預
算
數
目
為
少
。

本
會
對
訪
問
卷
機
關
所
于
之
熱
忱
協
助
、
合
作
與
接
待
，
謹
試
至
誠
之
謝
意
，
又
承
各
機
關
首
長
供
給
資
料
，
提
供
意
凡
，
尤
為
感
裁
。
根
揖
此

等
資
料
，
使
本
會
能
從
僱
用
農
院
卒
業
主
渚
之
觀
點
，
確
定
令
我
訓
練
農
學
院
學
主
之
各
種
重
要
問
題
。



-.-
幸

臺
灣
農
業
教
育
之
現
況

第

教

學

之

節

第

部

-圓﹒

農
職
及
專
科
部
門

甲
、
農
素
職
業
學
校

臺
灣
目
前
有
農
業
職
紫
學
校
四
十
一H阱
，
教
員
共
約
一
千
八
百
人
，
學
生
的
叫
共
-
一
為
五
千
人
。
在
全
省
一
百
一
十
一
所
職
業
學
校
中
，
農
枝

之
校
數
最
多
，
學
生
人
數
則
佔
第
二
位
。
商
枝
居
次
共
三
十
所
，
工
枝
二
十
三
一
所
，
家
事
九
所
，
認
士
回
所
，
水
產
三
所
。

農
業
職
業
學
校
省
立
者
共
十
一
月
阱
，
縣
立
渚
二
十
九
所
?
可
立
者
僅
一
所
，
大
多
數
條
設
在
本
省
西
部
，
使
有
三
技
設
在
泉
部
。
台
氏
國
四

十
二
一
牛
其
拔
農
紫
職
業
教
育
計
劃
施
行
以
來
，
現
有
二
十
五
所
農
業
職
業
學
枚
接
受
此
研
計
制
。

近
年
來
農
業
職
業
學
校
趨
勢
有
二•• 

一
為
初
級
農
業
職
哲
學
校
之
逐
漸
改
為
五
年
制
農
枚
，
第
一
所
升
格
者
在
氏
國
三
十
主
年o
省
立
農
業

學
校
之
初
衷
部
份
已
不
再
精
辨
。
五
年
制
農
技
現
有
十
八
所
。
另
一
趨
勢
鳥
，
女
生
入
學
者
之
增
加
及
家
政
課
程
之
設
置
，
目
前
有
二
十
八
所
農
枝

條
男
女
同
校
。

臺
灣
高
級
農
業
職
業
學
校
之
課
程
頗
為
非
常
化
，
除
綜
合
農
常
料
外
尚
有
農
慧
、
園
藝
、
森
林
、
農
產
製
迷
、
畜
牧
、
歌
聲
、
農
業
機
械
、

農
業
工
程
、
接
蠶
及
家
政
等
抖
。
各
農
技
均
設
有
附
喝
農
場
，
其
面
積
有
一
﹒
五
位
明
起
至
一
百
位
研
止
，
以
供
學
生
個
別
與
集
體
實
習
之
用
。

所
有
農
枝
均
與
常
地
處
會
或
其
他
農
業
機
構
合
作
持
有
短
期
講
智
雄
，
為
附
近
之
農
氏
講
授
農
常
常
哦
，
以
充
實
青
年
與
成
年
農
氏
之
知
識

。
其
中
L
t枝
尚
附
設
有
技
巷
訓
練
中
心
。
中
興
大
學
農
學
院
農
業
教
育
學
象
條
以
培
品
農
業
教
有
師
皆
為
主
，
同
時
亦
辦
理
暑
期
在
職
教
員
訓
練

，
如
各
種
研
討
會
，
供
底
教
材
友
就
聽
教
育
設
備
等
，
以
提
高
農
業
職
紫
學
校
教
員
之
程
度
。

中
國
之
職
業
教
育
以
就
業
為
目
的o
農
校
學
生
畢
業
以
後
，
須
從
事
農
耕
或
在
農
業
機
關
工
作
。
惟
囡
臺
灣
耕
地
有
限
，
每
年
畢
業
生
中
僅

拯
少
數
可
返
鄉
從
事
農
耕
，
大
部
分
均
希
望
在
企
業
機
關
覓
一
職
位
或
繼
繪
升
學
，
伴
有
資
格
持
仕
教
員
或
從
事
研
究
及
推
廣
工
作
，
因
現
代
農

業
比
之
以
往
需
要
丈
具
有
科
學
知
識
與
訓
練
。
惟
農
校
學
生
在
其
文
及
自
然
科
學
方
面
缺
少
惡
本
訓
練
，
蜻
難
在
大
專
聯
合
招
主
中
發
得
錄
取
，

氏
國
五
十
一
的
中
年
壘
大
農
學
院
新
生
中
僅
十
名
(
佔
百
份
之
一
封
)
伶
農
技
羊
業
生
，
中
興
大
學
農
學
院
亦
僅
百
分
之
丘
，
因
農
校
學
主
能
進
入

農
學
院
之
百
分
比
甚
低
，
一
批
趨
勢
，
學
生
多
不
顧
進
入
農
杖
，
而
獻
技
考
高
級
中
學
。

... 因.

-



--
一

臺
灣
農
業
教
育
計
割
實
施
被
對
於
提
高
教
員
程
度
，
辦
理
在
職
進
修
，
編
輯
教
材
，
加
強
學
生
在
校
或
家
反
中
作
素
，
促
進
農
村
機
械
化
，

採
用
就
聽
教
育
儀
器
與
教
材
，
舉
辦
農
業
展
覽
競
賽
會
，
成
立
農
業
教
育
學
會
等
等
，
均
已
有
良
好
成
就o
將
在
本
報
告
第
五
章
中
討
論
。
開
於

農
故
事
業
學
主
之
升
學
問
題
，
因
農
校
為
本
省
教
育
中
一
重
要
部
門
，
如
呆
串
業
生
可
以
大
會
進
入
農
學
院
，
則
其
將
來
之
作
用
可
能
史
大
。

已
‘
省
、
正
屏
泉
農
業
專
科
學
放

設
技
於
氏
國
四
十
三
年
五
月
成
立
，
招
收
高
中
華
紫
主
施
以
三
年
之
農
科
教
育
。
枝
址
在
屏
求
帝
，
教
員
四
十
八
人
，
學
生
五
百
九
十

五
人

，
其
中
三
十
三
人
像
農
業
職
業
學
校
早
章
。

該
校
分
設
六
學
料
，
即
農
慧
、
農
業
化
學
、
森
林
﹒
畜
牧
獸
醫，
農
業
機
械
與
農
田
水
利
。

目
前
進
行
中
之
研
究
計
制
共
有
十
個
，
色
括
大
豆
‘
土
壤
、
森
林
、
家
禽
等
，
由
衷
慧
、
農
化
、
森
林
、
畜
牧
獸
醫
等
各
學
科
所
持
理
。
六

個
計
割
之
經
費
你
有
學
校
經
費
中
撥
付
，
-
一
個
由
農
復
會
補
助
，
另
-
一
個
由
國
家
長
期
發
展
科
學
委
員
會
輔
助
。

有
氏
國
四
十
五
年
起
至
四
十
八
年
﹒
且
，
共
有
早
常
主
四
四
七
人
。
五
十

一
年
七
月
教
育
部
曾
舉
行
一
次
莘
業
生
就
常
調
查
，
寄
回
調
查
表
者

共
三
五
二
人
，
其
中
三
十
二
一
人
約
佔
九
﹒
三
一
%
像
出
身
農
職
之
早
葉
先
，
其
他
職
枝
卒
幸
者
三
十
六
人
。
使
有
十
七
人
或
佔
四
﹒
八
-
一
%
在
失
業

中
，
另
外
主
人
正
在
準
備
進
修
或
出
國o
又
該
校
早
業
生
中
有
主
人
考
入
農
學
院
，
六
人
進
臺
灣
大
學
，
另
一
人
進
中
興
大
學
，
下
袁
說
明
詰
校

畢
業
主
就
業
情
形
，
但
以
任
教
員
者
為
最
多
。

屏
求
農
專
氏
國
四
十
五
年
至
四
十
入
年
辜
會
主
就
會
情
形
•• 

學
校
仕
教

農
林
機
閥
任
職

其
他
宮
發
機
閥
任
職

民
營
企
常
任
職

台
己
趣
營
事
業

合
計

-
七
八
人

九
六
人

四
一
人

六
人

屯
人

-
一
二
、
八
人

高
等
教
育
部
門

甲
、
國
立
金
灣
大
學
農
學
院

國
立
臺
灣
大
學
之
前
身
為
臺
北
帶
國
大
學
，
由
日
人
於
氏
國
十
七
年
創
立
。
農
學
院
有
創
立
之
年
起
至
氏
國
三
十
二
年

1期
間
稱
為
理
農
學
部



'
(
包
括
有
理
學
與
農
學
斜
靠
)
有
氏
圓
三
十
二
年
起
至
三
十
四
年
止
，
理
農
學
部
各
有
分
時
，
稱
為
思
學
部
與
農
學
部
。
本
省
光
復
我
改
組
岳
的

閻
立
臺
灣
大
學
六
學
院
之一
o

目
前
農
學
院
有
十
個
學
傘
，
回
個
研
究
所
，
與
七
個
附
屬
機
構
。
茲
抄
錄
氏
國
五
十
一
學
牛
皮
各
學
象
註
冊
學
生

人
數
如
7.. 

象

!'1 

學
生
人
數

農
藝
學
系

農
業
化
學
在

土
壤
肥
料
學
組

農
產
敢
進
學
組

農
常
經
濟
學
象

是
常
工
程
學
泉

水
利
學
組

農
業
機
械
組

農
業
推
廣
學
靠

國
學
學
在

森
林
學
象

植
物
病
蟲
宰
學
在

植
物
病
理
學
組

昆
品
學
組

宮
牧
峰
e
A
W
前

獸
醫
學
拿

大
學
本
特
學
主
合
計

一
一
回

L
九
八

一
三
八

一
一
主

一
。
一

五
八

由
九

一
三
九

一
四
O

七
六

六
九

九
五

六
由

一
-
一
=
一
八

(
夜
間
部
學
生
一
。
一
人
不
包
括
在
內
，
該
部
經
勘
測
侏
另
撥
。
)

研
究
所
共
四
所
，
修
業
期
間
為
-
一
年
，
期
滿
可
得
碩
士
學
位
，
拉
抄
錄
氏
國
五
十
一
學
牛
皮
各
研
究
所
註
冊
學
生
人
數
如

7.. 

農
拉

，學
研
究
所

一
一

司­

--



四

農
紫
化
學
研
究
所

植
物
品
蟲
害
學
所
究
所

農
村
社
會
經
濟
研
究
所

研
究
所
學
主
合
計

以
土
農
學
院
學
主
祉
，
總
計

一
-
一

一
-
-
一

一
-
一

四
八

一
-
一
八
六

氏
國
五
十
一
學
年
度
教
員
人
救
共
為
一
=
一
-
一
人
，
色
括
教
授
五
十
一
人
，
副
教
授
十
九
人
，
講
師
二
十
三
人
，
助
教
三
十
九
人
，
教
員
與
學

生
之
比
例
為
一
比
九
﹒
主
四
。

農
學
院
職
員
人
數
色
括
附
屬
機
構
在
內
共
為
一
六
五
人
，
內
實
驗
林
八
十
人
，
農
業
試
鞍
場
二
十
二
人
，
家
富
醫
院
十
七
人
。
以
往
五
年
各

象
教
職
員
人
數
昂
見
附
表
。

畢
業
主•• 

農
學
院
負
氏
國
三
十
七
年
起
至
氏
國
五
十
一
年
止
，
共
有
畢
業
生
一
、
九
六
丘
人
，
氏
國
三
十
七
年
僅
有
五
個
畢
業
生
，
至
氏
國

五
十
一
年
則
增
為
-
T
A四
人
。
四
個
所
究
所
曾
提
于
碩
士
學
位
者
告
氏
閣
三
十
九
年
起
至
五
十
一
年
止
，
共
為
五
十
八
人
，
其
中
農
學
學
五
人
，

農
業
化
學
二
十
七
人
，
植
物
病
蟲
害
學
二
十
五
人
，
農
村
社
會
經
濟
學
=
一
人
，
以
上
授
于
學
士
及
碩
士
學
位
渚
令
計
為
二
、

O

二
三
一
人
，
各
象
歷

年
梭
于
學
位
人
數
另
見
附
表
。

圖
書
館•• 

國
立
臺
灣
大
學
閥
書
館
據
氏
國
五
十
-
年
十
一
月
之
調
查
，
共
義
者
七
-
二
、
八
四
一
冊
。
在
上
列
冊
數
中
農
學
院
共
有
圖
書
五

四
、
四
-
f
A冊
佔
主
﹒
五M狗
，
大
部
分
存
在
各
象
閏
會
室
內
。
于
表
伶
院
及
各
象
圖
書
室
所
我
中
西
文
聞
者
冊
數
。

國
會
室
名
稱

院
圖
書
室

農
巷
學
拿
回
會
室

農
工
學
率
圖
書
室

是
化
學
乘
聞
宮
室

克
蟲
學
圖
書
室

植
物
病
理
學
團
會
室

森
林
學
率
圖
書
室

畜
牧
學
象
團
會
室

中
文

一
、
。
一
-
一

一
-
一
。

三
0
.
f

-AA 
-
-
回

一
六

=
一
回
七

由
八

日
文

-KHOO 
-
、
四
田
。

九
一
身

一
、
-
一
去
。

-
f
o田

二
O
九

一
八
四

-
一
九
三
一

西
文

六
、
田
二
。

一
、
O
A
O

-
、
三
六
-
一

-
一
、A
i
-

-
、
八
-
一
一

六
五
九

三
六
四

六
一
回

合
計

入
、
一
=
一
-
一

二
、
六
四
。

二
、
五
八
去

三
、
八
四
六

二
、
五
四
九

八
八
四

八
九
f
a

九
五
五



獸
醫
學
率
圖
書
室

農
常
經
濟
學
象
閱
當
室

圍
棋
學
象
國
會
室

農
業
推
廣
學
象
圖
書
室

合
計

主
田

二
、
六
四
田

一
六
四

五
五
九

五
、
=
一
丘
。

臺
灣
大
學
農
學
跎
附
屬
機
構
如
下•• 

夫
。
由

一
七
、
一
O
四

九
七
O

-
一
四
、
=
一
入
五

五
二
七

七
、
九
。
。

一
、
三
了
一
。

六
二

三
四
、
六
入
。

一
、
-
一O
A

-
-
七
、
六
四
八

二
‘
四
五
四

六
-
一
一

五
田
、
四
-
i

戶
、
農
業
試
翰
場
詰
場
面
積
為
主

0
.
-
一
位
頃
，
地
點
在
大
學
之
附
述
，
其
設
備
供
農
藝
、
農
業
化
學
﹒
農
業
工
程
、
畜
牧
、
森
林
、
植
物
菇

，

理
與
昆
蟲
等
在
教
學
及
研
究
之
用
。

二
、
實
驗
林
詰
林
場
位
置
在
金
灣
之
中
部
，
面
積
為
三
四
、
O

丘
，
七
位
明
，
其
中
有
一
四
、
五
八
七
位
明
作
為
教
學
、
研
究
與
示
範
經
營
之
用

。
每
年
寒
暑
假
期
內
森
林
學
象
學
生
均
須
在
詰
林
場
會
暫
且
至
六
個
星
期
。

=
一
﹒
家
當
醫
院該
院
成
立
於
氏
閩
西
十
五
年
，
為
金
灣
各
家
當
峙
院
中
最
大
與
設
備
最
完
善
者
，
除
供
教
學
及
農
場
實
習
外
，
並
刮
來
造
獸
醫
生

由
、
壘
北
水
工
試
驗
所

物
轉
甘
仰
自
信
，
與
代
坦
政
府
抖
現
有
航
空
輸
入
之
家
富
家
禽
故
按
事
項
。

該
所
侏
與
經
濟
部
合
抖
，
除
供
教
學
與
研
究
外
，
迫
年
曾
為
外
界
排m抽
水
工
棋
型
試
驗
多
起
。

豆
、
農
紫
推
廣
中
心
設
中
心
偉
氏
國
四
十
六
牛
成
立
，
專
悅
訓
綠
農A
T推
廣
人
員
及
農
林
廳
吞
農
業
改
良
場
技
術
人
員
，
並
為
進
除
役
官
兵
就

業
輔
導
委
員
會
學
排
山
地
圖
器
講
幫

會
一
次
。
有
氏
國
四
十
九
年
起
，
話
中
心
每
牛
經
常
為
農
會
在
職
推
廣
人
員
學
辦
講
嗨
，
其
期
間
有
三

天
至
一
個
月
不
等
。

六
、
航
空
測
量
中
心
設
中
心
侏
氏
國
四
十
八
牛
由
臺
灣
大
學
森
林
學
在
與
農
林
廳
農
林
航
空
測
量
隊
合
作
而
成
立
。
其
目
的
條
利
用
該
航
空
測

費
隊
之
設
備
與
技
術
人
員
以
協
助
森
林
學系
有
關
森
林
航
空
測
量
之
教
學
典
朋
究
工
作
，
設
中
心
之
人
員
並
搪
仕
「
航
空
測
量
及
應
用
」
課

程
之
講
授
。

七
、
本
社
山
地
農
場
該
農
場
位
置
在
垂
灣
中
部
之
霧
社
，
面
積
計
一
‘
二
四
0

位
唱
，
以
供
教
學
、
研
究
與
推
廣
之
用
。
詰
場
計
有
三
一
個
分
場

'
栽
培
有
林
木
、
呆
樹
、
蔬
菜
與
普
通
作
物
及
飼
接
牛
食
等
等
。

乙
、
省
立
中
興
大
學
農
學
院

中
興
大
學
農
學
院
之
前
身
為
日
據
時
期
之
農
林
專
門
學
校
，
咸
、
五
於
氏
國
八
年
，
。
氏
國
三
十
四
年
本
省
先
役
，
改
組
為
省
主
臺
由
，
農
林
專
科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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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校
，
次
年
升
格
為
臺
灣
省
立
農
學
院
。
脅
時
詰
院
僅
有
三
一
個
學
率
即
是
學
學
、
森
林
學
與
農
業
化
學
，
氏
閏
三
十
六
牛
增
設
植
物
品
理
與
農
業

經
濟
學
象
。
四
十
三
年
增
設
園
都
學
傘
，
四
十
四
年
增
設
農
常
教
有
學
傘
，
四
十
五
年
增
設
植
物
學
率
與
化
學
祟
。
四
十
六
年
增
設
農
業
經
濟
學

研
究
所
，
四
十
八
年
增
設
宮
牧
學
象
。
四
十
九
年
增
設
昆
蟲
學
泉
。
次
年
省
立
農
學
院
與
省
立
法
商
學
院
今
併
升
格
改
為
中
興
夫
學

o

同
時
將
植

物
學
率
與
化
學
象
玫
屠
理
學
院
。
目
前
農
學
院
分
設
九
個
學
傘
，
學
生
率
紫
時
我
于
學
士
學
位
，
及
所
究
所
一
所
，
授
于
碩
士
學
位
。

氏
國
五
十
一
學
年
度
註
冊
人
數
共
為
一
、
五
九
八
人
，
各
奈
之
學
生
人
數
，
如

7.. 

告i

>>11 

學
生
人
數

一
老
夫

-
一
。
一

一
八
三
一

-
L丸
。

-
一
一
夫

一
-
f。

一
五
九

一
=
一
-
一

一
主
由

一
五
八
一

、
、

J 

一
五
八
九

農
藝
學
傘

轟
林
學
象

農
紫
化
學
率

植
物
品
程
學
靠

農
掌
控
濟
學
靠

國
華
學
象

農
會
教
育
學
象

昆
蟲
學
在

畜
牧
學
象

大
學
本
科
學
生
合
計

農
業
經
濟
學
研
究
所

以
上
農
學
院
學
主
人
數
總
計

氏
國
五
十
一
年
度
教
員
人
數
共
一
-
二
人
，
內
教
授
三
十
九
人
，
副
教
授
二
十
一
人
，
講
師
二
十
七
人
及
助
教
三
十
四
人
。
教
員
與
學
生
人

數
之
比
例
為
一
比
一
=
了
一
。

職
員
侏
接
織
各
奈

之
需
要
分
配
，
共
有
三
十
五
人
，
實
驗
林
管
理
處
佔
大
部
分
，
共
十
八
人
，
農
場
職
員
四
人
。

畢
常
主•• 

氏
國
三
十
六
年
詰
院
畢
常
生
共
十
七
人
，
至
四
十
六
年
連
最
高
額
共
=
三
八
人
，
計
有
氏
國
三
十
六
年
至
丘
十
一
年
止
，
早
業
生

授
于
學
士
學
位
者
共
二
、
六O
六
人
。
農
業
經
濟
學
研
究
所
負
氏
國
四
十
八
牛
至
五
十
了
干
止
，
授
于
碩
士
學
位
渚
共
二
十
人
。
總
計
二
、
六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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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學學 類

六二一六由五.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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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O 入-六八三二三---l:'、
六一三三. -入三一 o "i\. 三日
八二四九五五四九--l:'一二文

一一一九五三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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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三六四六穴， 一入西
二.一回- --l:' .二 O- --l:'一回

。三三六.二三由主四四五文

合
計

-
一
=
一
、
五
七
七

-
一
九
五

三
八
一

九
、
一
=
-
f
A

九
三
入

一
0

、
三
O
A

一
六
二
-
一OL可

由
四
五

二
、
九
七
七

=
一
、
。
-
一
五

六
七
、
=
一
八
八

六
人
。
各
在
歷
年
畢
業
生
人
數
表
詳
凡
附
錄
內
。

圖
書
館•• 

依
照
氏
國
五
十
一
年
十
月
之
統
計
，
中
興
大
學
聞
書
館
就
會
共
六
七
、
八
四
一
冊
，
像
格
版
圖
書
編
目
分
類
。
拉
到
其
冊
數
如

7 
.. 

上
表
誰
求
校
農
業
吞
料
分
類
，
但
可
斷
定
有
然
科
學
與
應
用
科
學
類
大
部
分
之
國
當
局
於
科
學
與
農
業
方
面
，
在
其
他
類
中
亦
有
少
數
。
因

此
農
學
院
學
生
感
有
興
趣
之
技
術
或
科
學
者
將
大
約
有
二
其
五
千
船
至
三
一
再
冊
。

中
興
大
學
農
學
院
附
囑
我
講
如
7.. 

一
、
實
鞍
林
管
理
處
實
驗
林
面
積
共
八
、
一
九
八
位
頃
，
分
佈
在
四
處
，
以
比
較
在
各
種
不
同
緯
度
與
海
拔
上
的
林
相
。
南
技
縣
仁
愛
鄉
之
能

高
林
場
，
海
拔
在
-
d
T
P
A
尺
以
上
，
種
植
溫
帶
及
家
帶
樹
種
。
他
海
拭
地
區
之
林
場
，
北
有
靠
迫
臺
北
之
一
處
;
中
部
在
垂
中
之
來
勢
，
以

及
南
部
在
臺
帝
之
新
化
，
共
計
=
一
處
。

二
、
附
屬
農
場
農
場
在
載
本
部
附
泣
，
面
積
十
-
一
位
峙
，
畜
牧
學
系
牧
場
=
一
位
噸
，
其
餘
侏
供
給
各
系
作
試
驗
用
地
，
土
地
由
於
改
為
建
築
肘

地
之
關
餘
，
農
場
在
最
近
或
有
另
免
地
點
之
必
要
。

一
、
注
帶
采
樹
國
諸
國
雄
風
呵
於
圓
的
動
學
系
，
地
站
在
南
找
晶
柯
森
社
一
山
區
內

o

韓
福
有
若
f

凹
種
之
蘋
呆
﹒
梨
、
城
及
其
他
注
帶
呆
樹
，
目
前

..t:-



J、

此
類
水
呆
均
有
日
本
輸
入
，
如
泉
救
國
種
植
成
功
，
則
不
但
可
增
加
山
地
同
胞
副
會
，
即
對
於
接
個
臺
舟
經
濟
亦
梓
益
甚
多
，
因
壘
灣
有
廣

大
山
地
可
開
e
h呆
圈
。

第
二
節

畫
灣
之
最
業
研
究

經
濟
部
農
林
司
為
政
府
最
高
之
農
業
行
政
機
構
。
經
濟
部
設
有
「
農
業
計
割
聯
繫
組
」

，
以
加
強
農
紫
各
方
面
之
聯
譽
。

在
省
級
方
面
，
農
林廳
主
管
金
省
之
農
林
，
行
政
，
對
於
推
動
輔
導
發
展
農
業
具
有
重
大
之
仕
務
。
此
外，種
令
局
、
地
政
局
、
水
利
局
以
及
其
他

機
構
對
於
臺
灣
農
常
之
進
步
亦
均
有
責
袱
。

本
年
度
內
農
林
廳
之
所
究
試
驗
經
脅
由
國
庫
撥
付
奢
為
新
壘
幣
二
千
八
百
其
元
，
由
美
援
補
助
蔚
為
新
臺
幣
六
百
六
十
八
其
元
，
均
由
該
廳
統
籌

，
以
供
各
項
研
究
計
制
之
用
。

甲
、
揖
於
農
林
廳
之
吞
所
究
機
關

•• 

一
、
臺
灣
省
農
紫
試
驗
所

總
所
設
在
臺
此
，7
分
正
在
，
即
農
慧
、
國
學
、
農
業
化
學
、
植
物
品
麗
與
應
用
動
物
。
另
有
六
個
分
所
設
在
企
省
各
地
，
以
從
事
棉
麻
、
茶
會

、
.
食
用
作
物
、
圍
棋
作
物
之
所
究

試
驗
，
病
蟲
害
之
防
治
，
以
及
農
走
品
之
.
加
工
等
等
。

設
所
技
術
人
員
，
七
十
八
人
侏
農
學
院
辜
幸
得
有
學
位
對
。
另
四
人
條
高
級
農
業
學
校
平
業
生
。
協
助
研
究
工
作
之
人
員
有
一
百
三
十
三
叉
，
大

多
侏
高
級
農
校
出
身
。
上
述
科
學
工
作
人
員
目
前
在
的
心
所
及
各
分
所
正
從
事
二
百
五
十
三
一
項
研
究
工
作
。
話
所
典
臺
灣
大
學
農
學
院
之
農
巷
，
農
業
工

程
，
國
學
等
三
學
系
，
及
與
中
興
大
學
農
學
院
之
農
藝
學
系
均
有
合
作
研
究
計
割
。
目
前
有
四
位
職
員
兼
仕
大
學
教
授
。
金
牛
經
會
為
新
臺
幣
一
一
、

一
之
五
、
一
-
f四
元
，
其
中
由
省
庫
撥
付
奢
由
、
六
f
A
O、
九
九
一
元
，
其
拔撥
付
渚
豆
、
入
六
七
、
九
四
=
一
元
，
其
他
來
源
岩
六
五
六
、
三
四
0

元

。
設
所
現
在
及
將
來
均
需
要
失
夢
之
所
究
工
作
人
員
，
此
點
將
在
第
四
幸
農
學
院
早
幸
生
之
就
業
一
節
另
如
計
諦
。

二
、
臺
灣
省
林
業
試
駿
所

設
所
總
部
設
在
金
北
，
下
分
去
奈
與
一
推
廣
諜
，
另
有
四
個
分
所
:
一
個
試
戰
場
及
一
個
工
作
站
分
設
省
內
，
工
作
人
員
共
一
-
一
=
一
人
，
其
中
九

十
三
一
人
為
技
術
人
員
。
工
作
人
員
中
有
十
人
條
中
興
大
學
農
學
院
平
常
生
。
按
所
本
年
擬
增
用
大
學
及
農
職
學
黨
主
。
該
所
工
作
任
務
在
協
助
解
決
林

素
上
各
種
問
題
，
改
善
木
材
生
孟
之
技
術
與
木
材
利
用
。
目
前
從
事
之
研
究
有
木
材
乾
蜍
及
防
腐
，
木
材
之
物
理
性
質
等
研
究
。

=
一
、
虛
實
灣
省
水
產
試
鞍
所



話
所
設
在
基
隆
，
負
音
7
列
試
驗
工
作
，
如
漁
撈
方
法
之
改
良
，
接
過
漁
業
，
水
產
品
加
工
，
魚
續
分
類
學
之
研
究
與
漁
紫
費
識
之
調
查
等
。
設

所
現
有
研
究
工
作
人
員
四
十
六
人
，
仍
需
要
增
添
員
載
。
調
查
用
作
常
船
有
兩
艘
，
一
供
近
誨
，
另
一
般
供
述
洋
。
話
所
大
部
分
工
作
人
員
為
水
是
職

哲
學
枝
之
早
章
主
。

由
、
臺
灣
省
畜
產
試
鞍
所

鮑
所
設
在
臺
南
縣
之
新
化
鎮
，
分
所
設
在
恆
春
。
其
任
務
為
從
事
試
驗
研
究
以
改
善
本
省
之
畜
牧
生
產
。
目
前
、
主
要
之
工
作
為
防
治
豬
、
牛
、
島

之
疾
病
及
寄
生
蟲
'
色
括
歡
用
按
訪
之
改
﹒
民
。
設
所
研
究
工
作
人
員
有
四
十
九
位
，
其
中
二
十
六
位
為
大
學
畢
黨
主

o

且
，
農
林
航
空
測
量
隊

、
正
晏
工
作
為
調
查
本
省
林
木
皆
源
與
重
要
樹
種
及
木
材
生
長
安
之
研
究
。
該
隊
有
研
究
工
作
人
員
共
十
人
。
有
氏
國
四
十
八
年
起
，
詰
隊
與
臺
灣

太
學
農
學
院
森
林
學
象
合
作
成
立
航
空
測
量
中
心
(
見
前
臺
灣
大
學
農
學
院
部
分
)
，
每
牛
間
有
「
航
空
測
量
與
應
用
」
一
課
。

六
、
各
區
農
幸
改
、
民
場

金
省
有
企
所
區
農
業
改
良
場
，
隸
屬
於
農
林
廳
，
從
事
各
該
地
區
之
農
業
上
實
際
問
題
之
研
究
試
瞳
典
雅
反
示
範
，
作
物
新
品
種
、
肥
料
、
農
學

及
其
他
新
方
法
新
材
料
常
先
在
話
改
良
場
試
用
彼
特
推
廣
至
農
村
。
設
場
之
工
作
對
於
農
業
推
廣
上
崎
為
重
要

p

困
農
氏
前
來
觀
摩
各
項
示
範
及
試
驗

成
呆
，
在
無
形
中
可
接
受
農
業
教
育
。

乙
、
臺
灣
糖
常
用
品
司
該
去
司
之
糖
常
試
驗
所
設
在
金
南
，
試
驗
關
於
甘
提
有
種
、
栽
培
、
土
壤
肥
料
、
蟲
害
防
站
以

Z

生
產
上
其
他
問
題
，
此

外
尚
有
梨
糖
化
學
、
加
工
及
其
他
副
產
品
之
利
用
等
等
，
其
研
究
範
閱
報
為
廣
泛
。
該
所
有
研
究
人
員
一
九
二
人
，
其
中
大
學
畢
業
生
一

O
六
人
三
兩

農
畢
業
奢
五
六
人
。

丙
‘
中
央
研
究
院
此
索
著
聲
譽
之
學
術
研
究
機
構
設
在
垂
北
附
述
之
南
講
，
現
有
六
個
研
究
所
，
其
中
植
物
學
、
化
學
、
動
物
學
與
農
業
有
關

。
其
工
作
多
屬
於
純
科
學
或
控
論
性
之
研
究
，
但
所
帶
結
泉
，
往
往
可
以
實
際
應
用
。

中
央
所
究
院
目
前
有
職
員
一
八
八
人
，
其
中
約
有
回
分
之
一
擔
怯
行
政
工
作
，
其
餘
均
從
事
研
究
工
作
，
該
院
除
由
政
府
撥
付
經
會
外
，
亦
從
美

義
與
答
種
基
金
會
方
面
獲
得
輔
助
。

詰
院
擁
有
曾
受
高
級
訓
練
之
研
究
人
員
和
精
良
之
所
究
設
備
，
目
前
正
擬
為
大
學
教
員
開
辦
一
高
級
進
修
車
，
以
改
造
研
究
方
法
。
會
認
為
與
臺

大
，
中
興
大
學
合
作
非
常
需
要
。

成a



品
。

丁
、
臺
灣
大
學
農
學
院
比
國
丘
十
一
會
計
年
皮
詰
院
獲
得
農
促
會
研
究
輔
助
計
割
共
六
十
呀
，
計
新
臺
幣
三
一
百
五
十
九
為
元
，
另
由
壘
糖
官
司

、
青
呆
合
作
社
、
農
林
處
、
山
地
農
牧
局
、
菸
濁
。
A
會
為
椅
助
計
制
五
項
，
共
計
新
臺
瞥
-
一
六
八
、
九
-
一
-
一
元
，
此
外
教
員
受
領
國
家
長
期
發
展
科
學

委
員
會
研
究
輔
助
會
舟
共
五
十
七
位
，
教
授
與
副
教
授
每
月
輔
助
新
臺
幣4
千
元
，
講
師
或
助
教
為
一
千
元
。

戊
、
中
興
大
學
農
學
院
該
院
有
答
方
面
發
得
研
究
計
割
之
補
助
，
氏
國
五
十
二
會
計
年
度
，
農
復
會
補
助
計
制
共
七
十
六
個
，
各
象
均
有
參
加

，
金
頓
時
何
新
臺
帶
=
一
、
六
六
八
、
四
五
三
一
元
，
教
員
中
獲
得
國
家
長
期
發
展
科
學
委
員
會
之
輔
助
金
渚
共
四
十
五
人
。

己
、
中
國
農
村
復
興
聯
合
委
員
會
詰
會
隸
屬
中
央
政
府
行
政
院
，
下
設
十
組
，
與
各
農
業
機
構
學
校
有
密
切
聯
擊
，
補
助
經
舜
，
合
作
研
究
，

供
給
技
術
土
之
指
導
，
以
及
與
吞
棧
構
聯
合
學
持
各
種
所
幫
會
，
特
詩
國
外
專
家
來
壘
，
以
提
高
研
究
人
員
之
余
賞
。
該
會
對
於
輔
助
農
學
院
裁
員
及

其
他
農
業
機
闖
進
行
各
種
研
究
貢
狀
甚
大
。

皮
、
金
滯
菸
滴
n
h賣
局
該
局
總
局
設
在
臺
北
，
計
有
技
術
人
員
五
百
人
以
上
，
其
中
一
百
十
人
為
農
學
院
辜
會
主
，
農
職
辜
會
主
三
百
回
十
六

人
，
從
事
菸
丰
反
釀
酒
之
所
究
。
菸
紮
部
份
之
所
究
佛
在
結
局
、
臺
中
菸
紫
試
瓜
棚
所
、
以
及
屏
求
與
扎
進
兩
示
範
場
內
拳
行
，
在
上
述
各
地
作
試
戰
者

，
有
職
員
六
十
二
人
，
包
括
大
學
莘
業
生
二
十
二
人
，
高
農
卒
幸
生
十
八
人
，
研
究
有
關
宵
種
、
肥
料
、
烤
乾
及
其
他
等
。
釀
酒
方
面
之
研
究
在
越
局

舉
行
，
共
有
職
員
一
一
入
人
。

辛
、
林
務
局
話
局
下
設
六
組
即
林
改
組
、
森
林
經
理
組
、
造
林
姐
、
作
業
組
、
工
務
組
及
供
應
組
。
訪
局
與
其
他
林
紫
機
構
令
作
調
查
及
研
究

各
種
重
要
母
樹
位
置
，
引
進
外
來
樹
種
之
試
種
與
揖
種
，
在
高
海
拔
地
區
支
新
造
林
，
木
材
乾
蝶
及
其
他
為
木
材
工
業
服
務
事
項
，
詰
局
共
有
技
術
人

員
一
、
一
四
=
一
人
，
包
括
森
林
象
或
農
專
森
林
科
畢
業
者
-
一
二
三
人
，
高
農
霉
素
者
四
四
五
人
。

第
三
節

薑
灣
之
黨
黨
推
廣

臺
灣
目
前
拌
涅
農
業
推
廣
之
機
關
、
團
體
或
學
校
約
有
十
八
單
位
，
其
中
若
干
機
構
轉
頭
推
廣
或
類
似
推
廣
工
作
者
已
有
五
十
年
之
詠
比
夫
。
椎
僅

農
會
所
抖
之
推
廣
侏
屬
全
面
的
推
廣
教
育
，
包
括
農
家
金
體
講
成
份
子
。
臺
灣
有
組
織
之
農
業
推
廣
教
宵
計
創
歷
史
甚
短
，
像
由
農
復
會
所
發
起
及
補

助
，
包
括
下
列
=
一
方
面
•• 

一
、
農
事
推
廣

此
哪
去
年
前
時
始
，
以
成
年
農
氏
為
對
象
，
目
的
在
改
進
耕
作
方
法
，
增
加
作
物
及
家
富
主
產
。

-
一
、
四
健
會
該
會
在
去
牛
十
-
一
月
學
行
成
立
十
迫
牛
紀
急
，
以
農
村
另
女
青
年
為
對
象
，
接
成
好

m
h氏
，
訓
練
領
村
人
才
，
獲
得
農
業
技
能
與

知
識
為
目
的
。



' , 

=
一
、
家
政
推
廣
此
項
家
政
推
廣
教
育
計
割
成
立
有
氏
國
四
十
五
年
七
月
，
僅
有
五
年
之
歷
丈
。

金
舟
共
有
鄉
鎮
農
令
三
于
七
肘
，
其
中
-
一
八
九
所
辦
理
農
事
推
廣
及
四
健
令
，
有
鄉
鎮
及
事
指
導
員
五
-
一
主
人
，
接
受
縣
級
替
導
員
之
指
導
;
特

聽
家
政
推
廣
﹒
才
有
一
百
八
十
帆
，
﹒
鎮
農
會
，
參
加
四
健
會
女
令
員
共
一

0

、
七
三
五
人
，
家
政
組
計
八
五
六
單
位
;
家
事
改
進
班
計
一
、
一
八
五
平
位
，

參
加
農
村
婦
女
一
四
、
六
一
六
人
。
四
健
會
男
令
員
共
五
九
、
二
四
八
人
。
據
省
農

A
V
H
報
告
，
現
有
推
廣
工
作
人
員
一
、
四
三
八
人
，
大
多
數
在
鄉
鎮

農
會
工
作
。

亦合
協作

9. 8. 7. 6. 5. 4. 3. 2. 1.助企農
吞吞漁林山本種各農寶庫林

縣會章務地禁于區林.施及處
市改管局農傳與農龐推土與
建良主里 牧>}:}種當農廣地省
設場Jt 喝所苗故常工銀農
科 瞥良推作行會
( 益場廣，等對
局 場課其稜於
'-" '.'名得推

' 新稱 經 行是 間教濟臺
課 ., 小 7 式滯

。 “ 組:技農
及術﹒業
其 上才像
役， 之廣
吞 協教
科助有

身牛
。:øT

浪費l
會負

屬有
濃重

林大
廳之
智者

轄仕

工兩

件岩

土均
兩 f智

者農
互 4頁
相會

合、

作壘
。灣
除糖
農業
y 位

外司

農各

林教
龐有
所及
屬農
九常

f因五河

農究
業機
機構

捕、

農
林
處
及
其
附
屬
機
構
共
有
推
廣
人
員
一
﹒
九
一
四
人
，
本
牛
皮
之
經
費
為
新
臺
幣
九
千
真
元
，
其
中
=
一
分
之
-
一
由
政
府
撥
款
，
=
一
分
之
一
由
美

援
輔
助
。

若
干
父
司
或
政
府
機
關
，
如
臺
灣
糖
索
。
“
司
、
臺
灣
呵
成
梨n
A司
、
菸
清
宮
會
局
，
在
省
政
府
與
種
令
局
輔
導
下
，
亦
各
有
推
廣
人
員
對
於
契
約
農

家
以
及
一
般
農
家
提
供
技
街
指
導
0

倍
岳
糖
位
司
一
家
，
即
有
推
廣
人
員
二
、O
四
0

人
，
內
有
失
學
畢
常
生
五
十
九
人
，
由
於
退
休
及
其
他
原
因
，
每

年
需
要
新
進
人
員
四
十
人
。
菸
滴
去
賣
局
有
推
廣
人
員
-
一
八
一
人
，
主
要
工
作
對
象
為
菸
濃
。

『省
農
業
推
廣
教
育
輔
導
委
員
令
』
為
裂
定
計
割
之
最
高
組
織
。
其
委
員
人
進
色
括
各
有
關
機
關
之
代
表
。
各
縣
市
鄉
鎮
亦
設
有
輔
導
委
員
會
。

在
反
常
推
廣
方
面
，
目
前
農
學
院
畢
業
主
之
此
紫
限
於
省
紋
，
縣
命
或
鄉
鎮
級
位
屬
少
數
。
今
梭
趨
勢
需
要
提
高
推
廣
人
員
之
素
質
，
將
來
大
學

-
一
一



-.---圖﹒

辜
會
主
進
入
鄉
鎮
農
會
服
務
含
有
甚
大
可
能
。

臺
灣
大
學
農
學
院
農
業
推
廣
學
系

成
立
於
氏
國
四
十
九
年
，
目
的
在
造
就
推
廣
工
作
人
員
，
並
協
助
各
機
關
辦
法
在
職
人
員
之
訓
練
。
話
象
正
試

團
協
調
農
學
院
與
其
他
農
業
機
關
問
之
閥
餘
，
希
望
使
彼
此
聯
學
史
形
密
切
。

農
復
會
對
於
省
、
縣
(
音
?
)
、
鄉
(
鎮
)
三
一
級
農
會
推
廣
工
作
均
有
經
舜
椅
助
，
並
由
該
會
農
業
推
廣
組
輔
導
及
協
助
推
進
巷
種
推
廣
活
動
。
氏

國
丘
十
一
年
農
復
會
輔
助
省級
推
廣
經
釋
之
七
四M妙
，
補
助
省
農
AY
持
廣
預
算
薪
水
部
份
之
三
八
佑
，
雜
費
及
出
差
費
之
九
O
M
妙
，
各
項
活
動
計
劃
經

費
之
九
二
M
W
。
上
述
各
項
輔
助
，
其
百
分
比
均
逐
年
增
高
。

農
復
會
於
氏
國
丘
十
一
年
輔
助
蟻
市
級
推
廣經
費
之
四
八
M
狗
，
另
由
縣
市
政
府
負
擔
-
一
O
%
p

農
會
負
擔
=
一-
-
M
W
O
同
年
該
會
補
助
鄉
鎮
級
農
會

推
廣
經
脅
之
三
一OM
狗
，
另
由
鄉
鎮
去
所
負
擔
-
一O
M
妙
，
農
會
負
擔
A
O
M
W
O

由
上
述
數
字
，
可
以
說
明
農
復
會
所
于
本
省品質
個
推
廣
業
務
之
文
持
控
為
重
大
。
該
會
人
員
與
密
說
根
州
立
大
學
顧
問
團
以
及
臺
大
，
中
興
大
學

之
教
員
與
各
推
廣
機
構
對
於
工
作
方
索
之
設
計
及
將
來
之
發
展
等
，
經
常
密
切
聯
譽
。

氏
國
五
十
年
，
密
大
顧
問
圓
曾
舉
行
一
次
調
﹒
發
了
其
對
象
為
中
興
大
學
農
學
院
裁
員
參
加
農
業
推
廣
活
動
之
人
數
、
工
作
性
質
及
其
協
助
推
行
情

形
，
共
收
到
問
答
一
正
主
件
，
明
目
有
答
搜
農
氏
詢
問
，
擔
任
推
廣
人
員
講
習
班
課
程
，
與
其
他
機
關
聯
合
拌
理
推
廣
工
作
，
編
寫
傳
單
，
新
聞
報
或

雜
誌
稿
件
及
敢
作
的
姓
斤
，
圖
表
等
。
詳
細
數
字
另
兌
附
錄
。

農
業
推
廣
工
作
人
員
利
用
此
版
之
農
常
雄
誌
與
小
冊
子
，
組
織
農
事
研
究
班
，
家
事
改
進
班
，
應
用
大
眾
傳
播
工
具
，
舉
行
研
幫
會
、
織
摩
會
﹒

競
賽
A
T、
訪
問
農
家
等
，
通
過
此
項
活
動
將
所
究
結
呆
與
實
際應
用
兩
者
問
之
距
離
縮
短
，
推
廣
人
員
為
研
究
與
應
用
問
之
橋
楞
，
使
農
業
新
知
能
迅

遠
而
普
遍
傳
達
於
農
氏
，
以
增
加
主
產
，
並
增
進
全
體
農
氏
之
利
益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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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章

估
計
今
從
+
年
內
各
農
學
院
學
生
毅
、
畢
業
生
毅
、
教
職
頁
數
、

建
恭
設
備
與
經
實
敦
白

概

述

本
會
認
為
根
據
說
兩
所
農
學
院
以
往
五
年
至
十
年
之
統
計
資
料
，
作
為
估
計
今
後
十
年
發
展
之
基
礎
較
為
可
章
，
本A
V
a
亦
充
份
認
識
，
本
省
或
世

界
局
勢
如
有
任
何
變
動
，
必
將
影
響
學
生
入
學
與
學
校
設
施
。
又
下
列
數
字
條
根
據
目
前
各
級
學
校
現
行
之
入
學
辦
法
而
估
計
，
如
政
府
法
令
有
所
改

變
，
會
焦
亦
A
T
H
影
響
學
生
入
學
人
數
。

A
T從
十
年
學
生
人
數
、
畢
常
生
數
、
教
職
頁
數
、
所
需
教
室
與
實
驗
室
等
之
仿
計
條
根
據
下
列
各
項
事
實

•• 

甲
、
以
往
+
年
小
閻
明
與
中
閻
明
之
學
生
人
數

氏
國
五
十
學
年
度
小
學
一
年
級
學
生
數
為
三
一
九
七
、
七
六
七
人
，
與
氏
國
四
十
一
學
牛
皮
為
一
九
三
一
、
五
七
九
人
相
比
較
，
增
加
一
倍
以
上
。
而

且
，
五
十
學
年
度
高
級
中
學
與
職
業
學
校
全
體
學
主
數
為
四
O

二
、
九
九
0

人
，
與
氏
國
四
十
一
學
牛
皮
之
一
六
四
、
七
七
八
人
相
比
較
，
增
加
-
一
回

回
M
月
，
增
加
約
進
一
倍
半
。

乙
、
以
在
五
年
參
加
六
專
聯
合
招
生
之
投
考
閻
明
生
人
數
與
錄
取
新
生
人
數

氏
國
五
十
一
年
投
考
學
生
人
數
為
=
一-7
九
五
二
人
，
與
氏
國
四
十
主
年
之
一
七
、
六
八
九
人
相
比
較
增
加
將
及
一
倍
。
土
項
數
字
接
迫
詰
牛
高

中
及
職
枝
之
平
常
學
主
人
數
，
即
氏
國
五
十
一
年
為
三
二
、
八
一
屯
人
，
及
氏
國
四
十
七
年
為
一
八
、L九
五
七
人
。
氏
國
五
十
一
年
大
專
錄
取
新
生
人

數
為
一
二
、
三
一
六
一
人
，
而
氏
國
四
十
七
年
為
六
、
四
九
四
人
，
四
年
之
間
，
錄
取
人
數
亦
錢
乎
增
至
一
倍
。

丙
、
以
往
四
年
六
m
m農
閻
明
瞬
之
入
聞
單
人
數

-
一

氏
國
五
十
一
年
中
興
大
學
農
學
院
與
臺
灣
大
學
農
學
院
共
有
學
生
二
、
八
七
五
人
，
與
氏
國
四
十
七
年
之
二
.
。
毛
主
人
相
比
較
，
計
增
加
三
八

、
八M
W
0
至
於
兩
院
之
一
年
級
學
生
數
，
氏
國
五
十
一
年
為
八
一
八
人
，
氏
國
四
十
七
牛
為
五
三
五
人
，
四
年
之
間
增
加
達
五
-
一

%
o

氏
國
四
十
六
年
至
五
十
年
間
，
小
學
及
中
學
學
生
數
以
及
大
專
聯
令
招
生
錄
取
新
主
數
及
各
院
新
主
人
數
等
資
料
均
丸
附
錄
內
。
從
以
上
所
學
之

例
，
可
知
兩
院
學
生
數
至
氏
國
六
十
一
年
將
救
目
前
增
加
一
倍
。
此
尚
揖
保
守
之
枯
計
，
俯
如
政
府
改
變
規
幸
或
國
家
經
濟
目
前
之
發
展
遭
受
逆
轉
，

有
當
別
論
。
由
下
節
說
明
，
可
知
臺
灣
最
述
數
年
，
之
經
濟
發
展
狀
況
翩
為
樂
觀
。



T
、
全
國
總
生
產
頓
、
全
國
總
收
益
及
每
一
國
民
平
均
所
得
之
成
長
率

-
一
回

氏
國
五
十
年
全
國
總
主
產
概
與
氏
國
四
十
一
年
相
比
較
幾
增
一
倍
，
(
如
按
氏
國
四
十
一
年
之
幣
值
為
是
數
，
其
實
估
計
增
一
九

0

、
八
M
狗
，
如

接
氏
國
五
十
年
之
幣
值
計
增
四
二
三
、
=
-
M
W
)
最
近
數
年
來
每
年
之
平
均
成
長
率
超
過
百
分
之
七
。

消

。
金
國
純
收
益
有
氏
國
四
十
七
年
至
五
十
年
間
每
年
增
加
約
百
分
之
六
至
宵
分
之
八
。
每
一
國
氏
平
均
所
帶
亦
有
增
加
，
並
不
國
人
口
增
如
而
抵

下
去
所
述
每
年
入
學
人
數
與
有
關數
字
，
像
以
前
述
之
假
定
伶
計
而
待
，
即
至
氏
國
六
十
一
年
時
，
學
主
人
數
將
牧
目
前
增
加
一
倍
。
其
逐
年
增

加
數
字
雖
不
一
致
，
但
十
年
彼
之
估
計
，
似
尚
令
理
。

甲
、
畫
獨
夫
學
農
學
饒
過
瓷
、
現
在
及
估
計
將
來
之
學
生
及
學
業
生
人
數

表學氏

國

年主主主主主主l .Ji..主主咀嚼唱

皮

十十十

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0 九八七

本

社

冊

學

主

生

一

科

學

研

主

究

九
五
六

九
九
九

一
、
。
五
九

一
、
一
-
一
九

一
、
二
三
八

一
二
-
一
=
一
。

一
、
四
三
。

一
、
五
三
七

一
、
六
五
三
一

一
、
七
七
六

一
、
丸
。
九

一
、O
A
-
-

...c...c六六六五五四三三三三
八三八呵。六二.八八八 o 0 

數

一一一-1

學

士

學

A、τz 

計
一九入七五四三二 -00 九
三八四一九八八八六九二入
。三四七七六二六...c...c九六

-
一
一
八

二
一
六

二
三
回

-
一
三
田

二
六
九

二
八
九

三
一
一
一

三
三
四

=
一
六
O

=
一
八
六

由
一
五

四
回
去 位

碩

士

學

位
六三二一 0 八七六入二九。



六六五

一 0 九

二
、
二
O

六
一

二
、
三
七
三

-
一
‘
五
四
九
一

ft... ./\.. A 
六九三

六四.二
回去八

五 O 九

五五四

且一入
五六 0

二
、
八

io 
-
-
一
-
一

農
學
院
張
院
長
認
為
選
擇
農
學
院
為L志
顧
之
學
且
，
將
來
趨
勢
傾
向
遞
減
，
預
計
至
氏
國
六
十
一
年
時
，
在
學
人
數
約
為-
-
f人
。
氏
國
四
十
七

年
至
且
十
一
年
四
年
間
一
年級
新
立
增
加
六

-
-u
m
p

假
如
今
彼
臺
灣
之
經
請
不
發
主
重
大
變
化
，
或
清
政
府
不
以
法
令
限
制
入
學
人
數
峙
，
則
上
泉
(

束
一
)
佛
從
保
守
方
面
所
列
之
估計
數
字
。

畫
穴
農
摺
臨
畢
業
生
之
兢
業
情
形

氏
國
五
十
一
年
詰
院
院
長
室
曾
舉
行
一
次
平
常
主
調
查
。
從
氏
國
三
十
七
年
起
至
五
十
一
年
止詰
院
共
有
畢
業
﹒
學
二
、
九
六
五
人
，
但
此
次
調
查

只
眼
於
氏
國
三
十
八
年
至
四
十
八
年
，
故
不
色
括
新
近
平
常
正
在
服
役
之
串
業
生
在
內
。
此
段
期
間
共
有
事
業
﹒
峙
，

二
:
一
七
六
名
，
退
出
其
中
八
七
0

名
雄
知
其
往
扯
，
並
且
目
前
住
在
臺
灣
島
湖，經
分
寄
調
查
表
我
共
我
本
稜
L
t
=一九
件
。
寄
回
調
金
求
之
畢
業
生
中
尚
無
報
告
侏
失
業者
。
其
兢
業
情
形

有
如
下
表•• 

不其會告氏令是農農

公口、
職

己已營營業業

明

經經企企所教

業

學營業業究有
情

企農機機械機

計
~IJ 

形化素業闖闖闖關

人

數
--t:: - 唱團.團國- -

三三四 ---t:: ÃOO 
九九一五二.三三九八

一

百

分

一

。 - - - J;t:, 一一一o Ã 五。一九 O 八八
• • • • • • • • • 
。四六六七八六二一

--fA 



-
一
六

+
年
後
之
教
員
人
數

氏
國
五
十
一
學
年
垂
大
農
學
院
共
有
裁
員
一
三
-
一
人
，
教
員
與
學
主
之
比
為
一
比
九
、
七
呵
。
但
今
夜

教
員

數
之
估
計
偉
以
一
比
一
一
計
算
。
因

此
條
臺
灣
氏
國
四
十
四
年
至
五
十
年
七
年
來
各
大
學
之
平
均
比
(
見
附
註
)
。
依
此
計
算
，
至
氏
國
六
十
一
年
時
，
農
學
院
教
員
人
數
將
達
三
四

0
人

。

惟
臺
大
農
學
院
張
院
長
認
為•• 
至
氏
國
六
十
一
年
時
，
農
學
院
之
學
生
人
數
不
會
如
本
會
所
估
計
之
高
，
屆
時
教
員
人
數
約一
八
0

人
已
足
。
本
年

份
之
教
員
人
數
枯
計
詳
兌
附
錄
內
。

附
註•• 
凡
教
育
部
氏
國
五
十
一
年
出
版
之
「
中
牟
氏
國
教
育
統
計
」

教
室
、
實
驗
室
‘
建
築
物之
經
費
預
算

臺
大
農
學
院
教
室
及
實
驗
室
之
使
用
畸
形

氏
國
五
十
一
學
年
度

表
-
一

室較實 室 教

15 15 數間

720 720 每如

現丸

午下 午土 之分

一 時利

360 360 
數用

249 409 使自

用前

午下 午上
時每

187 62 113 296 
數通

一

471 311 用每

之過

午下 午上 午下 午上
一

時才之

173 298 247 64 
;鼓使

34.58% 56.8% 
佔使

之用

午下 午上 1"一T 守﹒土 百時

分數

52% 117.2% 31.4% 82.5% 
比所

65.42% 43.2% 所永

干下午土 I 午干干土 I z何使用
百

一一一 的 時

48% 1 82 .8% 1 68.6%117.~"% 1 ~→ 比2、，數

如
將
現
有
之
教
室
及
實
驗
室
排
課
方
式
于
以
改

鏈

，
即
將
若
干
講
演
時
間
排
在
下
午
，
實
驗
時
間
排
在
上
午
，
則
即
使
學
生
人
數
，
特
增
亦
足
敷
用

。
教
師
與
學
生
均
愛
好
在
上
午
講
潰
，
若
干
學
生
在
下
午
聽
課
因
天
氣
去
熱
感
昏
欲
睡
，
但
如
呆
考
處
到
添
建
教
室
之
勢
用
，
則
此
種
畸
形
，
殆
屬
浪

費
。
此
臺
大
農
學
院
而
言
，
如
將
現
有
之
教
室
、
實
驗
室
充
分
利
用

，
即
使
到
氏
國
六
十
年
學
生
數
接
敗
以
上
之
估
計
增
加
，
亦
將
數
用
。
錢
校
長
與



張
院
長
計
割
中
之
新
車
或
原
象
之
分
組
有
將
需
要
丈
多
之
教
室
與
實
驗
室
，
惟
目
前
實
驗
室
下
午
使
用
時
數
為
五

-
-
M
"，如
以
金
日
計
算
則
為
三
一
回
­

A
八
M
W
9
則
數
年
內
似
可
不
必
增
加
新
實
驗
室
，
除
非
學
生
人
數
較
呵
定
增
加
舟
更
快
。
排
在
實
驗
室
巴
發
生
擁
捕
時
，
則
任
何
新
建
革
似
可
從
援
。

組
輯
之
增
設
與
改
變

錢
校
長
與
張
院
長
希
望
增
設
及
改
變7
列
組
織•• 

甲
、
增
設
森
林
學
研
究
所

乙
、
植
物
病
蟲
害
學
象
病
理
學
組
與
昆
蟲
學
組
分
悶
，
各
有
獨
立
成
為
植
物
病
理
學
幸
與
昆
蟲
學
率

丙
、
農
業
化
學
率
分
為
土
壤
學
系
與
合
品
和
工
學
象

丁
、
農
業
工
程
學
率
分
為
水
利
工
程
學
率
與
農
業
機
械
學
象

上
述
增
設
式
擴
充
之
結
泉
，
學
主
人
數
將
增
加-
-
4
.. 

至
二
千
五
百
人
，
錢
枝
長
正
在
初
步
計
制
若
干
新
建
恭
物
，
其
所
需
提
紛
約
略
仿
計
如
下
“

植
物
竊
聽
學
館
或
主
粉
學
館
一
座

令
品
加
工
學
館
一
座

各
象
共
同
大
混
室
一
座

學
生
宿
舍
及
教
室
拾
干
座

教
職
員
宿
令
若
干
座

新
臺
幣

新
臺
幣

新
品
帶

新
臺
幣

新
臺
幣

四
、
0
0
0

、

0
0
0

元

豆
、
O
O
O

、

C
O
O
-
厄

四
、
O
O
O

、
0
0
0

元

一
一
、
O
O
O

、

O
O
0

元

一
0
、

O
O
O

、

o
o
0

元

錢
校
長
正
在
計
創
設
立
一
椅
智
教
育
中
心
，
先
從
農
學
院
悶
始
。
此
項
計
制
如
能
實
現
，
當
可
滿
足
許
多
機
閥
首
長
之
希
望
，
因
常
本
會
同
仁
訪

問
峙
，
彼
等
多
曾
表
示•• 

各
機
關
之
同
事
應
經
常
參
加
各
種
所
智
雄
，
暸
解
答
料
之
最
迫
進
展
，
使
彼
等
之
專
門
知
識
能
趕
上
時
代
。

﹒函，

--K 



在三

1I -< 
國立臺 j曹大學農學院氏國四十七年度至五十一年度每牟經費數目

及估計氏國五十二年度五六十一年度每年經費數目表

\ 會計年 1 氏國四十七年度至五十一年度提問 皮氏團五五六十計十聾數二-每羊年年
項 皮 氏國氏國氏國氏國氏國 皮止估\ | 四十七年 ! 四十八年 | 四十九年 | 五十年 | 五十一年 | 合計數|百分比咐需

金 8.599.265.00! 5.746.873.001 4.852.642.001 4.759.642.00! 28.073.936.00! 22.93 0'~ 1 *34.000.000.00 建恭費( 幣 !: I :，::~，~:~.~~ ~'~:~':~~'~~i :，~:~，~~~.~~I :'~::'~::'~~ i 4'~~:'~::'~~i :~'~~~':~~'~~i 2:':~~: i *:~'~~~' 。
揖置會叫 1闊的叫

購置脅(如) 肌5.00 州州 前，叫

經常帶(臺帶 $) 1 4 ， 920凡~'~~ I ~ ~':~~'~~~'~~I ~~'~~~'~~~'~~i ~~'~~:'~~~'~~I ~~'~~~'~~~'~~I ~~~'~::'~=~'~~1 2~'~~~~ 1 ~~~，:~:，~~.~ 
向恥叭叮阮'叫6.00…

1;、 〈美金 $)1 82,965.001 109,493.001 67,797.001 32,500.001 1 292,755.00 

備註*建;其帶內並不包括擬議中之補習教育中心大樓在內。

經常費包括員工掛津II行政脅肘。

表白 國立金灣大學農學院氏國四十七年度至五十一年反每年經費來源

可lf凌副農接會|立職計2 | 是在李|偽生計:tJ I 政府撥款 1 合 計|百分比 | 備 註

建j其費〈臺幣$) OIM叫~I 28，073，936.0。 22.93% 6,962,516.001 8，306，346叫 2，288，752.00

買車直對一〈臺幣的 2,407,962.001 3,651,000.00: 2,068,370.00 10,193,527.00 8.33% 
(美金$) 166,909.00; 78,000.001 46,950.00 896.00 292,755.00 

研究帶(金幣$) 8,949,490.00 65,600.00 ~~， ~~~'~~~'~~i 49，794，359.0。 40.68% 
經常費(臺幣$) 34,349,071.00i 34,349,071.00 28.06% 

告計(壘帶 !~ 1 18'~:~'~~~'~~i 1 1，9~~'~~~'~~i 4 ，4~~，~~~.~~ 90,285mmmol 122,410,893.00 
100% 

〈美金$) \ 166,909.00i 78,000.001 46,950.00
1 

292,755.00 



乙
、
中
興
失
學
農
閉
眼
饒
過
奎
、
現
在
及
估
計
將
來
之
學
生
及
畢
業
生
人
數
表

束
五學

年
皮

氏
國
四
十
L
九
年

民
國
四
十
八
年

氏
國
四
十
九
年

氏
國
五
十
年

氏
國
五
十
一
年

氏
閣
五
十
二
年

氏
國
五
十
五
年

氏
國
五
十
四
年

氏
國
五
十
五
年

氏
國
五
十
六
年

氏
國
五
十
L
九
年

氏
國
五
十
八
年

氏
國
五
十
九
年，

氏
國
六
十
年

氏
國
六
十
一
年

、本
二 O 八六四二一九八--l::五四二一一斜
五三一二 i 六一六二 O 入一五三 O 學
五八七一九九一由主。一九六--l::.1i.三ι

用

一一 一一一免
去五四三二.一 0 九九八入--l:: O 一一生

合
計

一
，
一
一
六

一
、
一
=
一
八

一
、
二
六
六

一
‘
四
-
一
六

一
、
五
八
九

一
、
主
O

入

一
‘
八
三
一
去

一
‘
丸
L
t
i

-
-
、
一
-
一
一

二
、
三
八
。

二
、
四
五
一

二
、
六
三
一
四

二
、
八
=
三

=
一
、O
四
三

三
一
、
-
一
七
一

學
士
學
位

--ii 
-
一
五L
t

-
一=
-
o

-
一-
-
-
o

=
一
一
-
一

-
-
一
=
一
六

五
六
一

-
-
一
八
九

四
一
入

四
四
九

四
八
三

五
一
九

五
丘
八

六
O
O

A川
回
四

S頁

士

學
六六五豆豆回回回回四三四六五五位

上
表
所
列
之
數
字
條
根
雄
本
主
是
之
廿
只
是
估
計
，
預
計
十
年
以
我
學
生
人
數
將
增
加
一
悔
。
椎
據
林
枝
長
之
意
見
，
除
非
增
設
新
象
，
學
主
人

數
不
會
顯
著
增-
m
o目
前
正
在
計
對
中
意為
增
如
五
個
新
學
象
，
估
計
屆
時
學
生
人
數
將
增
如
為
-
一
‘
三
四

0
人
去
。

十
年
發
之
教
員
人
數

氏
國
五
十
一
年
度
中
興
大
學
農
學
院
之
教
員
人
數
為
一
-
二
人
，
教
員
與
學
生
之
比
率
為
一
比
十
三
一

﹒

-
o
惟
今
筱
估
計
仍
採
用
與
臺
太
相
同
之

比
數
，
即
一
比
十
一
計
算
。
此
項
比
歡
你
最
近
L
九
年
來
本省
各
大
學
之
平
均
數
o

純
此
推
算
，
至
氏
國
六
十
一
年
時
裁
員
人
數
將
達
-
一
九
六
人
。
逐
年

增
加
之
教
員
人
數
詳
見
附束
。
據
林
枝
長
估
計
，
每
象
教
員
平
均
為
二
十
人
，
則
屆
時
十
四
個
學
泉
之
裁
員
總
數
將
為
-
一
入

0
人
。

教
室
、
實
驗
室
建
築
物
之
經
費
預
算

-
一
丸



。

中
興
大
學
農
學
院
教
室
及
實
駝
室
之
使
用
情
形

氏
國
五
十
一
學
年
皮

表

六室 驗 實 ~垃~ 教

13 32 數間

624 1,536 每如

過充

午下 午上 午下 午上 之分

司令利

312 312 768 
數用

441 692 使目

用前

午下 午上 午下 午上
時每

393 48 72 620 
數通

183 844 之每

i且

午下 午上 時

才之

-81 264 696 148 
歡用

70.67% 45.05% 
佔使

之用

午下 午上 午下 午上 百時|

分數

125.96% 15.38% 9.37% 80.72% 
比所

29.33% 5.495% 所承

佔使

午下 午上 午.下 午上 之用
古時

25.96% 34.62% 
分

90.63% 19.28% 
J;~數

中
興
大
學
有
若
干
座
新
建
築
物
目
前
正
在
建
造
中
，
另
有
若
干
座
正
在
計
割
中
。
惟
紙
上
表
所
示
，
所
有
之
教
室
在
上
午
錢
乎
全
部
使
用
，
實
峰

室
下
午
使
用
之
時
數
則
高
速
一
-
-
f
A
M
W

之
多
。
實
驗
室
使
用
情
形
如
此
超
過
容
量
，
似
眉
不
可
能
，
惟
經
解
釋
謂
目
前
有
若
干
實
驗
室
課
程
改
在
教
員

研
究
室
‘
農
令
、
溫
室
或
其
他
場
所
內
同
一
時
間
舉
行
。
但
可
注
意
清
教
室
在
下
千
約
有
九O
M
W
'，
本
被
利
用
，
而
實
驗
室
在
上
午
有
八
五
M
W永
用
。
今

彼
應
考
慮
改
變
目
前
之
方
式
，
將
教
室
及
實
驗
畫
上
下
午
均
于
排
諜
，
則
可
容
納
較
多
之
學
生
。
已
在
計

對
中
之
若
干
新
建
器
物
，
其
面
積
尚
永
礎
，
如

，
故
本
會
不
擬
估
計
卒
，
從
需
要
若
干
教
室
及
實
驗
室
面
積
，
惟
推
想
此
十
年
內
不
致
缺
少
。

臨
別
乘
之
增
設
與
組
織
之
改
變

林
校
長
希
望
在A
T從
十
年
內
增
加
五
個
學
系
，
其
名
稱
如
下•• 

甲
、
森
林
學
象
分
為
森
林
利
用
學
率
與
森
林

經
學
學
象

乙
、
農
業
化
學
象
分
為
土
壤
肥
料
學
系
與
農
走
製
進
學
象



信
，
會
科
偏
僻
叫
耳
語
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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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封
為
，
戲
稱
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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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緒
，

\11
軍
諾
言
聳
幌

~
將
支
~
刊
呻
婦
~
略
這
~
~
咐
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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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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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吋
諾
言
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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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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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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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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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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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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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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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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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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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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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緝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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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對

諾
言
蝴
學
峙
，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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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0
\
日

富
有
信
拇
鴦
~
I
-
{
~

諾
言
蝴
學

卡
-
0
0
0
-
0
0
0
\
日

峙
，
叫
嗯
令

有
嘲
學
宮
-

0
0

0
 -
0
0
0
\
日

幫
幫
眠
德
建
串

串
蝴
學
卡
-

0
0

0
 -
0
0
0
\
時

鳴
響
t
;
i
每
年
難
度
聽
命

諾
言
蝴
遲
早
g
:

0 
-

0 0 0 
-

0 0 0 \'1< 

d
宙
吋
+
\
1
持
阿
叫
卡
+
1
持
阿
幫
難
想
布
阿
d
茵
g
:
+
.
-
v
峙
，
但
《
叫
叫
+
1
恃
強

~~1會
持
緝
令
:
毛
時
聽
帶
到
盡
崢

.:t~ 
中
興
大
學
農
學
院
氏
團
由
十
七
年
度
至
五
十
一
年
度
每
年
經
費
數

及
估
計
氏
國
五

十
二
年
度
五
六
十
一
年
度
每
年
經
費
數
目
表

示目了\九:專
氏
國

47
年
度
至

51
年
皮
經
費
數

氏
國
叫
皮

|
4

8
 

49 
50 

51 
|合
計

主主
J~
費
(
臺
帶
$
)

3,192,629 

3, 8 24 ，59且257D 叫回到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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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10,4
21,000; 

28,5 
(
岳
幣
$
)

126,026 
585

, 
437

,192 
3,431, 116i 

2，22:':~~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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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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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
〈
美
金
的

22
,604 

31.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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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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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會
(
臺
幣
的

3,871
,770 

2,888
, 

細
L
門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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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1 

經
常
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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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3,4
19,22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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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合
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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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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枷
叮

96
,8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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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
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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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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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13
, 200i 

5,000, 
1 

民
國

52
年
度
至

一
I
61年
度
止
估
計

數
|百
分
比

1童
年
倒
需
要

1,508
, 
29.51

予% 6 

3,331
1 

7.02%
, 

14也ω，9叫
|

3,407 
27.0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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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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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當
F
E
m
o
w
m
H
﹒
楠
，
h
m
4
4
4
》
咿
咿
身
得
海
難
津
、
M
m悔
再
執
起
早
知
論
滯
如
a呼
叫
酬，
一
峙
，
。

丙
、
顧
問
人
員
之
需
要

臺
灣
大
學
與
中
興
大
學
兩
農
學
院
之
若
干
學
料
過
去
皆
曾
持
有
外
籍
、顧
問
。
兩
院
現
有
顧
問
八
人
，
均
來
有
密
歇
根
州
立
大
學
，
五
人
任
期
-
一
年

，
另
=
一
人
為
短
期
顧
問
，
在
金
期
間
各
約
三
月
。

研
究
進
行
期
間
，
兩
院
各象
錢
均
希
望
能
在
今
彼
十
年
內
聘
請
一
位
以
上
之顧
問
。
根
掠
過
去
經
驗
，
聘
請顧
問
常
頭
就
有
無
合
格
人
民
而
定
。

又
此
頃
經
脅
用
於
聘
請
數
月
之
短
期
柄
間
，
或
二
年
以
上
之
長
期
軒
間
，
兩
者
比
較
，
究
以
何
齋
較
為
有
益
，
亦
值
得
於
考
處
被
作
一
抉
定
。

各
種
情
況
正
在
不
斷
演
變
，
將
來
可
能
發
立
之
新
問
趣
，

目
前
不
能
預
知
。
又
答
話
院
教
員
如
有
已
在
美
國
或
其
他
國
家
受
莘
莘
一
學
科
高
法
訓

練
者
，
則
此
一
學
科
即
無
需
再
聘
外
籍
顧
問
。

總
而
言
之
，
各
種
情
況
時
在
變
動
，
目
前
似
無
雄
定
各
學
科
顧
問
人
員
長
期
計
割
之
必
要
。
今
後
顧
問
人
員
之
聘
請
應
以
指
導
需
要
立
，
即
解
決
之

問
題
為
主
c

至
派
遣
年
青
教
員
-
m
國
進
修
應
指
導
其
注
意
將
來
之
需
要
。



第

四

幸

現
狀
下
之
若
干
重
妥
問
題

臺
灣
對
於
教
育
桂
為
重
坑
。
兩
所
農
學
院
對
金
灣
經
濟
與
文
化
之
進
展
在
過
去
十
年
中
曾
有
重
要
之
貢
袱，
亦
為
一
般
所
去
認
。
但
應
注
意
者
，

若
干
全
國
性
之
重
要
問
題
正
在
嚴
重
影
響
兩
農
學
院
。
如
申
本
人
口
續
給
攝
制
說
，
其
嚴
重
性
史
將
增
加
。
法
說
明
如
下

•• 

一
‘
薪
偉
鼻
薄

據
訪
問
之
谷
機
關
首
長
表
示
，
為
求
中
國
之
進
步
，
當
前
的
重
要
問
題
實
無
過
於
教
育
青
年
之
教
師
，
農
當
研
究
，
試
驗
人
員
及
農
業
推
廣
工
作

者
之
路
給
問
題
0

多
數
機
關
均
稱
國
待
遇
微
薄
，
致
無
法
新
時
人
員
或
使
在
職
渚
久
於
其
位
，
以
達
到
預
期
之
效
呆
。
又
樟
糖
嘗
試
驗
所
稱
，
訓
練
一

新
進
人
員
俠
之
充份
熱
線
工
作
，
約
需
脅
五
年
之
時
間
。
但
年
青
人
員
常
希
望
赴
非
洲，
越
南
或
其
他
可
我
恢
厚
待
遇
之
國
家
工
作
，

或
赴
美
國
進
修

較
高
學
位
e

據
弟
于
試
驗
所
或
攻
，
民
場
稱
，
困
地
處
偏
僻
，
詩
津
微
薄
，
與
缺
乏
宿
舍
，
無
法
曾
位
新
進
之
大
學
平
常
生
。
各
場
所
新

用
之
大
學
平
常
生
，
其

每
月
所
得
平
均
僅
約
新
臺
幣
七
百
元
。
場
長
或
所
長
之
收
入
，
月
亦
僅
千
餘
-
泊
。
位
於
泉
部
地
區
之
改
良
場
對
此
種
困
難
所
發
怨
言
似
較
之
西
部
夫
多

。
若
干
機
關
之
待遇
內
部
亦
不
一
致
。
例
如•• 

莘
林
區
管
理
處
處
長
負
有
監
督
金
區
數
千
員
工
之
膏
，
但
其
所
得
尚
不
如
其
層
干
之
若
于
找
術
工
人
及

其
于
女
二
、
三
一
人
之
共
同收入
。

據
報
告
稱
，
地
方
農
業
推
廣
人
員
所
得
過
低
，
以
致
無
法
吸
引
大
學
平
業
主
前
往
工
作
。
在
職
人
員
中
每
牛
約
有
-

二
分
之
一因
特
J沖
進
低
及
其
他

理
由
離
職
他
去
。
農
業
推
廣
工
作
需
要
具
有
進
取
精
神
與
領
導
能
力
之
人
員
擔
仕
，
如
推
廣人
員
因
所
受
訓
練
太
摳
，
不
能
稱
職
，
可
使
農
氏
，
蒙
受
重

大
損
害
。

在
大
學
方
面
，
亦
因
薪
水
太
低
而
發
主
訐
多
困
難
。
大
學
技
投
每
月
耕
体
有
新
臺
幣
一、
六
4
0
元
至
一
‘
九
丘0
元
，
副
教
授
一
、
三
一
九0
元

至
一
、
五
八
0
元
，

講
師
一
、
。
五
0
元
至
一
、
-
三
0
元
，
助
教
七
一
0
元
至
八
六
0
元
，
另
加
實
物
配
給
。
一
部
份
人
可
配
到宿
舍
，
永
稜
配
宿

舍
之
人
員
，
以
每
月四
十
元
之
房
租
津
貼
實
難
租
到

一
間
住
房
。
裁
員
之
獲
得
國
家
長
期
發
展
科
學
委
員
會
之
研
究
費
者，教
授
與
副
教
授
為
-
一
、
0

0
0

元
，
講
師
與
助
教
為
-
、
O
O
0

元
。
惟
能
帶
到
此
項
輔
助
者
僅
佔
金
體
教
員
人
數
之
彷M
W至
心
M
W
O
據
丈
坦
福
報
告
者
所
稱
，

因
工
業
方
面
之

薪
水
約
比
大
學
高
出
一
倍
，
故
每
將
學
校內
較
牛
音
而
又
較
有
能
力
之
教
師
吸
引
時
去
。
以
致
教
員﹒
絮
，
質
與
教
學
能
力
日
益
減
弱
。
如
泉
臺
灣
工
業
繼

繪
發
展
，
此
問
題
亦
將
格
外
嚴
重
o

提
高
教
員
待
過

，
可
使
教員
安
心
。
否
則
，
必
多
方
在
校
外
是
職
，
以
兌
取
積
外
收
入
維
持
家
庭
。
在
現
狀
之
下

教
學
與
研
究
有
日
趨
下
游
之
處
。

--一--一

=
、
畢
業
生
尚
欠
克
份
訓
練



由

是
訪
問
之
多
數
農
業
機
關
古
長
均
持
﹒
叭
，
農
學
院
早
常
生
對
於
立
場
官
際
問
起
多
不
熟
悉
，
農
場
格
作
經
驗
亦
少
，
甚
或
全
無

o

由
於
缺
乏
農
場

操
作
經
驗
，
以
致
在
農
場
上
工
作
或
學
行
試
驗
時
凡
有
迫
疑
不
前
。
歌
使
彼
等
凡
人
則
白
質
際
情
形
尚
需
經
一
、
二
牛
之
訓
練
。
是
學
院
之
教
有
及
訓
練
與
農

場
實
驗
問
題
之
間
似
尚
有
一
段
雌
雄
。
此
或
由
於
是
心
院
教
員
本
身
共
有
農
場
經
驗
者
不
多
，
抖
叭
不
能
于
學
生
以
實
際
應
用
之
如
能
。

由
於
大
專
聯
合
考
試
競
爭
之
創
烈
，
吠
，
持
農
村
且
由
農
業
職
業
學
枚
學
業
之

a

學
生
，
祇
拉
少
數
堪
與
高
中
華
業
生
競
爭
而
進
入
農
學
院
。
五
十一

年
秋
，
金
大
農
學
院
錄
取
新
生
中
僅
十
人
(
占
百
分
之
一
弱
)
，
中
興
大
學
農
學
院
亦
侵
八
十
一
人
(
占
百
分
之

f且
)
為
是
校
畢
業
立
，
除
非
有
較
多

農
場
訓
練
與
經
驗
之
農
校
畢
常
品
，
一
進
入
農
學
院
，
欲
求
改
善
各
方
對
前
節
所
述
教
學
土
之
音
難
，
希
望
甚
傲
。

又
大
部
份
農
業
機
關
因
缺
乏
宿
令
與
經
對
文
銷p
對
於
學
生
假
期
校
外
脅
到
何
事
不
表
歡
迎
。
數
位
所
長
曾
表
示
，
仗
等
無
法
為
實
哲
學
生
供
給
宿

令
，
亦
無
款
可
作
實
習
津
貼
。
(
其
數
目d
均
每
日
新
金
幣
七
至
十
元
，
以
補
你
學
主
所
作
之
少
量
工
作
代
價0
)
又
所
內
職
員
，
為
制
綠
學
生
，
常
幼
.

放
下
其
本
身
之
工
作
，
亦
每
一
種
負
擔
。
其
他
所
長
表
示
，
彼
等
顧
意
持
任
訓
練
，
惟
缺
少
宿
令
。
又
兩
大
學
農
場
之
人
員
與
業
務
亦
需
加
強
與
充
實

，
以
為
本
院
學
生
提
供
充
份
之
農
場
經
驗
。

一
、
現
行
入
學
制
度

現
行
專
科
以
上
學
校
學
生
之
入
學
，
條
根
據
大
專
聯
合
考
試
時
學
生
所
填
志
顧
。
學
主
多
以
進
入
臺
大
為
棒
，
但
住
有
極
少
數
成
績
較
高
之
學
生

可
以
按
照
第
一
志
願
錄
取
，
大
多
數
則
被
錄
入
與
其
本
人
僅
略
有
或
竟
毫
無
與
趣
之
爭
象
，
結
采
造
成
學
且
對
於
專
修
學
科
之
缺
少
熱
誠
，
與
畢
紫
彼

之
服
務
能
力
。
對
於
改
善
此
種
情
況
之
建
議
的
~
本
報
告
之
徒
半
部
。

四
、
畢
業
生
之
態
度

本
會
同
仁
在
此
次
調
查
研
究
進
行
中
所
引
為
普
奇
者
，
發
現
不
少
農
業
機
關
甘
長
所
于
農
院
新
畢
常
立
之
批
評
。
謂
彼
等
拉
皮
消
棍
，
忽
純
青
任

，
對
於
工
作
缺
乏
熱
誠
。
若
干
首
長
甚
至
建
議
學
枝
應
增
列
「
德
有
」
一
課
。
學
校
教
員
常
然
有
青
任
指
導
學
生
如
何
服
務
。
大
學
畢
紫
生
開
始
就
業

時
之
游
水
甚
低
，
有
眉
宇
臂
，
但
既
已
接
受
此
項
工
作
'
，
即
有
盡
力
完
成
此
一
工
作
之
道
德
音
任
。
此
或
由
於
現
行
之
入
學
制
度
所
造
成

o

又
學
生
對

其
主
修
之
學
科
缺
乏
興
趣
亦
與
此
有
關
。

五
、
教
學
土
之
問
題

如
何
改
進
農
學
院
之
教
學
，
各
有
關
機
關
與
兩
院
教
員
，
曾
提
出
不
少
建
議
。
拉
擇
其
經
常
提
出
之
意
見
列
舉
如
下

•• 

甲

、
圖
弦
更
現
行
之
課
程

村
農
學
院
=
一
、
四
年
級
學
生
於
高
得
象
﹒
正
仕
之
同
芯
後
，
可
多
抬
進
修
課
程
。
目
前
有
若
干
學
象
因
必
修
學
分
過
多
，
致
學
生
毫
無
進
修
學



斜
機
會
。

臼
地
開
新
課
程
，
以
解
決
新
問
題
。
增
如
新
技
術
之
最
近
資
料
，
以
刷
新
教
學
，
包
括
在
四
年
級
增
閉
「
現
階
段
農
紫
問
題
，
一

-
r
e三
學
分

在
內
。

的
問
教
育
部
高
等
教
育
司
應
調
查
其
他
國
家
所
施
行
之
課
程
，
以
為
各
象
製
訂
一
種
較
具
彈
性
之
課
程
。

倒
了
干
級
之
課
程
時
數
應
減
少
，
四
年
級
之
課
程
時
款
應
增
加
0

多
救
學
象
一
年
級
需
妥
修
持
四
十
五
至
五
十
學
兮
，
且
不
包
括
體
有
與
軍

訓
，
而
由
年
絨
學
止
一
般
僅
需
修
請
二
十
八
至
三
十
六
學
分
。

的
開
課
程
之
結
訂
應
針
對
各
專
門
問
題
。廿那礎
科
學
應
加
強
訓
練
，
專
門
科
目
時
數
應
于
如
夢
，
普
通
科
目
時
數
鹿
酌
量
減
少
。
實
地
操
作
經

驗
亦
應
增
加
，
因
甚
多
學
生
對
於
農
場
問
題
及
田
間
操
作
並
無
經
驗
。

乙
、
增
加
書
籍
、
韓
誌
等
參
考
資
制

此
一
意
見
曾
經
多
人
提
出
，
並
認
為
像
一
種
急
需
，
本
會
同
仁
之
一
曾
在
某
圖
書
館
中
尋
找
一
份
科
學
雜
誌

9

發
現
詰
館
中
最
近
之
一
期
，
侏
數

年
前
所
出
版
。
翻
譯
國
外
新
書
與
教
材
亦
甚
重
要
，
因
有
不
少
教
員
及
大
多
數
學
生
，
對
於
英
文
教
本
尚
不
能
應
用
尚
如
或
充
份
瞭
解
。
但
有
許

多
，裁
員
能
閱
讀
日
文
，
故
亦
有
建
議
多
蹲
周
日
文
書
籍
焉
。

丙
﹒
儀
器
設
備
之
管
理

此
問
題
曾
在
弟
于
學
車
內
發
生
'
，
即
每
種
儀
器
設
備
常
頹
供
數
雖
應
用
。
當
然
若
干
儀
器
可
棋
一
象
以
上
共
同
使
用
，
但
事
先
應
由
院
長
于
以
特

別
指
示
，
各
學
在
並
應
合
作
，
使
儀
器
設
備
經
常
係
持
民
崎
狀
態
，
以
供
隨
時
使
用
。

T
、
教
員
撞
得
高
級
單
位
者
佔
百
分
比
不
太
高

依
目
前
情
形
而
言
，
若
干
學
率
之
裁
員
除
非
能
迅
速
發
得
高
級
學
位
，
似
暫
難
增
設
研
究
所o
臺
灣
大
學
農
學
院
有
裁
員
十
八
人
發
有
博
士
學
位

P

佔
裁
員
人
數
之
一
-
A﹒
六
M
W
;
就
可
得
碩
士
學
位
渚
與
此
數
相
同
;
具
有
學
位
而
曾
成
國
進
修
者
三
十
二
位
，
佔
-
一
回

M
W
.，
僅
有
學
士
學
位
者
共

六
十
六
人
，
佔
五
O
M
W
o中
興
大
學
農
學
院
提
有
博
士
學
位
之
教
員
僅
有
四
人
，
=
一
人
發
有
名
譽
博
士
學
位
;
就
到
有
碩
士
學
位
者
-
一
十
二
人
，
佔

一
主
﹒
九
M
W
;
學
士
學
位
者
九
十
六
人
，
佔
七
八M
W
o
設
院
有
教
員
五
十
二
人
曾
出
國
祿
行
或
進
修
。
各
象
情
形
另
有
許
表
見
附
錄
內
。

六
、
農
學
院
之
研
究
與
推
廣
問
題

農
學
院
之
研
究
工
作
為
搭
個
研
究
制
度
中
之
一
部
份
，
因
妾
灣
的
伊
個
農
業
研
究
缺
少
聯
都
配
合
，
故
農
學
院
之
研
究
亦
頓
有
問
題
。
拉
分
述
如

正



多電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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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
南
學
院
內
均
缺
乏
研
究
計
翻
之
全
面
輔
導
機
構
中
興
大
學
農
學
院
曾
於
氏
國
五
十
學
牛
皮
組
織
一
研
究
委
員
會
，
收
集
向
農
復
會
提

取
之

研
究
計
割
。
但
農
復
會
此
一
年
皮
之
精
助
款
錢
乎
千
均
分
配
各
奈
，
致
詰
A
V
H
不
能
發
主
作
用
。
顯
然
詰
會
已
不
能
擔
負
為
全
院
設
計
一-
m究

計
割
，
或
決
定
各
象
所
提
計
割
先
彼
之
膏
。

乙
、
研
究
經
費
轉
固
定
來
源
政
府
每
月
發
給
裁
員
之
研
究
會
教
授
為
新
金
幣
六
百
沌
，
助
教
為
一
百
五
十
元
，
但
此
已
成
為
詩
給
之

一
部
份
，

教
員
在
受
頓
時
亦
不
考
處
到
以
之
作
研
究
工
作
。
此
外
校
方
撥
付
每
一
教
員
每
月
新
臺
常
四
十
-
泊
，
以
供
購
置
研
究
用
之
化
學
義
品
走
其
他

材
料
，
但
此
項
經
費
亦
可
用
之
於
教
學
上
，
對
於
實
際
研
究
計
制
殊少
價
值
。

裁
員
亦
可
旬
國
家
長
期發
展
科
學
委
員
會
申
請
研
究
椅
助
，
教
授
每
月
新
臺
幣二
千
元
，
講
師
助
教
每
月
7
7
泊
，
此
對
教
員
為
一
重
要
之

收
入
，
已
如
前
述
，
臺
灣
大
學
農
學
院
教
員
中
有五
十
七
人
，
中
興
大
學
農
學
院
有
四
十
五
人
獲
得
此
項
補
助
。
雖
然
領
受
人
每
年
須
提
出

研
究
報
告
，
但
由
於
此
類
計
劃
缺
少
連繫
或
指
導
，

且
大
多
數
之
報
告
亦
從
永
付
印
，
故
其
實
際
研
究
價
值
，
妹
可
懷
疑
。
如
能
有

一
配
合

良
好
之
計
割
，
則
此
項
椅
助
，
有
將
丈
具
價
值
。

丙
‘
研
究
上
之
重
謹

以
往
教
授
之
研
究
，
無
論
與
院
內
或
院
外，
均
掛
少
也
令
，
故
重
裁
之情
彤
常
常
發
主
o

教
員
每
台
行
設
計
研
究
，
本
考

處
經
野
心
倘
有
何
方
，
故
其
結
泉
，
研
究
所
得
之
資
抖
往
往
不
能
用
於
經
濟
分
析
或
統
計
分
析
，
浪
費
合
錢
甚
多
。
上
述
種
種
，
均
說
明
組
織

與
計
割
之
必
要
，
此
不
僅
在
農
學
能
以
內
為
然
'
，
即
全
省
所
有
之
農
業
研
究
計
割
亦
應
如
此
。

T
、
推
廣
活
動
缺
少
組織
兩
院
之
推
廣
活
動
尚
求
在
有
組
織
之
系
建
下
進
行
。
兩
院
教
授
雄
特
曾
答
復
外
界
之
問
題
，
接
受
特
別
之
請
求，
據

仕
推
廣
人
員
講
到
商
會
之
講
師
或
在
其
她
方
面
協
助
推
廣
工
作
，
但
缺
少
一
項
明
峰
之
計
劃
以
配
合
其
他
農
業
機
關
問
之
推
廣
活
動
。
供
給
經

費
，

並
具
體
列
出
各
有
之
音
怯
等
均
甚
需
要
。

其
、
農
學
院
與
其
他
機
構
在
研
究
與
推
廣
工
作
方
面之
進
一
步
連
繫
此
一
閉
起
桂
為
稜
雄
。
農
學
院
在
研
究
與
推
廣
方
面
極
需
教
員
參
加
，
件

能
熱
叫
自
農
場
上
各
種
問
題將
以
改
善
教
學
。
不
少
教
員
缺
乏
農
場
經
驗
，
而
學
生
中
又
多
數
在
域
市
中
生
長
。
若
干
栽
閉
首
長
批
評•• 

新
乎

常
生
缺
乏
實
際
經
驗
，
雇
用
改
紹
加
以
長
期
間
之
訓
練
，
始
能
有
用
，
或
則
工
作
惡
皮
消
怯
等
，
均
說
明
農
學
院
之
教
學
有
儘
速
改
善
之
必

要
o

農
學
院
教
職
員
在
研
究
方
面
已
有
甚
多
之
貢
狀
，

倚
有
一
組
織
完
辱
而
又
配
合
良
好
之
計
剖，
其
貢
故
有
將
史
大
o

目
前
裁
員
參
加
推

廣
工
作
者
尚
少
，
但
如
有
一
逍
脅
之
組
織
，
則
彼
等
在
供
給
科
學
知
識
上
必
能
有
所
協
助
，
同
時
亦
可
從
各
方
面
接
觸
中
淵
明
得
脊
背
之
經
驗

。

現
今
本
省
從
亨
研
究
其
推
廣
之
機
構
甚
多
，
牽
涉
之
問
題
亦
廣
o

良
好
之
配
合
與
聯
都
會
僅
能
在
各
有
閥
方
面
充
分
合
作
下
方
能
達
到

o
此

點
將
在
第
五
章
內

詳
如
討
論
並
提
出
建
議

。



士
、
人
口
增
加

此
為
L
W
S牟氏
閻
目
前
所
遭
遇
最
重
要
問
題
之
一
，
並
如
詩
農
氏
一性
大
奇
仕
以
供
應
此
急
劇
增
加
入
口
之
種
令
。
同
時
各
級
教
育
機
構
亦
正
在
研

究
如
何
供
給
此
日
增
之
小
學
、
中
學
乃
至
大
學
學
主
之
教
育
設
施
。

以
過
去
十
年
為
廿
舟
，
車
，
臺
灣
人
口
至
氏
國
六
十
一
年
時
將
達

一
千
五
百
八
十
萬
人
。
如
前
所
述
，
以
往
十
年
來
小
學
、
中
學
與
大
學
生
人
數
增
加

甚
遠
，
巨
堂
之
人
口
增
加
使
教
育
必
績
不
斷搶
先
各
項
設
施
。
由
於
人
氏
對
於
牛
青
一
代
之
教
有
抱
有
熱
誠

，
故
除
擴
充
教
育
設
施
外
，
亦
無
他
述
可

桶
，
且
中
國
政
府
必
須
遵
循
國
父
孫
逸
仙
博
士
所
宣
示
•• 

「
欲
求
地
方
面
治
政
府
之
進
步
以
建
設
學
校
為
首
要
」
之
政
策
﹒
。

以
往
十
年
中
，
耕
地
面
積
由
於
都
市
之
擴
張
，
建
築
用
地
之
增
加
，
與
四
十
八
年
水
災
之
沖
，
毀
等
已
有
減
少
。
今
彼
十
年
祠
，
希
望
用
時
墾
海
埔

新
生
地
，
利
用
農
林
是
際
土
地
與
持
充
灌
溉
設
施
等
辦
法
抵
稅
前
項
之
損
夫
，
或
可
能
增
加
若
干
耕
地
面
積
。
但
郎
能
增
加
，
亦
甚
微
小
。
如
希
望
供

應
增
加
人
口
足
哼
之
食
物
，
大
部
分
有
報
於
使
良
作
物
品
種
，
逍
萱
施肥
，
病
蟲
害
之
防
治
以
及
農
耕
方
法
之
改
-
民
o

在
此
期
間
，
晏
海
農
場
無
需
再
行
增
加
勞
工
o

且
因
增
加
使
用
機
械
之
結
呆
，
尚
可
轉
移
一
部
分
農
氏
為
工
廠
工
人
，
過
去
十
牛
內
工
業
成
長
卒

子
均
為
一
=
一
﹒
三
八M狗
，
就
『
工
業
發
展
與
投
資
中
心』
逐
月
所
列
之
新
興
草
常
織
之
，
是
灣
之
工
業
發
展
，
前
途
頓
為
樂
觀
。

八
、
農
晶
臨
學
業
學
生
之
就
業

此
為
一
多
方
面
之
問
題
。
據
丈
坦
福
所
究
所
報
告
會
卷
一
所
哉

，
至
氏
國
五
十
四
年
農
業
各
部
門
專
門
人
才
與
技
術
員
工
均
將
發
生
過
剃
，
此
不

僅
農
學
院
畢
業
主
為
然
'
，
即
高
級
農
業
學
校
畢
業
生
亦
程
如
是
，
雖
農
業
上
大
部
分
技
衛
員
工
為
高
級
農
校
畢
業
生
。

氏
國
五
十
四
年
各
專
門
職
業
抹
用
大
學
新
華
業
主
之
常
委
及
可
能
供
給
之
人
數
統
計
表

單
位•• 

人
數

~ 
九A

較富 是

職

牧 巷

醫 業

學 學

)jIJ 

師家 -永A. 

需 |

(斗.) (+) 要 新

一 -
一- ~ 人一

。 。
數

供 早

給

-
一 一主 。 人
。 。

數 常

供
過

於

(+) (+) 
求

(+) 

一 或求
三六 過 主

。 。 於
供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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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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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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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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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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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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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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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四
O

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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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O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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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一
。

一
O
O

五
四
O

四
三
O

=
一
九O

-
-
一
-
f
o

較
為
樂
觀
之
一
面
見
丈
坦
福
報
告
書
卷
-
了
據
估
計
至
氏國
六
十
一
年
時
電
力
、
破
索
、
製
造
工
業
等
方
面
需
要
之
專
門

職
業
人
才
(
色
括
許
多

農
業
人
員
在
內
)
將
增
加
四
八
﹒
大
叫
狗
，
而
在
農
林
業
方
面需
要
之
專
門
人
才
將
增
如
夫
多
(
九
三
﹒
八
M
W
)。
拉
摘
附
丈
叫
一
福
報
告
之
附
表
如
次
•• 

本
十

蟲

學

或

立二學f匕

2島
學學

牙呈學

專

家

理.

學

家

氏
國
五
十
四
年
農
業
技
術
人
員
採
用
農
職
祈
辜
叢
生
之
需
要
及
可
位
供
給
之
人
數
統
計
在
單
位•• 

人
數

農獸 4年富 農

林
常

4色 牧 技
係

聲 術

吉隻

人人 人

人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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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一

資
料
來
源•• 

丈
坦
福
研
究
所
報
告
會
卷
一
表
十

(+)(+ ) 
--o 

委國

黨學

人人

--o 

一
O
O

一
-
-
o

/、

。。

丈
垃
福
報
告
書
中
所
稱
之
「
專
門
職
位
」
一
詞
嚴
指
需
由
大
學
畢
業
生
擔
任
之
工
作
而
言
，
而
「
技
術
人
員
」
一
詞
大
部
分
條
措
職
業
學
校
平
常

生
而
言
。
由
於
農
業
工
作
日
趨
稜
雄
，
無
論
研
究
與
推
廣
或
其
他
技
術
性
之
農
常
工
作
均
需
具
有
較
高
水
車
之
訓
練
。
據
晏
海
第
三
期
經
濟
建
設
四
年

計
制
估
計
需
要
之
農
業
技
術
人
員
或
須
由
農
學
院
畢
業
主
持
仕
。
詰
計
劃
聲
稱
頌
粉
色
「
高
級
技
術
人
才
二
百
人
」o
又
本
宿
在
該
由
年
期
間
內
共
須

增
加
拉
術
推
廣
人
員
鈞
一
d
T人
，
水
利
工
作
人
民
八
百
五
十
人
及
漁
業
人
員
約
五
百
人
。

註
•• 

見
經
濟
部
農
業
計
制
聯
導
小
組
出
版
之
氏
國
五
十
年
至
五
十
三
年
，
臺
灣
省
第
三
期
經
濟
是
設
四
年
計
釗
農
業
部
門
計
割
。

表
十
一

機1-1:. 電礦土.工工

氏
國
五
十
一
年
電
力
索
、
礦
索
、
製
造
L
紫
雇
用
之
專
門
職
紫
人
才

及
估
計
氏
國
六
十
一
年
需
要
雇
用
之
人
數
統
計
表

專

械學力3台本常

-f. 

門

人立三工工工工工

安

4人，.r..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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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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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
可

六
四
老

五
夫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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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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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五

﹒
老-
A

五
四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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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理結會農農農農國當歌太經物數法

-$t 
其力、

τ7 增

織論
業常

意
材

財華巷牧濟

理L
力，

才像經ll; 

科1.t. 工政

分

程學

析
學

學
專

學

他計比

師

_._ 
，、
-è 

正

六
、
六
-
一
九

-
-
一
-
-
一
六

五四

宜，

--
一

四

-
一
一

一
一

-
六

女
女

-
八
四

一
九
、
八
田
二

背
斜
來
源•• 

丈
扭
福
研
究
所
報
告
會
卷
二
表
〉
l

∞
故
結

廣

學
，

專

濟
學學

聲

口

學

-f.t. 學律百

分

., 
永

戶L﹒

舟、
d . 
舟、-弩』-噶』~﹒ 

舟、
戶A﹒

甸、家師家家家家家

九A回

丸

。
六

-
f﹒
八
五
七

由
五
九

由
一
一

主

主

蔥，

-è 

--A 
回
去

-
一
九

-
一
。

古之

步之一-九
-
A﹒
肯
入

-
一
九
、
四
九
-

白

。

J、

(+)(+ )(+ )(+ )(+ )(+)( + )(+)( +)( +)( + )(+)( +)( +)( +)( +)( +)( +) 

-
一--
一。

一
、
-
一
-
一
八

一-
一--
一

=
一
六
。

一-
一

--
一

--五‘

4.f -
A
回

九
‘
六
由
八

四
八
﹒
六
油
恥

-è J、五‘回



表
十
二

氏
團
五
十
一
年
農
業
、
林
業
雇
用
之
專
門
人
才
及
估
計
氏
國
六
十
一
年
需
要
雇
用
之
人
數
統
計
在

機電獸吉 水合 國昆會 4年水造農農土農

蟲
專

械力
利品 學 d們iι 林土

學 4、 學
牧 學家財 林 4色

門

工加 或 保係 才像 經

工工醫 植政 工 人
程工

學物分
吉建 持 廣 濟

專 專 學
才

程程
病

程 學專專 玉皇析尋尋 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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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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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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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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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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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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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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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官

分
專

家師

專

家家

他

主

計
比

帶
料
來
源•• 

史
坦
福
研
究
所
報
告
會
卷
二
表
〉
l

也
改
鑄

<-

五
、
八
五
七

田
二

(+)( +)( +)( +)( +)( +)( +)( +)( +)( +) 

丸 7
7 入
，、去

" <-
正J、

汽d

-圖﹒

--一
主

..t 。

一
-
-
一
九

--

人
，
一

-OA 

-
一
女

索
回

主

主

先a

失
黨
問
題

兩
農
學
院
畢
業
主
之
失
常
情
形
，
目
前
尚
無
可
靠
脊
抖
。
據
教
育
部
舉
辦
之
早
幸
生
調
章
(
共
調
查
兩
大
學
與
四
學
院
，
內
包
括
東

海
大
學
、
政
治
大
學
、
中
原
理
工
學
院
、臺
灣
省
立
海
事
專
科
學
校
﹒
壘
灣
省
立
建
坦
專
科
學
校
與
省
、
五
屏
求
農
紫
專
科
學
枝
)
所
得
之
資
料
，
以
上

各
院
枝
莘
莘
生
之
失
常
斗
﹒
均
數為
由
﹒
六
M
W
。
如
說
屏
求
農
專
而
言
，
失
業
者
為
四
﹒
八
-
-
M
W
。
又
據
金
大
與
興
大
兩
所
農
學
院
各
祟
祟
主
任
報
告
請

各
有
少
數
莘
莘
主
失
章
，
但
不
能獲得
詳
細
資
料
。
氏
國
五
十
一
年
臺
大
農
學
說
所
學
輯
之
早
幸
生
調
查
，
其
結
呆
見
本
書
第
三
一
章
，
但
其
中
並
無
有

關
失
索
之
資
料
。
若
干
導
致
失
素
之
原
因
有
如
下
述

•• 

-
一

-
田
-

ω
學
生
所
受
之
訓
練
不
能
適
合
用
人
機
構
之
需
要
揖
多
數
訪
問
之
機
構
稱

•• 

華
常
生
所
受
之
尋
常
訓
練
不
能
適
合
實
際
工
作
上
之
需
要
，

因
彼
等
缺
少
實
際
經
績
，
故
必
需
再
于
以
一
、
-
一
年
之
訓
練
方
可
擔
任
工
作
。
由
於
畢
業
生
缺
少
尋
常
之
極
獸
，
故
此
常
亦
比
較
困
難
。

四

問
縷
聞
中
人
員
過
多
據
是
于
機
關
報
稱
，
風
前
正
苦
於
人
員
越
多
。
茶
一
機
關
扭
身
轉
如
有
目
前
五
分
之
一
人
員
已
足
數
工
作
所
需
。
另
­

栽
關
瓏
，
如
有
二
分
之
一
人
員
亦
已
足
妙
。
此
等
城
闖
世
佩
戴
不
能
再
車
用
新
進
人
員
。



ω
人
事
凍
結
、
不
能
辭
退
人
員
人
事
凍
結
為
多
年
來
政
府
之
政
策
。
巳
任
用
之
人
員
卸
使
工
作
不
住
，
仍
可
繼
緒
在
賊
，
機
開
主
管
縱
有

曾
受
扶
住
訓
練
之
人
員
，
亦
無
法
于
以
史
棋
。
此
在
試
嗤
所
或
改
﹒
民
場
史
為
顯
著
，
尤
其
嚴
重
舟
，
因
所
內
最
好
之
工
作
人
員
經
常
為
其
他
機
關
僱
用

而
去
。
訓
練
一
大
學
畢
常
生
，
往
往
會
時
甚
久
，
但
常
工
作
甫
能
滿
意
，
郎
又
離
職
他
抗
。
目
前
各
不
同
機
間
有
不
同
之
嶄
級
，
以
致
工
作
人
員
儘
可

能
謀
求
丈
高
之
待
遇
，
教
學
與
所
究
機
關
之
職
務
需
要
有
長
期
與
安
定
之
人
事
。
機
關
如
人
事
變
動
趙
品
，
有
將
減
低
工
作
之
品
質
。

ω
迫
你
過
慢
由
於
規
定
之
退
休
A
Z太
低
，
若
干
機
關
中
之
職
員
卸
使
到
達
退
休
年
鹼
亦
不
欲
退
休
，
以
致
若
于
職
員
服
務
期
閃
過
久
，
使

話
機
關
工
作
效
率
低
落
，
仕
用
年
青
典
訓
練
較
佳
人
員
之
途
徑
這
為
之
阻
塞
。

脫
黨
情
形
之
展
望
雖
因
上
述
原
因
，
致
就
業
日
漸
困
難
，
但
L
F熟
會
農
場
問
題
，
仍
有
工
作
機
會
。
研
究
期
間
，
凡
曾
訪
問
之
農
索
絨
間
錢
均

表
示
需
要
上
項
人
才
。
該
將
各
機
關
特
別
需
要
之
人
才
列
舉
如

7.. 

ω
直
灣
省
農
業
試
驗
研
話
所
聲
稱
，
目
前
尚
需
要
研
究
工
作
人
員
五
十
八
人
(
農
學
學
十
五
人
，
圍
棋
學
十
二
人
，
農
常
化
學
十
五
人
，

植
物
病
捏
學
入
人
，
昆
蟲
學
八
人
)
。
今
從
十
年
內
，
數
所
每
年
需
要
增
添
研
究
工
作
人
員
二
十
二
人
。

ω
畫
圖
用
槍
業
企
司

工
作
類
別

推
廣
人
員

農
場
主
任

為
蟲
害
時
治
人
員

水
剎
工
程
人
員

高
級
技
術
人
員

其
他

合
計

ω
E
圓
滑
省
搭
酒
金
實
周

工
作
類
別

﹒
浪
費
﹒
化
學
家

農
華
學
家

農
索
經
濟
學
家

每
年
需
要
人
數

回
o

io 
-
。

一
。

一
五五

--o 

氏
國
六
十
一
年
止A
戶
口
計

回
O
C

---oo -oo -oo -AO 
AC 

--oo 

話
局
今
彼
十
年
內
需
要
之
農
學
院
早
黨
主
人
數
如7
.

人
數

五
五

七
。

-o 

四

= 



自
由

農
常
機
械
專
家

植
物
病
理
或
昆
蟲
學
家

國
學
學
家

農
業
教
育
家

合
計

一
。

--fI 
一
。

一
。

一
九
O

ω
畫
灣
當
林
務
局
訪
局
目
前
職
員
中
農
學
院
早
業
者
有
-
一
六
二
人
，
職
枝
平
常
者
四
四
五
人
，
在
此
總
數
中
，
超
過
五
十
成
以
上
看
有
一

五
四
人
。
訪
局
希
望
在
今
後
十
年
內
，
雇
用
高
級
林
業
技
術
人
員

-
-
0
0名
。

的
畫
海
省
水
利
局
詰
為
現
有
職
員
-
f
A
O
O人
，
其
中
六
五
0

人
為
技
術
人
員
。
技
術
人
員
中
約
迫
二
百
人
伶
農
常
工
程
或
工
學
院
之
辜

業
生
，
約
有
四
五
0

人
為
高
級
職
業
學
校
之
畢
業
生
。
以
往
三
年
中
，
曾
任
用
水
利
工
程
平
業
生
約
一
0
0

人
。

的
土
地
頭
行

話
行
〈
?
我
需
要
農
藝
學
家f
A人
，
農
業
經
濟
學
家
十
九
人
，
農
業
工
程
師
十
三
人
。

的
畫
灣
省
合
作
金
庫
按
合
庫
今
後
需
要
農
藝
學
家
正
人
，
農
業
經
濟
學
家
二
十
人
。

此
外
，
其
他
許
多
機
閥
或
因
有
新
的
工
作
需
要
新
增
人
員
，
或
因
退
休
需
要
補
充
人
員
。
例
如
農
業
學
校
在
氏
國
五
十
學
年
度
聘
有
教
員
一
、
七

五
五
人
，
其
中
五
十
成
以
上
者
超
過
二
百
人
，
至
氏
國
六
十
一
年
時
，
甚
多
將
屆
退
休
。
兩
農
學
院
之
教
員
在
今
彼
十
年
間
亦
將
增
加
一
倍
，
除
增
加

新
教
員
外
，
餘
為
在
職
教
員
退
休
彼
之
補
充
。
如
前
所
述
，
在
研
究
及
推
廣
機
關
方
面
，
如
有
退
休
或
辭
職
者
，
為
提
高
工
作
人
員
素
質
計
，
亦
可
能

任
用
大
學
畢
業
生
。
在
食
品
加
工
業
與
林
產
特
利
用
方
面
亦
需
要
甚
多
曹
先
較
高
訓
練
之
大
學
平
常
﹒
停
了
從
事
晨
、
漁
、
林
產
品
之
加
工
，
以
供
本
地

消
勢
與
國
外
出
口
。

又
農
學
院
畢
業
生
尚
有
服
務
國
外
之
機
會
，
錢
乎
每
月
都
能
從
南
美
洲
、
非
洲
與
一
部
份
求
南
且
地
區
找
到
請
求
臺
灣
供
給
農
業
技
術
人
員
之
函

件
，
此
等
職
位
需
要
有
經
驗
支
農
業
家
持
仕
'
但
其
所
餘
空
缺
，
可
以
大
學
畢
業
生
補
充
。



第

主L

幸

各
方
面
之
意
見
、
討
論
、
建
議
及
結
論

前

雷

教
育
部
部
長
於
枝
走
本
會
時
，
曾
對
本
研
究
委
員
會
作
如
下
之
指
示

•• 

「
就
農
學
院
在
教
學
，
所
究
與
推
廣
方
面
應
負
之
任
務
，
提
供
意
見
。
」

為
雄
史
上
項
任
務
，
本
委
員
會
負
有•• 

「
搜
集
與
分
析
有
開
資
料
，
並
與
各
農
業
機
關
及
農
業
人
員
進
行
商
計
之
任
務
。
」

訪
問
機
構
之
名
稱
，
收
拳
之
資
料
，
及
農
學
院
目
前
存
在
之
若
干
重
要
問
題
，
己
見
本
報
告
第
一
章
。
下
述
為
各
專
家
於
訪
問
時
表
示
之
意
見
。

惟
因
篇
幅
關
像
，
不
能
將
所
有
從
各
機
關
得
來
之
意
見
一
一
列
出
。
但
比
誰
綽
有
意
抹
煞
任
何
人
之
意
見
。
此
處
遲
到
意
見
僅
以
若
干
重
要
問
題
及
農

學
院
可
以
提
怯
之
服
務
方
式
為
恨
。
又
排
列
之
先
被
順
序
，
亦
非
接
線
政
府
職
位
或
學
位
之
高
下
，
附
此
說
明
。

摘
錄
各
方
面
之
意
見•• 

臺
灣
糖
素
。
“
司
協
涯

「
我
國
之
農
業
教
育
過
分
偏
重
者
本
。
目
前
之
農
院
教
育
在
增
加
收
益
上
不
切
實
用
。
教
育
應
制
練
學
生
利
用
其
頭
腦
努
力
工
作
，
以
謀
生
活
。

現
在
大
學•• 

學
生
與
社
師
之
智
誠
合
粒
太
缺
乏
。
各
圖
書
館
應
備
有
最
新
之
論
物
而
事
實
上
竟
有
數
種
科
學
的
特

d甘
心
永
繪
訂
，
以
致
最
進
一
期
尚
偉
數
年

前
所
出
版
者
。
」

劉
渣
芝
博
士

楊
部
長
繼
曾

經
濟
部
部
長

「
研
究
工
作
人
員
需
晏基
建
科
學
與
有
關
之
學
問
。
實
際
工
作
人
員
則
需
晏
實
際
之
訓
練
與
會
用
之
資
料
。
如
學
主
肯操
作
、
多
實
習
，
告
狀
…
會

被
人
雇
用
，
如
不
肯
會
制
自
則
有
然
無
人
問
津
。
農
業
教
育
應
配
合
農
業
經
濟
發
展
土
之
需
要
。
」

「
楊
部
長
曹
同
農
業
職
枝
採
用
學
徒
制
，並建
議
農
院
學
生
每
述中
應
有
一
大
從
事
操
作
。
祟
說
明
有
若
于
農
職
及
大
學
畢
業
主
必
雷
重
新
加
以

訓
練
，
方
能
稱
職
。
幕
又
稱
農
職
事
業
生
應
有
機
會
進
入
大
學，
凡
派
進
赴
非
洲
或
南
美
之
壘
灣
農
幸
代
表
人
員
需
能
實
地
操
作
，
且
曾
受
高
度
訓
練

脅
。
」

由

主



劉

真
先
主

四
大

教
育
處
處
長
(
在
本
會
訪
問
時
任
處
長
之
職
)

「
此
兩
所
農
學
院
應
答
此
其
專
門
學
科
加
以
發
展
。
兩
院
如
設
有
同
樣
之
象
者
亦
應
答
說
專
門
方
面
發
展
，
不
宜
重
棧
疊
蠱
，
研
究
計
制
亦
應
避

免
重
薇
。
初
級
農
業
職
業
學
校
應
不
再
繼
緒
招
﹒
位
了
大
專
聯
合
招
生
除
考
庭
的
耐
分
數
之
高
低
外
，
並
息
說
獲
得
高
分
數
之
學
科
同
時
考
處
，
以
矯
正
目

前
分
配
學
主
至
茶
象
而
不
計
及
其
興
趣
如
何
之
缺
點
。
因
某
一
科
獎
得
高
分
數
者
，
即
可
表
示
設
生
最
大
興
趣
之
所
在
o

挑
淇
清
博
士

慕
不
顧
揖
取
特
為
農
戰
畢
業
主
舉
行
一
次
入
學
考
試
以
進
入
農
學
院
。
」

是
育
部
次
長

「
慕
不
認
為
將
農
職
改
雙
成
中
學
，
俾
平
常
生
可
進
入
農
學
院
之
途
徑
為
妥
善
。
接
寧
廟
品
只
同
保
送
農
職
俊
秀
辜
業
主
進
入
農
學
院
而
不
必
經
遁

入
學
考
試
。
」

企
陽
鴿
先
主

農
林
處
處
長
八
在
本
會
訪
問
呻
仕
處
長
之
職
)

「
渠
認
為
農
學
院
教
員
應
對
實
際
工
作
熱
悉
，
而
試
驗
研
究
工
作
人
員
應
對
理
論
方
面
了
解
。
如
經
清
許
可
，
研
究
工
作
人
員
可
在
大
學
佳
課
，

而
大
學
教
員
亦
可
在
試
驗
所
工
作
。
接
認
為
今
後
農
學
院
與
試
輸
所
之
間
應
史
密
切
遠
都
與
合
作
。
」

沈
委
員
當
瀚

「
教
授
應
為
專
任
職
，
金
日
工
作
，
而
不
應
住
校
外
笨
哦
，
以
謀
求
一
家
之
主
活
帶
用
，
目
前
之
他
帶
政
策
示
切
實
際
。
」

農
使
命
委
員

蔣
委
員
彥
士

「
必
修
科
目
應
限
於
第
一
﹒
-
一
學
年
，
至
三
一
、
四
年
級
學
生
所
有
課
程
均
應
為
進
修
。
教
授
唐
聞
心
其
學
主
，
迫
感

M照
顧
學
生
生
活
中
之
各
方
面
。
」

農
復
會
委
員

「
教
授
不
息
只
顧
教
學
。
泰
等
需
要
有
充
分
之
實
地
經
戰
。
人
文
學
科
應
于
加
強
。
教
師
應
帶
助
學
生
充
分
發

d
m牟
人
之
特
長
。
泉
、
主
任
慮
考
助

學
生
在
選
定
之
專
或
學
科
上
作
一
個
問
端
。
農
職
平
常
生
進
入
農
學
院
目
前
正
及
其
峙
。
」

張
憲
秩
博
士

農
復
會
內
現
任
農
林
廳
廳
長
)

「
農
學
院
教
員
應
多
利
用
本
地
材
料
說
明
教
學
上
的
原
理
與
原
則
。
各
院
應
有
經
脅
，
傳
教
員
可
比
本
人
所
研
究
之
題
目
與
其
他
研
究
場
所
取
得

遠
幣
。
目
前
之
畢
業
生
實
際
經
駿
尚
不
足
。
農
彼
A
T工
作
人
員
均
有
其
他
機
關
有
實
際
經
驗
之
人
員
中
選
用
。
」

玉
骨
杰
博
士

中
央
研
究
院
院
長



集
建
議
俊
秀
之
農
院
教
職
員
應
派
赴
美
國
我
或
高
級
學
位
為
峙
-
一
、
三
年
，
惟
須
負
起
義
務
在
學
業
完
成
我
押
進
臺
服
務
。
華
同
時
建
議
農
院
與

其
他
機
關
合
作
，
包
括
中
央
研
究
院
在
內
。
」

劉
金
約
先
生

省
農
會
總
持
事

「
目
前
之
大
學
教
有
計
划
求
能
切
合
本
國
農
業
之
需
要
。
對
於
教
峰

•• 

研
究
與
推
廣
工
作
忠
于
加
強
述
幣
，
伴
農
氏
能
獲
得
其
所
需
之
奇
抖
。
」

「
省
農
會
曾
任
肘
若
干
農
院
早
業
主
，
惟
服
務
成
績
並
不
滿
意
，
此
現
象
或
由
該
生
所
進
之
幸
心
符
其
本
人
志
願
所
致
。
接
又
稱
農

A
伸
向
經
常
于
大
學

平
常
生
以
抗
戰
前
與
此
職
中
之
訓
練
，
原
因
侏
缺
等
在
枝
特
之
經
驗
不
吟
。
省
農
會
在
舉
辦
講
幫
會
峙
，
多
聘
請
改
-
民
場
人
員
擔
任
講
師
。
甸
農
學
陀

聘
請
者
較
少
。
」

給
水
泉
博
士

「
吾
人
認
為
農
學
院
教
授
與
農
試
所
謂
究
人
員
互
相
訪
問
有
其
必
要
，
因
可
增
進
仗
此
間
之
閥
偉
及
交
換
研
究
所
得
o

一
般
而
宮
，
農
院
辜
業
生

之
服
務
品
質
均
松
良
好
，
惟
治
校
以
後
，
尚
頰
經
過
一
段
訓
練
，
始
可
推
仕
所
究
工
作
。
平
常
生
之
中
州
身
農
業
學
校
考
其
服
務
品
質
因
有
過
去
之
惡
礎

P

尤
覺
良
好
。
」

「
吾
人
希
望
農
學
院
能
在
暑
假
期
間
為
農
業
試
驗
所
之
研
究
助
盟
與
技
術
人
員
開
設
講
習
泣
。
」

「
羊
又
建
議
農
學
院
教
授
可
兼
仕
農
業
試
驗
所
之
急
、
主
任
，
另
一
方
面
所
方
之
技
正
亦
可
在
農
院
是
任
教
授
，
以
使
將
工
作
經
駝
傅
校
學
生
。
」

李
所
長
景
元

臺
南
棉
麻
試
驗
所

「
農
學
院
應
加
強
主
礎
與
應
用
學
科
之
教
學
，
諸
如
化
學
、
物
理
學
、
遺
傳
學
、
細
胞
學
‘
作
物
有
種
學
與
統
計
學
，
在
研
究
方
接
與
寫
作
上
應

加
強
訓
練
。
系
並
建
議
院
方
應
訓
練
學
生
具
備
研
究
與
合
作
精
神
，
使
平
業
生
對
有
己
工
作
發
主
興
趣
，
繼
綺
供
職
，
不
致
通
待
過
稍
候
之
工
作
'
，
即

見
異
思
遷
。
」

玉
所
長
祈

鳳
山
熱
帶
國
學
試
驗
所

四

...t-

「
氏
國
五
十
一
年
內
農
會
曾
邀
請
本
所
同
仁
擔
任
短
期
講
習
教
員
奢
約
三
十
處
，
同
年
中
各
地
農
會
參
觀
本
所
岩
卉
-
一
十
起

o
」

「
吾
等
願
意
在
寒
暑
假
訓
練
農
院
學
生
，
惟
格
成
政
肘
規
定
，
學
生
實
習
期
間
，
本
所
應
津
貼
學
生
每
月
新
臺
幣
二
四
五
元
。
目
前
本
所
無
力
擔

負
此
學
津
貼
，
本
人
建
議
此
頃
贊
用
應
由
農
學
院
與
教
育
處
支
付
。
」



白

，、

討

區，

上
述
各
方
面
之
意
見
均
強
調
兩
農
學
院
必
需
于
學
生
以
問
題
為
中
心
之
訓
練
，
美
一
矜
持
出
畢
紫
學
生
應
受
失
多
之
實
際
訓
練
，
對
於
農
場
問
題

應
有
史
事
之
了
解
，
在
研
究
工
作
方
接
上
應
有
史
夢
之
經
績
。

中
國

A
T彼
十
年
面
臨
之
大
問
題
為
如
何
在
此
有
限
之
耕
地
面
積
上
，
供
給
不
斷
增
加
之
人
口
以
充
分
之
合
物
，
良
好
之
教
育
機
構
及
其
他
種
種
設

備
與
條
件
，
使
能
繼
織
發
展
成
為
一
進
步
與
現
代
之
國
家
。
中
國
之
生
存
途
徑
主
要
有
賴
於
在
此
有
限
之
大
然
背
添
上
作
最
大
可
能
之
生
產
，
故
兩
院

最
重
要
之
仕
務
實
無
過
於
全
體
教
職
員
之
故
身
於
此
一
工
作
。
教
職
員
不
僅
應
協
助
其
他
機
構
解
決
常
前
之
間
起
，
同
時
應
不
斷
造
就
一
批
曾
受
充
分

割
機
，
貧
困
與
負
脅
之
專
家
。

系
於
上
述
，
故
兩
所
農
學
院
之
教
育
目
標
必
需
作
若
干
重
要
修
正
。
但
先
請
﹒
暸
解
下
述
情
況
。

甲
、
吾
灣
人
口
至
氏
國
六
十
一
年
時
估
計
將
達
一
千
五
百
八
十
其
人
。
農
業
人
口
，
詞
亦
將
隨
之
比
例
增
加
。
但
農
場
勞
工
押
不
需
再
行
增
加
。

乙
、
耕
地
推
努
力
擴
充
，
但
因
城
市
，
道
路
與
工
業
用
地
之
增
加
，
其
總
面
積
恐
仍
將
減
少
。

的
、
擴
充
武
季
耕
作
面
積
之
可
能
性
不
大
，
在
同
一
面
積
之
土
地
上
於
一
年
中
再
增
加
作
物
栽
培
次
數
之
希
望
不
禹
。

但
我
們
無
論
如
何
，
必
須
努
力
達
到
下
列
目
標

•• 

甲
、
維
持
人
氏
之
生
活
水
準
。

乙
、
供
應
反
維
持
現
有
之
軍
事
力
量
。

丙
、
使
人
氏
對
將
來
具
有
信
心
。

7

、
使
農
氏
有
足
妙
之
收
入
，
以
購
買
臺
灣
之
工
業
產
品
。

丸
、
供
給
資
舍
，
以
繼
續
發
展
農
索
。

己
、
增
加
出
口
農
產
品
之
生
產
，
以
裕
將
來
外
匯
之
故
人
。

為
逢
到
土
述
目
的
，
我
們
必
須
都
取
各
種
可
能
的
途
徑
來
發
展
臺
灣
的
農
常
經
濟
，
包
括

•• 

甲
、
利
用
山
地
資
源
，
以
發
展
商
品
科
、
蔬
菜
、
水
呆
及
其
他
作
物
。

L

、
擬
定
林
紫
金
面
發
展
計
制
，
色
括
木
材
糗
伐
，
森
林
史
新
，
防
火
典
木
材
加
工

o

森
林
為
金
灣
將
來
之
一
大
重
要
資
源
，
息
審
棋
計
剖
，
如

以
利
用
。

丙
、
漁
常
為
垂
灣
一
重
要
之
天
熱
資
源
，
除
可
斜
，
岫
本
省
之
需
要
外
，
且
卓
有
大
量
油
口
，
且
如
發
展
。



T

、
在
已
耕
之
土
地
上
獲
得
最
大
之
生
產
，
應•• 

L

普
遍
而
有
效
使
用
肥
料
及
故
蟲
典
故
苗
幕
劑
。

Z

鑫
可
能
擴
充
濯
溉
面
積
與
在
各
種
作
物
上
應
用
輪
流
發
溉
拌
法
。

a

應
用
最
有
效
之
栽
垮
方
法
，

包
括
耕
耘
機
與
其
他
動
力
機
械
，

使
操
作
經
濟
0

4

改
良
作
物
、
家
富
及
家
禽
之
品
種
。

E

增
加
森
林
、
汞
閩
、
農
場
‘
漁
常
產
品
之
加
工
，
件
可
供
應
丈
夢
之
說
幸
機
會
與
獲
得
丈
多
之
外
種
。

在
引
進
新
產
品
，
作
物
如
洋
品，
家
富
如
雜
種
緒
，
耕
種
技
術
方
面
如
栽
培
風
梨
使
用
荷
爾
蒙
劑
及
其
他
等
等
。

為
協
助
達
到
以
上
之
目
標
，
農
學
院
必
須
改
進
其
訓
練
學
生
之
教
學
方
法
，
以
校
正
前
節
所
述
之
各
種
缺
點
。
學
生
必
須
于
以
實
際
操
作
上
之
訓

練
，

在
訓
有
上
應
灌
輸
為
理
想
為
國
家
而
缺
身
之
精
神
，

加
強
音
仕
楓
傘
，

應
用
科
學
方
法
，
以
達
到
國
家
經
濟
上
所
迫
切
需
要
之
有
足
地
步
。

本
會
訪
問
之
各
機
構
均
曾
中
述
早
業
主
求
曾
提
得
足
替
之
技
術
訓
練，
大
多
數
機
構
特
另
于
彼
等
在
職
中
之
訓
練
，
惟
一
般
均
喜
仕
用
具
備
較
優

條
件
之
平
常
生
。
在
試
驗
所
或
改
良
場
實
施
訓
練
，
在
大
多
數
情
形
下
，

對
場
方
而
言
乃
一
種
負
持
，
因
學
生
既
不
能
充
份
擔
負
其
指
定
之
工
作
，

以

補
偕
場
、
方
所
支
付
之
薪
諱，
復
于
提
與
影
響
場
、
方
原
有
職
員
之
工
作
。
加
強
枝
內
科
學
與
技
術
性
課
程
之
實
驗
工
作
或
可
減
少
此
類
報
外
訓
練
之
需
要

大
學
教
投
如
能
多
多
參
加
研
究
或
推
廣
工
作
，
必
能
獲
得
甚
多
益
處
，

此
亦
為
一
段
所
承
認
。
因
使
等
具
有
專
門
智
哉
，
多
數
均
可
提
供
寶
脅
之

意
見
。
如
何
使
之
成
為
可
能
，
本
會
同
仁
曾
加
以
鄭
重
考
底
，
如
本
報
告
會
第
二
章
所
述
，
因
從
事
研
究
與
推
廣
工
作
之
機
構
甚
多

，

使
此
一
問
題
之

解
決
史
為
困
難
。
省
農
林
廳
因
其
地
位
與
責
任，
似
為
協
調
研
究
與
推
廣
工
作
之
合
捏
機
構
。
但
由
於
涉
及
之
機
構
甚
多
，

而
且
關
條
相
當
稜
蟬
，

本

會
不
準
備
投
鼠
仕
何
具
體
計
剖
，
但
認
為
此
事
應
由
于
永
久
或
常
設
之
委
員
會
加
以
規
制
。
其
組
成
將
在
本
報
告
建
議
中
提
出
。

為
達
到
所
希
望
之
目
標
，
另
一
需
要
乃
農
學
院
教
員
應
有
足
多
之
實
際
經
驗
。
除
非
教
員
無
習
其
所
仕
課
程
之
吞
確
實
際
問
題
，
則
學
立
在
此
等

學
科
上
甚
少
希
望
能
稜
待
所
需
要
之
智
識
以
提
供
滿
意
之
服
務
。
改
尋
此
項
情
況
，
本
報
告
內
曾
一
再
提
到
郎
農
職
畢
業
生
應
進
入
農
學
院

，

並
希
望

泰
等
獎
得
高
級
學
位
被
仍
在
院
內
擔
仕
工
作
。
若
干
農
職
校
長
曾
特
別
稱
學
農
職
畢
業
生
在
大
學
早
業
改
擔
任
教
員
所
表
現
之
成
緝
。
農
戰
自
身
之
農

院
辜
業
生
有
挂
好
之
機
會
在
農
校
任
教
，

在
試
駿
與
推
廣
方
面
仕
職
，

以
至
於
在
農
院
擔
任
教
員
。
在
建
議

一
節
內
將
說
明
如
何
使
農
職
莘
莘
生
進
入

農
院
。

建

議

融
通•• 

田

先，



主

。

兩
所
農
學
院
在
過
去
十
年
間
曾
與
其
他
農
索
與
教
育
機
構
合
作
，
以
促
進
農
索
之
進
步
。
兩
院
目
前
雖
面
對
若
干
棧
雞
之
問
題
，
但
在
今
彼
十
年

中
，
本
會
仍
建
議
兩
院
應
作
若
干
重
要
之
改
變
，
即
積
極
參
加
所
究
及
推
廣
工
作
;
兩
院
教
授
必
須
與
農
氏
及
農
常
技
街
問
題
經
常
保
持
接
觸
;
學
生

應
在
技
術
工
作
與
研
究
方
法
上
接
受
夫
多
之
訓
練
。
本
會
曾
與
訪
問
之
農
常
機
關
首
長
、
大
學
教
員
、
及
其
他
與
農
業
或
教
育
具
有
興
趣
之
有
關
人
士

會
談
，
彼
等
所
建
議
之
意
見
均
已
見
本
報
告
土
一
詩
中
，
不
再
替
述
。

一
、
研
究
與
推
廣

甲
、
研
究
前
已
述
及
，
所
究
方
面
最
重
要
之
問
題
為
如
何
在
此
有
限
之
土
地
資
源
上
作
最
善
之
利
用
。
金
灣
眾
多
之
研
究
機
構
前
已
列
有
名
單

。
事
實
上
因
機
構
多
，
以
致
彼
此
在
文
我
資
料
土
、
避
免
研
究
重
稜
上
以
及
工
作
協
調
上
帝
發
生
困
難
。
農
學
院
進
行
中
之
許
多
所
究
計
釗

.

，
不
但
可
提
供
智
者
之
資
料
，
同
時
亦
是
為
了
訓
練
新
的
所
究
人
員
，
以
使
自
拔
供
應
各
機
關
需
要
。
因
之
農
院
應
與
其
他
機
構
密
切
建
擊

，
以
明
暸
各
機
間
對
於
所
究
人
員
之
需
要o
農
院
之
所
究
計
制
亦
應
與
其
他
機
關
合
作
。
如
能
設
置
一
研
究
評
議
會
，
當
能
促
進
各
方
面
之

合
作
。

乙
、
推
廣
研
究
所
得
之
結
呆
應
迅
速
傳
播
至
農
氏
，
此
在
增
加
生
產
上
拉
開
重
要
。
如
本
報
告
者
以
前
所
述
，
從
事
推
廣
之
機
構
甚
多
而
彼
此

間
建
繫
甚
少
。
在
此
兩
所
農
學
院
內
推
廣
工
作
不
如
研
究
工
作
之
普
及
，
可
能
由
於
設
方
面
之
經
勢
較
少
，
且
因
推
廣
工
作
多
在
校
外
進
行

，
不
免
與
授
課
發
生
街
突
。
但
農
學
院
桂
需
要
參
加
推
廣
工
作
，
侍
教
授
史
加
熟
悉
農
場
上
之
實
際
問
題
及
其
解
決
之
方
法
。
本
會
曾
用
無

記
名
方
式
徵
求
教
員
之
意
見
，
勢
成
參
加
者
佔
百
分
之
八
十
五
，
反
對
岩
僅
佔
百
分
之
四
。
此
舉
不
僅
可
改
進
教
學
，
且
可
使
早
業
生
獎
得

較
好
之
訓
練
，
以
適
應
其
職
業
之
要
求
，
並
可
避
免
若
干
機
關
所
作
之
批
評
，
謂
辜
業
生
所
受
之
訓
練
不
足
，
不
能
于
農
氏
以
實
際
土
之
指

導
。
在
各
該
院
內
設
立
一
推
廣
評
議
會
或
委
員
會
以
協
調
院
內
之
推
廣
活
動
並
增
進
與
其
他
職
稱
之
合
作
，
殊
有
需
要
。

丙
、
各
院
增
加
副
蹺
長
-
人
茲
建
議
於
農
學
院
增
加
副
院
長
一
人
，
副
院
長
兼
任
農
院
研
究
委
員
會
與
推
廣
委
員
會
之
主
席
，
其
職
責
在
尚
有

關
方
面
接
洽
研
究
與
推
廣
經
舜
，
協
調
本
院
之
研
究
與
推
廣
活
動
，
促
進
並
保
持
各
幸
與
其
他
農
業
機
構

:

|
尤
其
從
事
研
究
與
推
廣
工
作

之
機
構
l
|

﹒
問
之
追
擊
。

T

、
建
議
教
育
部
長
召
開
一
次
會
議
建
議
教
育
部
長
平
日
召
開
一
次
會
議
，
其
目
的
在
組
織
于
永
久
性
之
機
構
，
規
制
如
何
加
強
研
究
與
推
廣

工
作
，
包
括
經
脅
之
籌
制
。
參
加
之
機
關
或
人
還
擬
議
如
下•• 

經
濟
部
部
長
、
臺
灣
大
學
農
學
院
院
長
、
中
興
大
學
農
學
院
院
長
、
農
館
會

主
任
委
員
或
代
理
主
任
委
員
、
農
林
廳
廳
長
、
教
育
廳
廳
長
、
國
際
開
發
總
署
中
國
分
署
署
長
仕
命
之
代
表
一
人
，
省
農
會
推
廣
工
作
之
負

青
人
，
教
有
部
高
等
教
育
司
司
長
、
密
大
顧
問
團
首
席
顧
問
、
壘
糖
m
A司
代
表
一
人
、
及
教
有
部
提
出
之
專
家
五
人
。
此
一
永
久
性
組
織
將

設
注
取
得
各
方
面
協
調
，
以
防
止
工
作
上
之
重
薇
，
交
接
背
斜
，
計
制
召
集
研
究
及
推
廣
工
作
人
員
會
議
，
採
取
其
他
認
為
必
要
之
步
驟
，



以
加
強
本
省
所
究
及
推
廣
工
作
。

備
挂•• 

氏
國
五
十
二
年
回
月
二
十
六
日
經
本
會
執
行
委
員
會
全
體
無
異
議
通
過
。

=
、
農
職
畢
業
生
進
入
農
攝
蹺

農
院
需
要
農
職
出
身
之
學
生
，
因
不
但
可
以
提
高
推
廣
工
作
人
員
之
教
育
水
卒
，
供
應
農
枝
之
師
贅
，
且
可
為
農
學
院
儲
備
具
有
實
際
農
場

經
驗
之
師
脊
o

目
前
垂
大
農
學
院
農
職
出
身
之
學
生
僅
佔
百
合
之
一
、
中
興
大
學
農
學
院
約
佔
百
分
之
丘
，
如
何
使
農
職
早
業
生
進
入
農
院
，
有

7
述
數
種
建
議•• 

甲
、
丈
捏
一
稿
研
究
所
報
告
會
(
卷
一
第
四
十
九
頁
)
建
議
，
特
別
為
職
業
學
校
畢
業
生
舉
行
一
次
入
學
考
試
，
伴
祟
等
可
在
其
所
選
擇
之
學
科
上

獲
得
大
學
之
訓
練
。
該
報
告
會
尚
建
議
有
其
他
改
﹒
民
考
試
之
方
法
，
如
設
定
每
一
-
科
目
之
最
低
分
數
等
。
教
育
處
劉
前
廳
長
曾
建
議
錄
取
耕

生
峙
。
須
同
時
考
處
總
分
數
與
茶
一
料
目
之
最
高
分
數
兩
者
，
因
最
高
分
數
常
可
表
示
設
生
最
大
興
趣
之
所
在
。

七
、
亦
有
人
建
議
由
各
農
枝
枝
長
根
據
成
績
雜
處
各
校
最
使
秀
之
若
干
畢
業
生
免
試
升
入
農
學
院
。

的
、
建
議
初
級
農
常
職
校
不
再
繪
碎
，
志
願
修
智
職
索
課
程
看
可
以
進
入
高
織
農
業
職
業
學
校
韓
素
。

丁
、
建
議
凡
學
生
進
入
高
級
農
業
學
校
渚
得
就
下
列
兩
途
仕
進
其
一

•• 

ω
進
擇
以
務
農
或
從
事
其
他
農
常
職
業
為
目
的
之
職
業
課
程
的
進
擇
以
準

備
升
入
農
學
院
為
目
的
之
特
林
課
程
。
上
述
之
特
珠
課
程
，
除
修
請
若
干
進
定
之
農
業
課
程
外
，
同
時
亦
修
英
語
、
數
學
及
其
他
基
礎
科
學

。
如
採
用
此
唷
建
議
，
可
使
較
多
百
分
比
之
農
職
學
生
通
過
大
專
聯
合
招
生
之
入
學
考
試
。
由
於
進
入
農
學
院
之
機
會
增
加
，
其
結
呆
或
可

促
使
較
優
秀
之
學
主
報
考
農
枝
。

中
品
，
農
學
會
暨
臺
灣
省
分Af
H
曾
於
氏
國
五
十
一
年
十
二
月
九
日
聯
合
年
會
中
通
過
一
議
索
，
建
議
高
級
農
技
應
增
加
基
建
課
程
之
教
學

，
農
學
院
應
保
留
若
干
名
額
，
以
供
成
績
候
﹒
民
之
農
校
或
農
毒
手
掌
學
生
入
學
。
該
學
會
並
建
議
中
興
大
學
農
教
象
應
係
留
百
分
之
八
十
的

名
頌
，
以
供
農
職
莘
業
生
入
學
，
農
院
其
他
學
象
至
少
有
農
枝
辜
業
生
五
分
之
一
入
學
或
于
以
俊
先
入
學
之
榷
利
。
但
除
非
大
專
聯
合
招
生

辦
法
改
變
，
或
農
枚
課
程
改
變
，
使
農
枝
畢
業
生
能
通
過
考
試
外
，
否
則
此
項
目
標
甚
難
達
到
。
惟
本
會
在
原
則
上
帶
向
該
學
會
之
建
議
。

備
註•• 

氏
國
五
十
二
年
回
月
廿
六
日
本
會
執
行
委
員
會
決
議
如
下•• 

「
農
校
畢
業
主
或
不
經
入
學
考
試
升
入
農
學
院
或
經
特
種
考
試
被
錄
取
入
學

，
均
由
教
育
部
洪
定
之
」
。

=
了
課
程

關
於
課
程
方
面
，
兩
院
裁
員
及
各
機
關
首
長
曾
提
出
多
種
建
議
，
其
中
若
干
建
議
甚
為
詳
章
，
但
僅
適
用
於
少
數
學
傘
，
談
將
經
常
提
到
之

五



丘
-
一

建
議
分
述
如
下
，
用
供
韓
擇
。

甲
、
課
程
應
丈
具
仲
縮
性
，
=
一
、
四
年
級
學
主
於
獲
得
象
內
進
諒
指
導
員
之
同
意
從
應
可
有
由
進
修
課
程
。
例
如
某
象
課
程
列
有
必
修
學
分

-
A

=
一
個
，
尚
不
色
抬
體
育
與
軍
訓
在
內
，
而
每
一
學
生
又
需
修
滿
一
回
-
一
學
兮
，
即
可
平
素
。
如
此
情
形
，
設
余
學
生
台
將
無
機
會
進
修
任
何
課

程
。

已
‘
需
要
增
加
新
課
程
使
教
學
現
代
化
與
解
決
新
問
題
，
及
引
進
新
技
術
，
包
括
在
第
四
學
年
時
設
一
門
一
至
-
一
學
分
之
「
當
前
之
農
業
問
題
」

。
建
議
教
育
部
高
等
教
育
司
收
集
並
調
學
查
其
他
國
家
所
施
行
之
課
程
，
並
為
此
兩
農
院
各
余
設
計
一
具
有
彈
性
之
課
程
。

丙
‘
第
一
學
年
之
課
程
應
于
減
少
，
第
四
學
年
課
程
時
數
應
于
增
加
。
許
多
奈
之
一
年
級
需
要
修
讀
四
十
五
至
丘
十
學
兮
，
外
加
體
有
及
軍
訓
，

而
四
年
級
學
生
一
般
僅
需
修
讀
二
十
八
至
三
十
六
學
分
。
建
議
一
年
級
之
課
程
每
學
期
勿
超
過
二
十
學
分
而
四
年
氓
增
加
為
十
六
至
二
十
學

分
o
f

令
人
不
應
希
望
一
年
級
學
生
比
四
年
絨
學
生
在
課
程
上
負
擔
史
重
。

丁
‘
目
前
之
課
程
偏
於
一
般
性
，
肅
地
設
增
加
對
於
專
門
性
問
題
之
課
程
。
加
強
對
於
基
本
科
學
之
訓
練
，
一
般
性
課
程
應
于
減
少
，
技
街
性
課
程

時
數
應
于
增
加
。

戊
、
除
加
強
基
本
科
學
與
技
術
性
課
程
外
，
另
需
增
加
實
際
標
作
經
驗
。
由
於
農
學
院
大
多
數
學
生
尚
無
農
場
緝
驗
，
故
此
點
尤
也
需
要
。

批
評•• 下

列
各
點
批
評
，
本
會
謹
建
議
農
學
院
院
長
與
各
桑
拿
主
任
考
處

•• 

各
余
所
問
之
課
程
太
多
，
學
主
需
要
主
修
本
奈
之
課
程
太
重
。

演
講
與
實
駿
之
間
缺
乏
遠
幣
。

課
程
講
演
大
網
已
有
數
年
求
加
修
訂
。

許
多
課
程
缺
乏
內
容
大
綱
與
教
學
目
標
。

若
干
象
為
外
余
所
聞
之
專
門
性
之
課
程
，
名
稱
不
同
，
而
內
容
甚
為
相
似
。

學
主
缺
乏
進
修
課
程
之
有
由
。

著
于
余
所
問
之
課
程
已
超
出
該
象
應
開
課
程
之
範
間
。

備
詮•• 

課
程
問
題
曾
由
本
A
T執
行
委
員
會
於
五
十
-
一
牛
回
月
二
十
六
日
扼
要
討
論
，
因
教
育
部
時
正
研
究
各
院
課
程
，
故
會
議
時
此
閉
起
永
作
決

議
。



四
、
圖
書
館
之
放
過

建
議
農
院
各
圖
書
館
，
如
經
費
許
可
，
應
儘
迷
備
齊
最
新
之
參
考
書
籍
或
什
誌
'
並
增
加
其
他
各
種
，
如
版
物
。
館
方
應
向
各
桑
拿
主
任
與
其

他
裁
員
徵
求
所
需
要
之
科學
者
籍
與
什
誌
之
名
單
。
應
鼓
勵
將
原
文
書
籍
譯
成
中
文
。
建
議
教
育
部
對各
院
圖
書
館
目
前
之
需
要
作
一
特
別
研
究

。備
註•• 

由
月
廿
六
日
討
論
此
一
研
目
時
，
執
行
委
員
會
代
君
主
席
李
慶
蒙
博
士
表
示
，
希
望
教
有
部
與
教
育
廳
多
撥
圖
書
館
經
脅
。
因
此
為
一
般

承
認
之
需
要
。

豆
、
土
陳
真
實
驗
時
間
舉
之
安
排

A可
從
十
年
中
註
冊
之
學
生
人
數
預
期
將
大
為
增
加
，
所
有
之
教
室
及
實
戰
室
將往
充
分
使
用
。
但
目
前
教
室
在
下
午
，
實
驗
室
在
上
午
均
尚

永
全
部
利
用
，
已
如
第
三
一
章
內
所
指
出
。
將
講
演
與
實
驗
於
上
下
午
分
別
排
諜
，
則
以
同
樣
之
技
令
設
備
，
同
樣
之
裁
員
人
數
，
尚
可
容
納
史
多

之
學
主
o

若
干
學
靠
在
同
一
房
間
內
可
以
上
嘿
，
亦
可
以
實
驗
，
僅
需
在
實
驗
時
間
內
將
壁
櫥
中
之
實
驗
用
具
L
F顯
微
鏡
等
取
出
置
於
桌
上
應
用

卸
可
。

備
垃•• 

四
月
二
十
六
日
經
委
員
會
全
體
通
過
。

六
、
系
童
任
或
其
他
數
民
提
供
之
意
見
(
提
請
院
長
考
處
)

甲
、
減
輕
泉
、
王
仕
在
行
政
上
之
許
多
現
碎事情
。
此
類

行
政
事
務
象
主
任
可
商
詩
也
來
內
之
教
員
協
助
處
理，
有
時
間
計
制
品
來
內
教
學工
作
之
改

退
。

乙
、
余
務
會
議
應
邀
常
舉
行
，
利
用
話
時
間
使
象
內
同
仁
明
暸
當
前
之
問
題
典
活
動
。

丙
、
象
主
任
會
議
每
月
應
閉
一
次
，
以
計
劃
今
彼
之
工
作
及
促
進
各
象
間
之
合
作
。

丁
、
不
斷
改
進
教
學
方
法
，
尤
應特
別
注
意
增
如
現
代
就
聽
教
育
用
具
之
使
用
。
鼓
勵
全
體
教
員
根
據
費
用
革
礎
結
製
教
材

，
進
行
教
學
。
又
凡

裁
員
所
教
品
須
切
A
戶
口
實
用
。

全
、
'
，
永
過
儷

五.

臺
灣
目
前
在
教
有
上
最
重
要
問
題
之
一
卸
嶄
倖
過
低
，
此
在
本
報
告
當
前
一
旁
內
已
加
以
討
論
。
臺
灣
教
員
之
嶄
給
比
較
本
地
區
其
他
國
家

特
低
，
越
南
﹒
即
其
一
例
。
工
作
委
員
會
中
一
位
同
仁
曾
建
議
嶄
給
應
于
增
加
，
經
費
來
源
可
台
國
家
長
期
發
級
科
學
委
員
會
或
政
府
目
前
所
發
給



主
四

之
研
究
實
項
下
開
支
。
恭
建
議
除
去
請
像
以
外
，
一
位
教
員
可
以
在
上
進
來
源
之
一
每
月
獲
得
下
列
數
目
之
補
助
費

•• 

教
授
新
臺
幣
二
、

0
0
0

元

副
教
授
新
臺
幣
一
、
六

0
0

元

講
師
新
臺
幣
一
、

-
-
0
0元

助
教
新
臺
幣
八

0
0

元

系
並
建
議
，
此
項
政
策
如
雄
現
實
現
，
則
每
一
裁
員
不
准
在
校
外
再
兼
其
他
仕
何
工
作
，
而
慮
采
狀
其
全
部
時
間
從
事
教
學
與
研
究
。

備
註•• 

四
月
二
十
六
日
會
議
峙
吳
春
科
教
授
提
-
m兩
校
校
長
月
薪
巷
為
新
臺
幣
三
一
、o
o
0

元
，
院
長
月
薪
六
、
0
0
0

元
，
每
一
象
應
有
一

定
數
目
之
研
究
費
。
執
行
委
員
會
將
吳
教
授
之
建
議
進
請
教
育
部
與
教
育
處
參
考
。

八
.
，
也
無
生
之
兢
業

工
作
委
員

會
訪
問
之
機
構
中
若
干
曾
表
示
彼
等
甚
願
摸
得
機
會
於
春
季
訪
問
兩
農
學
院
，
並
與
四
年
級
學
生
會
時
，
給
以
知
悉
答
話
學
生
對

於
何
種
學
科
具
有
興
趣
，
益
決
定
如
呆
將
來
于
以
錄
用
，
則
其
工
作
能
力
可
否
勝
任
。
在
政
府
機
關
方
面
，
目
前
之
人
事
政
策
似
有
改
變
之
必
要

，
伴
各
機
閥
可
有
行
選
擇
其
所
需
要
之
人
還
o

因
之
，
作
如
下
之
建
議•• 

甲
、
每
年
春
季
各
農
學
院
應
安
排
一
「
訪
問
過
」
，
在
話
過
內
，
由
院
方
邀
請
去
私
機
構
之
代
表
來
枝
與
眾
即
將
早
葉
之
四
年
級
學
生
唔
訣
。

乙
、
建
議
應
賦
于
各
政
府
機
關
丈
多
之
椎
力
，
以
進
擇
所
其
需
要
之
職
員
。

丙
、
建
議
每
一
學
院
應
設
立
一
永
久
性
之
委
員
會
以
研
究
辜
常
生
之
就
業
機
會
，
協
助
其
就
業
，
並
於
平
常
生
離
校
以
從
維
持
迫
擊
。

備
註•• 

四
月
二
十
六
日
經
執
行
委
員
會
全
體
出
席
人
員
通
過
並
建
議
兩
校
校
長
與
院
長
許
加
研
究
與
作
洪
定
。

九
、
增
設
新
系
及
研
究
所

本
報
告
書
第
三
一
章
曾
分
述
兩
校
校
長
與
兩
院
院
長
閥
於
增
設
新
幸
與
研
究
所
之
計
割
。
本
委

員
會
亦
承
認
各
門
學
科
之
發
展
，
隨
學
校
之
成

，

長
與
垂
灣
農
業
經
濟
之
擴
展
有
成
立
新
幸
與
新
研
究
所
之
需
要
，
但
能
否
聘
到
己
受
適
當
訓

練
之
教
員
人
退
，
應
請
事
先
加
以
妥
善
考
處
。
在
學

.
枝
作
量
的
擴
充
峙
，
應
勿
減
弱
教
學
之
素
質
。
但
目
前
搪
克
，
則
因
教
員
中

獲
有
高
級
學
位
岩
甚
少
，
素
質
之
降
低殊
有
可
能
，
中
央
研
究
院
王

J
U
-
-院
長
建
議
(
已
見
本
幸
前
節
」
進
派
俊
秀
教
員
送
往
其
國
接
受
專
門
訓
練
二
、
三
年
，
並

嚴
格
規
定
，
期
滿
彼
必
須
進
垂
服
務
。
對
此
問
題
或
不

r

失
為
一
補
救
拌
法
。

.
、

備
註•• 

四
月
二
十
六
日
執
行
委
員
會
通
過
並
轉
送
教
育
部
參
考
。



十
、
7
列
建
議
偉
氏
國
五
十
二
年
四
月
廿
四
日
執
行
小
組
委
員
會
議
所
提
出
次
通
過
弓
同
月
廿
六
日
提
出
執
行
委
員
會
會
議
時

9

曾
扼
要
加
以
討
論
，

W
M
j
j
1
朴
斗
，決
定
送
請
教
育
部
作
進
一
步
之
考
處
。

一
古:
-
T.. 
沌
，一
主E
E

(
引
.. 

、

峙
恍
-甲
、
在
教
育
部
及
-
一
所
農
學
院
內
各
設
立
一
研
究
與
推
廣
評
議
會

O

L

J

逍
『乙
、
如
局
可
能
，
農
學
院
可
增
收
學
生
實
驗
請
與
學
費
。

但V
KL
眸
7
、
允
許
資
深
教
授
赴
國
外
進
修
。

i
l
l

T

、
每
一
個
宇
象
應
各
有
其
專
攻
範
閱
兩
院
各
泉
之
間
不
應
有
所
重
裁
。

鼠
、
農
學
院
應
設
置
「
人
群
聞
條
」
或
「
位
共
閥
侏
」
一
諜
，
擴
大
學
生
之
學
術
基
礎
。

己
、
徵
收
農
學
院
學
生
在
假
期
內
之
脅
到
田
野
用
。

結

論

一
、
此
兩
所
農
學
院
有
第
二
次
大
戰
後
接
收
以
來
，
在
蜻
短
之
期
間
內
，
已
有
甚
大
之
進
步
。
通
去
五
年
中
學
生
人
數
之
增
加
，
表
示
兩
院

繼
請
在
成

長
中
。
教
職
員
進
一
步
研
究
進
修
桂
為
需
要
，
年
青
而
有
學
谷
之
教
員
亦
應
予
以
自
國
揉
造
之
機
會
。

二
、
本
會
訪
問
答
機
構
所
于
畢
業
生
之
地
﹒
詐
，
均
指
出
學
生
在
枝
特
需
要
史
多
實
際
之
訓
練
，
以
提
高
其
技
術
水
萃
，
件
能
於
服
務
時
適
應
各
機
關
之

要
求
。
農
學
院
常
一
然
不
能
使
畢
業
生
在
每
一
學
科
上
比
刊
發
有
充
份
之
訓
練
以
使
其
就
業
，
但
對
於
系
本
科
學
與
技
術
性
之
學
科
無
疑
應
。
申
加
注
意

。
實
驗
室
工
作
亦
應
注
重
，
俾
能
解
決
實
際
問
趣
。

三
一
、
如
能
接
成
本
會
之
建
議
成
立
一
負
青
協
調
一
切
研
究
及
推

廣
工
作
之
機
構
，
展
開
一
積
極
的
工
作
計
制
，
使
兩
農
學
院
及
其
他
機
構
共
同
參
加
，

則
農
院
教
員
對
農
場
或
林
場
上
之
實
際
問
題
，
將
可
獲
待
進
一
步
之
暸
解
。

由
、
農
院
畢
業
生
之
出
身
農
職
者
其
服
務
成
蜻
能
獎
得
好
評
，
此
點
說
明
如
泉
史
事
之
是
職
學
生
可
以
入
學
，
則
農
學
院
在
適
應
當
前
農
業
需
要
上
將

大
為
改
進
。
此
拳
之
另
一
結
泉
，
將
可
使
較
俊
秀
之
學
生
技
考
農
枝
。
畢
業
生
之
升
入
農
學
院
者
愈
多
，
則
其
學
生
之
素
質
亦
愈
禹
。

豆
、
如
欲
長
期
保
留
合
格
之
人
員
繼
綺
服
務
，
則
農
院
教
員
與
研
究
及
推
廣
工
作
人
員
之
薪
津
必
需
增
加
。
由
於
本
地
區
其
他
國
家
給
與
同
類
工
作
人

員
之
薪
水
遠
比
此
間
為
事
，
金
滯
，
詞
亦
需
要
加
以
改
善
。

六
、
人
口
雖
然
增
加
，
但
展
望
是
灣
今
夜
十
年
之
經
濟
情
況
則
仍
甚
樂
觀
。
工
章
發
展
正
以
堅
定
步
伐
向
前
擴
張
，
觀
光
事
業
亦
正
在
加
速
發
展
。
但

農
常
生
產
之
增
如
則
有
賴
於
最
新
研
究
成
呆
之
應
用
，
如
作
物
品
種
、
肥
料
、
病
蟲
害
藥
劑
、
耕
作
方
法
等
之
改
進
，
良
以
掙
克
耕
地
面
積
已
甚

少
可
能
也
。
此
對
兩
農
學
院
與
其
他
農
常
機
構
實
為
一
非
常
重
大
之
課
題
。

且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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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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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之
統
計
表

表
一
、
二
、
五
反
六
過
去
及
現
在
之
學
生
人
數
，
早
常
生
人
數
，
教
室
使
用
時
款
等
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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吞
由
臺
灣
大
學
農
學
院
與
中
興
大
峰、農
學
說
院
長
室

所
供
給
。
今
也
做
學
生
人
數
與
早
常
生
人
數
之
估
計
數
字
由
本
委
員
會
所
擬
。

表
-
-
一
、
四
、
L
t、
八
背
斜
各
由
臺
灣
大
學
與
中
興
大
學
之
枝
長
安
供
給
。

表
九
、
十
、
十
一
、
十
二
台
丈
捏
一
祐
研
究
所
向
教
育
部
提
取
之
報
告
書
「
中
等
氏
國
經
濟
發
u
m過
程
中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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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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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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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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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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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之
統
計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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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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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本
委
員
會
所
估
計
之
數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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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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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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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由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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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編
。

表
〉
I

罕
至

K
F
I
N
O大
部
分
採
負
氏
國
且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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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教
育
部
結
「
中
牟
氏
國
教
育
統
計
」
一
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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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大學農學院氏國四十七學年反五五十一學牟皮各研究所學主人數統計求

四十七學年皮 ! 四十八學年皮 | 四十九學年皮 五十學年皮 五十一手牛皮

農 巷 學 研 究 所 6 6 8 8 11 
農會化學研究所 11 13 12 11 12 
植物品蟲客學研究所 13 11 12 8 13 
農村社會經濟學研究所 6 11 12 

公τz、 當于 30 30 38 38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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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灣大學農學院氏國三十七年五五十一牟各*畢業主人數統計在
表 A-3

了1?一_3-一九主~? 1 38 139 | 40 141 T 421-43 144 1 45 的 I 47 I 48 1 49 I 50 151 I 合
-

這十

農 學 學 象 4 叫 85l 219l 叫可1片 21!20 14 195 

農常工程學在 農業機械組 9 | 1163322333 3 43 380 水利組 13 

農常化學象土 4晨肥料組
20 

475 
農產製造組 28 

植物品蟲害學象 植昆物蟲禹學王里組組 1 ~ ~ ~ ~ ~ 5 1 ~ 13 
7 117 5 

4年 林 學 急 29 215 

急
4學

當 牧 獸 峰 學 4 3' 12' 61 5 13' 6' 3 14 26 
18料 167 

農 ﹒業 經 濟 學 盛tr- 16 237 
國 巷 學 象 12 13! 5! 101 12 8 8 10 23 17 180 
農 黨 才像 廣 學 急 一

~ 、 計 234 1965 

研究所平常生

• 農 ~jj. 學 研 究 所 5 

農業化學研究所主修 :土 壤肥料 1 11 I 11 5! !I ~ 。 27 
主修.農產製 i主 3 

植物病蟲害學研究所主主修修 ::植昆物病轟t理學學 1 23 1 

農村社會控濟學研究所 叫叫叫 94 3 3 
治甘、 計 5 130; 1621 130; 92i 1641 228 242 2023 

(1) 吋牧學 科歌聲學

(2) 平輩學主人，故合吉::氏國三十七年豆丘十-年農學士1965 。 農學碩士58人。

叫句:



卡。

中與大學農學 院 氏團三十六年五五十一年各余及研究所畢黨主人數統計表

表 A-4

h; 性 TE咀嚼 f 37 1 認 | 叫~叫叫什組 47 1 48 . 1 49 1 50 

另 7 一 10! 35 22~ 24 31 27 26 36 48 26~ 281 356 
農學學余

女 1 1 3 5 5 1 5 33 
一 一 一 一 一

~J 6 一 20 25 48 38 31 43i 80 71 47 52 45 554 
森 林 學率

女 1 1 2 
一 一

-- 一 一

另 26 38 17 20 39 24 34 21 23 28 38 37 392 
農業化 學象

女 1 5 1 11 11 10 7 5 82 
一

男 一 一 2 6 9 15 7 22 22 24 10 154 
植物病坦.學率

女 一 一 一 2 1 2 
39i1 1 

8 4 4 4 5 48 

男 一 25 27 36 43 90 53 36 41 32 24 479 
農業經濟學象 2

1 

女 一 一 3 8 5 7 12 30 8 6 6 4 91 

另 8 6 5 9 4 19 6 38 24 13 148 
國都學余

女 3 3 6 10 19 14 8 11 96 
一 一

另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4 8 12 

昆 蟲學象
女、 2 2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7前1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31 33 24 118 
農常教有學象

女 5 2 7 19 
一 -r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畜牧學率
男 20 20 
去

A口、 當于 17 39 一 28 131 110 1611 173 163
1 

184 328 257
1 

291: 256i 238 230 2,606* 

* 包抬氏圓白十八年至五十一年農業鐸濟研究所早紫農學碩士20人在內 。



臺丹等大學農學說氏國四十七年五五十一年教職責人數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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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6

頁車一\~如~何人又兩

農紫化學 急

農業經濟學率

農業教有學象

農 都 學 急

當 牧 學 象

昆 蟲 學 象

森 林 學 急

國 都 學 象

植物品蟲害學象

A口、 計

卡 '1

中興大學農學說氏國四十七年五五十一年教職責人數統計表

四十七年 由十八年 四十九年 五十年五十一年

側|翩翩|講師|助教|職員 教授|副教枷|助對職員教授I副教授將飾!|助教||職員 教授l副教授阿|助教!職員服|副教授阿|蜘I~關

31 3 51 2 7 31 3 31 3 61 2 31 3 61 2 5 31 2 71 2 

7 61 21 4 61 2 3 10 41 2 3 9 41 2 3 11 31 3 2 

2! 11 4\ 5 11 3 4 11 3 11 4 4 11 4 11 5\ 4 11 4 1! 5 31 1 

7 51 3 41 3 6 51 3 51 3 5 51 3 51 3 6 41. 2 51 3 6 41 2 41 3 

1 1 2 1 1 1 2 11 2 3 2 21 2 4 2 21 3 3 

2 11 2 4 2 21 2 4 2 21 2 3 

6 41 4 5 11 6 41 4 5 11 6 41 4 5 11 7 41 4 4 11 7 41 4 31 1 

5 21 5 21 5 1 11 7 21 4 11 1 71 2 4 11 2 51 2 3 31 4 2 

3 31 3 71 2 3 31 4 71 2 1 21 2 41 2 1 21 3 41 2 1 21 3 51 2 

一 一 一一 一一

40 23 21 35 39 24 21 38 39 22 23 41 41 23 25 39 41 22 27 34 
11 11 11 11 11 

119 位2 125 128 124 

挂:中興大學農學院職員人數甚少，已見上表所列，各學傘兵職員十一人。

金院共三十五人，其中實鞍林管程處+入人，大學農場四人。



金灣大學農學院氏國五十一學年皮教員學歷統計表

表 A-7

象 .8'J 
教 員 之 學 位

學 士 | 曾在國外進修 | 研 士 | 博 士 | 合 主于
農 會 役， 學 象 11 4 2 5 22 
農 會提 濟學 象 4 5 3 3 15 
農 會工 程學 象 9 5 2 16 
農 常才像 廣 學 余 2 1 1 4 
n唔t, 都 學 象 5 6 4 1 16 
事 牧 學 象 8 2 1 2 11 
4年 林 學 象 5 4 2 11 
國 巷 學 在 9 2 2 1 14 
植物品蟲宰學余 5 1 2 3 11 
數 體$ 學 象 8 2 2 12 

Aτz 、 當于 66 32 18 18 132 

中興大學農學院氏國五十一學年度教員學歷統計在

表 A-8

教 員 之 學 位
象 別 一

學 士 | 曾在國外進修| 研 士 | 博 士 | 合 這↑

13 1 2 16 
9 1 7 1 18 
4 6 3 13 

10 2 2 14 
畜牧 6 2 1 9 
昆蟲 7 2 9 
森林 14 4 18 

植圍 物 棋禹 王史學 11 1 12 
8 4 12 

合計 82 18 17 4 121 

~lIf 



表 A-9

職 $'J 

教 投

教 j是

講 師

助 教

職 員

ρ草，、 富于

﹒ 表 A-10

職 .3'J 

教 投

教 投

講 師

助 教

職 員

公口、 計

~81 

臺灣大學農學說氏團五十一學牟度教職員年齡分級統計~

年 偕 級 路

20-30 31- 40 41-50 51- 60 61 .--70 

23 13 14 

17 2 

2 21 
31 8 
63 50 38 8 6 
96 96 63 21 20 

中興大學農學說氏團五十一學年度教職員年齡分級統計吞

年 鹼 級 路

21-30 31- 40 41-50 51- 60 61-70 

11 23 7 

7 14 1 
18 6 2 1 

16 18 

1 6 3 1 
17 49 34 27 8 

71一
治τy、 計

1 51 

19 
23 

39 

165 

1 297 

公τ7、 計
71 

41 
22 

27 

34 

11 
135 



臺大中與大學兩農學說氏國五十二年五六十一年估計需妥之裁員人數統計在

表 A-ll

---凡、九、、、、 年主|至十一學|五十二年i五十三年卅回年|五十蚓五十六年|五十叫|五十人年|五十九年六十年六十一年
臺灣大學農學院 13'2 135 135 156 168 180 193 208 223 240 
中興大學農學院 124 155 167 179 193 207 223 239 257 275 296 

此項估計條根據教員與學生之比率為 1: 11 ，而此，比率由氏國四十四年至五十年止為臺灣各大專學校之平均數，見教育
部氏國五十一牛肉版之「中尋氏國教育統計」接照氏國五十一學牛皮之比率在臺灣大學為 1: 9.74 ，在中興大學為 1: 12.8 。
關於職員人數之增加，本會才之作估計，其原因職員大部份在農場或實驗林工作，小部份在校本部，故學生人數增加將不致對

職員有重大影響。

氏國五十一學年度教員每月統一是奇偉及各項補助費數目統計表

表 A-12

| 教 投|剖 教 投 | 講 師 | 助 教

就 一 薪 津 N.T$ 410- 620 N.T$ 380- 520 N.T$ 260- 420 N.T$ 180- 330 
生 活 椅 助 費 N.T$ 280- 300 N.T$ 280- 300 N.T$ 280 N.T$ 240 
職 牙塔 力。 級 N.T$ 340- 430 N.T$ 280- 310 N.T$ 210 N.T$ 140 
學術研究輔助費 N.T$ 600 N.T$ 450 N.T$ 300 N.T$ 150 

1; 、 計 N.T$ 1,630-1,950 N.T$ 1,390-1,580 N.T$ 1,050-1,210 N.T$ 710- 860i 

每月實扮自已給數量

單位:全是斤
家 揖

是記 主λ 下 | 六至十二成 | 十二處以上
來 25.5~斤 5 位斤 10 字:斤 14 令:斤

聾 0.5位斤 0.25 ~斤 0.25 ~斤 0.5 位斤
合 油 1.0~斤 0，312位斤 0.312~斤 0.62叫 l
車丸 ;碟 25.0位斤 12.5 位斤 12.5 位斤 25 ~斤

. 

~叫



去 A-13

i~ 卡

金大中與大學兩所農學院教員獲得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

研究補助費人數及所佔百分比統計表

臺 大 農 學 院 中 典 大 學 農 院

教員人數 | 殺得補助人數| 所 占 % 教員人數 |吹得輔助人數 | 所 占 %1 

教 才是 51 24 
'f類苔'1 教 我 19 11 
L 類告叮i 師 23 18 

助 教 39 1 
講 座 教 投 1 
Jtt 究 助 理 2 
A口、 計 132 57 

甲類教授、副教授每月研究輔助費新臺幣 2，000 元。
乙類講師、助教每月研究輔助舜新發幣 1，000 元。
講lÆ.教投每月研究補助脅新臺幣 4，000 元。

47 41 
58 21 
78 28 
3 37 

43 127 

1. 氏國四十六學年皮至五十學年皮小學學主人數統計在
主 A-14

19 46 
10 48 
14 50 
2 5 

45 35 

四十六學年皮

1,480,557 
10.12% 

四十七學年皮 | 四十八學年度 四十九學年度 | 五十學年度

學生人數
每年增加百分比
五年中增加百分比合計

1,642,888 I 1,777,118 
10,96% I 8,17% 

1,888,783 
6.26% 

2. 估計氏國五十二學年皮五六十一學年皮小學學生人數

年 皮 λ、 數 年 皮 人
氏國五十二年年年年年 2,081,275 氏團五十主年年年早年氏國五十三 2,123,557 氏國五十八
民國五十呵 2,192,717 氏國五十九
氏國五十五 2,264,125 氏國六十
氏國五十六 2,337,608 氏國六十一

﹒圈" -

1,997,016 
5.73~ 

34.8% 

數

2,413,165 
2,490,797 
2,570,677 
2,652,977 
2,737,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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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國四十六學年度五五十學年度高級中學與職業學校學主人數統計表

-司.. ----

l 氏國四十六學年 | 四十七學年 | 四十八學年 | 四十九學年 | 五十學年
高 級 中 學 194,586 208,884 232,156 263,365 314,655 

職 當 學 枝 69,823 71,832 77,800 84,337 88,335 

A口、 '$t 264,409 286,716 309,965 347,702 402,990 
每年增加百分比 11.6% 6.1% 10.4% ‘ 12.1% 15.8% e 
五年中增加百分比合計 52.4% 

高級中學典高級農職基礎學科每遇時數比平表

' 

~ 特 其 語 數 學 文 沌， 1t. 學 物理學

目

高概有 高 級 中 學 i 高級中學 高級中學
學

年 、 伽利社會科呵農 材料|社 高農 有然科社會科 高 農 有句|社會科
高農 告終;科l社會科高農

\ 學組學組| 學組學 學 組|學組| 學 學 組 學組|學組
上學期 5-6 5-6 3 4 4 3 2+2 2+2 2 。 。 3 。 。 l 0 

第一學年
于學期 5-6 5-6 3 4 4 3 2+2 2+2 2 。 。 3 。 。 。

第二學年
上學期 5 6 。 b 4 3 2+2 2+2 。 5 3 。 。 。 2 

于學期 5 6 。 5 4 3 2+2 2+2 。 5 3 。 。 。 2 

第三學年
上學期 5 6 。 6 4 。 。 2+2 。 。 。 。 6 3 。
下學期 5 6 , 0 6 4 。 。 2+2 。 。 。 。 6 3 。
合計 30 - 32134 - 36 30 24 12 8+8 12+12 4 10 6 6 12 6 4 

玉皇化(物理學及化學〉

初級中學 三年合計 初中20 - 26 初晨12 初中 18-24 初衷的 初中8+8 初 衷8+8 初 級 中 學 初級農 職

12-16 8 

~句



~< 

民國四十七年至五十一年高級中學與高級職業學校畢業學主人數J統計表

表 A-17

一- 學之|…學年 | …叫…學年 | 五十付 1 豆何年
高

級 中 學 11,329 13,291 14,131 14,706 17,965 

高級農會職業學校 2,032 2,595 2,954 3,758 4,232 

高級水定職常 學 枝 344 336 373 423 452 

其 他 職 枝 5,052 6,071 7,441 8,518 9,116 

Aτ， L 計 18,757 22,293 24,899 27,375 31,817 

氏國五十二年五六十一年估計高中及高職莘業學生人數統計表

表 A-18

年 生 人 生 人 數

氏 國五十二年 32,200 氏 國五十七年 l. 52,600 

五十三年 34,400 五十八年 59,200 

五十四年 37,300 五十九年 62,200 

五十五牛 43,900 -J、- 十 年 62,400 

五十六年 50,100 六十一年 63,200 



. 

表 A-19

氏國四十七年至五十一年大專聯合括主報名及錄取人數統計表

1.報名人數

-一- 氏國叫年 | 四十八年|由十九年 l 五組 十
>;1 、'-------

甲 組 8,623 8,832 9,881 

L 組 10,864 12,725 15,538 

丙 組 4,196 5,000 4,538 

Aτz 、 計 17,689 23,683 26,564 29,957 

每年增加之百分比 34.9% 12.2 % 12.7% 

2.錄取人數

-組-別一-_可--__一九、------、_1 氏國回十七年 1 四十八年 1 四十九年 五 十

甲 組 | 2,416 3,601 3,891 
h 

已 組 2,810 4,498 4,909 

丙 組 1,092 1,301 1,224 

公口、 計 6,494 6,516 9,400 11,277 

每年增加之百分比 0.4% 44.2% 19.96% 

3. 錄取人數佔報名人數之百分比

10,246 

16,246 

5,296 

32,952 

10 % 

4,463 

6,594 

1,305 

12,361 

9.61% 

氏國四十七年 | 四十八年|由十九年 | 五十 年 ( 五十一年

36.7% 29.7 % 35.3% 37.4% 37.5% 

~司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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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國四十七年五五十一年大學典獨立學說學生人數統計在

A-20 

|氏閣四十七年 | 四十八年 十 年 五十一年

人 數 27,938 29,770 35,060 38,403 44,318 

每年增加之百分比 9% 6.5% 11% 9.5% 15% 

五.年增加之百分比合計 58.63% 

表

備註:一、甲組一麗、醬、工三院及農學院農業工程，農業化學，獸醫等三泉。

已組一文、法、商師範等院祟。

丙組一農學院其餘各余及動物植物、提迪、家政、街主教育等學象。

.二、氏國四十七年報名學主不分甲、心‘丙、三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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